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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为了在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设计与施工中，做到技术先进、安全适用、确保质量和经济合
理，制定本规程。

1.0.2本规程适用于京津冀行政区域内工业与民用建筑和一般构筑物中采用的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的设计、施工、验收和监测。

1.0.3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应根据建筑功能要求、材料供应与施工条件，确定合理的设计与施工方
案，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做好技术交底，并应由预应力专业施工队伍进行施工，严格执行质量检

查和验收制度。

1.0.4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设计、施工、验收和监测，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及地方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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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prestressed cooncrete structure
配置受力的预应力筋，通过张拉或其他方法建立预加应力的混凝土结构。

2.1.2有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post-tensioned bonded prestressed concrete structure
在混凝土达到规定的强度后，通过张拉预应力筋并锚固而建立预加应力，且在管道内灌浆实

现粘结的混凝土结构，如预应力混凝土框架、门架等。

2.1.3 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post-tensioned unbonded prestressed concrete structure
配置带有防腐润滑涂层和外包护套的无粘结预应力筋而与混凝土相互不粘结的预应力混凝土

结构。

2.1.4 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pretensioned prestressed concrete structure
在台座上张拉预应力钢筋后浇筑混凝土，并通过粘结力传递而建立预加应力的混凝土结构。

2.1.5 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post-tensioned prestressed concrete structure
在混凝土达到规定强度后，通过张拉预应力钢筋并在结构上锚固而建立预加应力的混凝土结

构。

2.1.6 FRP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FRP prestressed concrete structure
以 FRP预应力筋代替预应力钢筋并张拉建立预加应力的混凝土结构。

2.1.7板柱结构 slab-column structure
由水平构件为板和竖向构件为柱所组成的结构体系，楼板可采用平板、空心板或密肋板，板

柱节点可设置柱帽或托板。

2.1.8板柱支撑结构 slab-column-brace structure
由无梁楼板和柱组成的板柱框架与支撑组成的结构体系，支撑可采用普通钢支撑或屈曲约束

支撑。

2.1.9板柱-抗震墙结构 slab-column-wall structure
由无梁楼板和柱组成的板柱框架与抗震墙共同承受竖向和水平作用的结构体系。

2.1.10板柱-框架结构 slab-column-wall structure
由无梁楼板和柱组成的板柱框架与有梁框架共同承受竖向和水平作用的结构体系。

2.1.11预应力筋 tendon
用于混凝土结构构件中施加预应力的钢丝、钢绞线和预应力螺、纹钢筋和纤维增强复合塑料

筋的总称。

2.1.12填充型环氧涂层钢绞线 epoxy-coated prestressing steel strand
外层由熔融结合环氧涂层涂覆，钢丝间的空隙由熔融结合环氧涂层完全填充，防止腐蚀介质

通过毛细作用力或其他流体静力侵人的预应力钢绞线。

2.1.13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预应力筋 fiber reinforced polymer tendon
由多股连续芳纶纤维复合材料或碳纤维复合材料采用聚酰胺树脂、聚乙烯树脂或环氧树脂等

基底材料胶合后，经过特制的模具挤压、拉拔成型的纤维增强复合塑料预应力筋，简称 FRP预
应力筋。

2.1.14 锚具 anchorage
后张法预应力构件或结构中，为保持预应力筋的拉力并将压力传递给构件或结构上所采用的

永久性锚固装置。

2.1.15 夹具 grip
先张法预应力构件施工时，为保持预应力筋的张拉力并将其固定在台座或钢模上所采用的临

时性锚固装置。后张法预应力构件或结构施工时，在张拉设备上夹持预应力筋所采用的临时性锚

固装置。

2.1.16 连接器 couple
连接预应力筋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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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符 号

2.2.1 材料性能

pE —— 预应力筋的弹性模量；

sE —— 钢筋弹性模量；

cf ——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ptkf —— 预应力钢筋强度标准值

pyf —— 预应力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stkf —— 钢筋极限强度标准值

yf —— 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

yf —— 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

ykf —— 钢筋屈服强度标准值

yvf —— 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pσ —— 预应力筋的应力

peσ —— 预应力筋的有效预应力

sσ —— 钢筋的应力

puε —— 预应力筋应力达到 ptk0.95 f 时的应变

2.2.2作用、作用效应及承载力

cF —— 压力设计值；
N —— 轴向力设计值；

GN —— 在本层楼板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柱轴向压力设计值；

peN —— 预应力筋的总有效预加力；
M —— 弯矩设计值；

pM —— 无粘结预应力筋在结合面处贡献的受弯承载力；

puM —— 钢筋的极限受弯承载力；

uM —— 截面的极限受弯承载力；
R —— 结构构件承载力设计值；
S —— 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2.2.3几何参数
pA —— 预应力筋截面面积；

sA —— 普通钢筋截面面积；

svA —— 配置在同一箍筋间距内的横向钢筋全部截面面积；

db —— 平托板或柱帽的有效宽度；

jb —— 节点核心区的截面有效验算宽度；

yb —— y向等代框架梁的计算宽度；

bh —— 梁的截面高度；

sh —— 纵向受拉普通钢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xol 、 yol —— 等代梁的计算跨度；
s —— 箍筋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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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 料

3.1混凝土、钢筋和预应力筋

3.1.1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30，且不宜低于 C40。。
3.1.2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中纵向受力普通钢筋宜采用 HRB400、HRB500、HRBF400、HRBF500
钢筋，也可采用 HPB300、RRB400钢筋；箍筋宜采用 HRB400、HRBF400、HPB300、HRB500、
HRBF500钢筋。
3.1.3预应力混凝土结构中预应力筋宜采用预应力钢丝、钢绞线和预应力螺纹钢筋，也可采用纤
维增强复合材料预应力筋。预应力钢筋选用应根据结构受力特点、环境条件和施工方法确定。

3.1.4预应力筋的强度标准值应具有不小于 95%的保证率。预应力钢丝、钢绞线和预应力螺纹钢
筋的屈服强度标准值 fpyk、极限强度标准值 fptk应按表 3.1.4采用。

表3.1.4 预应力筋强度标准值（N/mm2）

注：极限强度标准值为 1960N/mm2及以上的钢绞线作后张预应力配筋时，应有可靠的工程经验。

3.1.5预应力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fpy及抗压强度设计值 f’py应按表 3.1.5采用。
表3.1.5 预应力筋强度设计值（N/mm2）

种类 符号
公称直径

d(mm)

屈服强度标准

值
fpyk ( N/mm2)

极限强度标

准值
fptk (N/mm2)

中强度预应力钢

丝
光面螺旋肋

φ PM

φ HM 5,7,9

620 800

780 970

980 1270

消除应力钢丝 光面螺旋肋
φ P

φ H

5
— 1570

— 1860

7 — 1470

9
— 1470

— 1570

预应力螺旋钢筋 螺纹 φ T 18、25、32、
40、50

785 980

930 1080

1080 1230

钢绞线

1×3
（三股）

φ S

8.6、10.8、
11.9

— 1570

— 1860

— 1960

1×7
（七股）

9.5、11.7、
15.2、17.8

— 1720

— 1860

— 1960

21.6
— 1770

— 1860

1×19
（十九股）

21.8
— 1770

— 1860

— 1720

— 1770

种类 极限强度标准值 fptk 抗拉强度设计值 fpy 抗压强度设计值 f‘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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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当预应力钢绞线、钢丝的强度标准值不符合表 3.1.5的规定时，其强度设计值应进行换算。
3.1.6预应力钢筋弹性模量 Es应按表 3.1.6采用。

表 3.1.6 预应力钢筋弹性模量（×105N/mm2）

种类 Es

中强度预应力钢丝、消除应力钢丝 2.05

预应力螺纹钢筋 2.00

钢绞线 1.95

注：必要时可采用实测的弹性模量。

3.1.7预应力钢筋的疲劳应力幅限值Δffpy 应由钢筋疲劳应力比值ρfp按表 3.1.7采用。预应力钢
筋疲劳应力比值ρfp按下式计算：

ρfp=σfp,min/σfp,max （3.1.7）
式中：σfp,min、σfp,max—构件疲劳验算时，同一层预应力钢筋的最小应力、最大应力。

表 3.1.7 预应力筋疲劳应力幅限值（N/mm2）

疲劳应力比值ρfp 钢绞线 fptk—1570 消除应力钢丝 fptk—1570

0.7 144 240

0.8 118 168

0.9 70 88

注：1 当ρfp≥0.9时，可不作钢筋疲劳验算。
2 当有充分依据时，可对表中规定的疲劳应力幅限值作适当调整。

3.1.8预应力筋在最大力下的总伸长率δgt不应小于 3.5%。
3.1.9缓粘结预应力钢绞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缓粘结预应力钢绞线及其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缓粘结预应力钢绞线》JG/T369的规
定；

2 缓凝胶粘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缓粘结预应力钢绞线专用粘合剂》JG/T 370的有关规定。
3.1.10无粘结预应力筋及其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无粘结预应力钢绞线》JG /T 161的规定。

3.2涂层预应力筋

3.2.1单丝涂覆环氧涂层钢绞线及其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单丝涂覆环氧涂层预应力钢绞线》
GB/T 25823的规定。

中强度预应力钢丝

800 510

410970 650

1270 810

消除应力钢丝

1470 1040

4101570 1110

1860 1320

预应力螺旋钢筋

980 650

4101080 770

1230 900

钢绞线

1570 1110

390

1720 1220

1770 1250

1860 1320

1960 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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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填充型环氧涂层钢绞线及其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环氧涂层预应力钢绞线》JG/T 387
的规定。

3.2.3预应力热镀锌钢绞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热镀锌钢绞线适用于体外预应力结构，不应直接与混凝土、砂浆接触；
2 镀锌钢绞线及其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高强度低松弛预应力热镀锌钢绞线》YB/T152

的规定。

3.3纤维增强复合材料（FRP）预应力筋

3.3.1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混凝土构件应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GFRP）或芳纶纤维增强复合
材料筋（GFRP），且其纤维体积含量不应小于 60%。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所采用的纤维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3.3.2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预应力筋的截面面积应小于 300mm2。

3.3.3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预应力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预应力筋的抗拉强度应按筋材的截面面积含树脂计算，其主要力学性能

指标应符合表 3.3.3的规定；
2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预应力筋的抗拉强度标准值应具有 99.87%的保证率，其弹性模量和最大

力下的伸长率取平均值；

3 不应采用光圆表面的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
表3.3.3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预应力筋的主要性能指标

类型
抗拉强度标准值

（N/mm2）

弹性模量

（×105N/mm2）

伸长率

（%）

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 ≥1800 ≥1.4 ≥1.5

芳纶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 ≥1300 ≥0.65 ≥2.0

3.3.4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预应力筋抗拉强度设计值应按下式确定：
fpk

fpd
e1.4

f
f

γ
= （3.3.4）

式中： fpdf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预应力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fpkf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预应力筋抗拉强度标准值；

eγ —环境影响系数，应按表 3.3.4取值。
表3.3.4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预应力筋的环境影响系数 eγ

类型 室内环境 一般室外环境 海洋环境、腐蚀性环境、碱性环境

碳纤维增强复

合材料筋
1.0 1.1 1.2

芳纶纤维增强

复合材料筋
1.2 1.3 1.5

3.3.5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预应力筋持久强度设计值应按下式确定：
fk

fpc
e fc

ff
γ γ

= （3.3.5）

式中： fpcf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预应力筋持久强度设计值；

feγ —徐变断裂折减系数，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取 1.4，
芳纶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取 2.0。

3.4预应力筋用锚固系统和连接器

3.4.1预应力结构设计中，应根据工程环境条件、结构特点、预应力筋品种和张拉施工方法，选
择锚具和连接器。

表3.4.1预应力筋材料与设备选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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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筋品种

固定端 张拉端

锚具
锚具 选用张拉机具形式

安装在结构之外 安装在结构之内

钢绞线及钢绞线束
夹片锚具

挤压锚具
挤压锚具 夹片锚具 穿心式千斤顶

中强度预应力钢丝

消除应力钢丝

夹片锚具

镦头锚具

挤压锚具

挤压锚具

镦头锚具

夹片锚具 穿心式千斤顶

镦头锚具
拉杆式千斤顶

穿心式千斤顶

预应力螺纹钢筋 螺母锚具 － 螺母锚具 拉杆式千斤顶

3.4.2金属预应力筋用锚具和连接器的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
器》GB/T14370、《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应用技术规程》JGJ 85和《无粘结预应力混
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92的规定。
3.4.3 预应力筋-锚具组装件的静载锚固性能，应由预应力筋-锚具组装件静载试验测定的锚具效
率系数（ηa）和达到实测极限拉力时组装件受力长度的总应变（ξapu）确定，并应符合现行国家

准《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GB/T14370的规定。
3.4.4 承受低应力或动荷载的夹片式锚具应采取防松措施。
3.4.5 当锚具使用环境温度低于-50℃时，锚具的低温锚固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应力筋用
锚具、夹具和连接器》GB/T14370的规定。
3.4.6预应力筋用锚具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应用技术规程》JGJ
85规定的锚垫板传力性能要求。锚具效率系数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技术规程》JGJ 92的规定。
3.4.7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预应力筋可采用机械夹持式、粘结型和组合式锚具，并应保证组装件的
破坏模式为锚具外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拉断。

3.4.8 配套锚具的耐久性和疲劳性能不应小于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预应力筋的相应指标。

3.5孔道与灌浆材料

3.5.1后张预应力构件预埋制孔用管材有有金属波纹管、钢管和塑料波纹管等。梁类等构件宜采
用圆形金属波纹管，板类构件宜采用扁形金属波纹管，施工周期较长时宜选用镀锌金属波纹管。

塑料波纹管宜用于曲率半径小的孔道及对密封要求高的孔道。预埋钢管宜用于竖向超长孔道。抽

芯制孔用管材可采用钢管或夹布胶管。

3.5.2金属螺旋波纹管的尺寸和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预应力混凝土用金属螺旋管》JG/T 3013
的规定。

3.5.3 塑料波纹管的力学性能及适用温度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预应力混凝土桥梁用塑料波纹管》
JT/T 529的规定。
3.5.4灌浆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044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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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预应力结构设计

4.1一般规定

4.1.1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应根据设计状况进行承载力计算及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并应对
施工阶段进行验算。

4.1.2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应采取调整结构布置、特殊节点作法、调整施工顺序等措施减少竖
向构件或相邻结构对施加预应力构件的约束作用。

4.1.3预应力构件截面尺寸的确定，应考虑结构荷载、建筑净高、预应力束及锚具的布置及张拉
施工操作距离等影响因素。

4.1.4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应具有整体稳固性，结构的局部破坏不应导致大范围坍塌。
4.1.5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应计入预应力作用效应；对超静定结构，相应的次弯矩、次剪力、
次轴力等应参与组合计算。计算预应力作用效应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当预应力作用效应对结构有利时，预应力分项系数 pγ 应取 1.0；不

利时 pγ 应取 1.3；

2 对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预应力分项系数 pγ 应取 1.0；

3 对参与组合的预应力作用效应项，当预应力作用效应对承载力有利时，结构重要性系数 0γ
应取 1.0；当预应力作用效应对承载力不利时，结构重要性系数 0γ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规程采用。
4.1.6预应力筋的张拉控制应力 conσ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消除应力钢丝、钢绞线应按下式计算：
con ptk0.75 fσ ≤ （4.1.6-1）

2 中强度预应力钢丝应按下式计算：
con ptk0.70 fσ ≤ （4.1.6-2）

3 预应力螺纹钢筋应按下式计算：
con pyk0.85 fσ ≤ （4.1.6-3）

式中： ptkf ——预应力筋极限强度标准值；

pykf ——预应力螺纹钢筋屈服强度标准值。
4 当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上述张拉控制应力限值可相应提高 ptk0.05 f 或 pyk0.05 f ：

1）要求提高构件在施工阶段的抗裂性能而在使用阶段受压区内设置的预应力筋；
2）要求部分抵消由于应力松弛、摩擦、钢筋分批张拉以及预应力筋与张拉台座之间的温

差等因素产生的预应力损失；

3）消除应力钢丝、钢绞线、中强度预应力钢丝的张拉控制应力值不应小于 ptk0.40 f ；预应

力螺纹钢筋的张拉应力控制值不宜小于 pyk0.50 f 。

4.1.7在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中，应在设计计算中考虑柱、墙的侧向约束作用对梁、板中预应
力传递及正常使用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影响，同时可在柱、墙中配置附加钢筋承担该约束作用

产生的附加效应。

4.1.8 预应力结构应按最不利作用的组合进行内力分析。作用的组合应考虑全部荷载作用工况，
包括预加力作用、温度作用、收缩徐变作用、约束作用和地基不均匀沉陷作用以及由于荷载偏心

所产生的扭转和横向均匀分布荷载等因素。复杂约束结构尚应考虑施工路径影响。

4.1.9 施工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各种校核，应将预加力作为荷载计算其效应，预应力损失应符
合本规程附录 A规定。
4.1.10当预应力筋长度超过 40m或预应力损失大于 30%时，宜采取两端张拉；当预应力筋长度
超过 60m时，宜采取分段张拉和锚固。
4.1.11对预应力混凝土平板，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在混凝土总截面面积上建立的平均预压应
力不宜小于 1.0 N/mm2，也不宜大于 3.5 N/mm2。

4.1.12 施加预应力时，所需的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应经计算确定，但不宜低于设计的混凝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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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级值的 75%。
4.1.13主要承重构件和有抗震要求的构件宜采用有粘结预应力，板类构件宜采用无粘结预应力。
大偏心受压的框架顶层边柱可采用有粘结预应力。

4.2预应力构件的基本规定

4.2.1预应力混凝土梁、板构件的跨高比可按表 4.2.1的规定采用，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高层建筑中的框架-剪力墙结构、剪力墙结构、柱支承平板的厚度不应小于 200mm，周边

支承平板的厚度不应小于 150mm；
2扁梁的宽度不宜大于柱宽加 1.5倍梁高，梁高宜大于板厚度的 2.0倍；
3周边支承双向板的跨高比，宜按柱网的短向跨度计算；柱支承双向板的跨高比，宜按柱网

的长向跨度计算；

4梁、板的跨高比可根据构件跨度、作用荷载等条件进行调整。
表4.2.1预应力混凝土梁、板构件的跨高比选用范围

构件类别
跨高比

连续 简支

单向板 40〜45 35〜40

柱支承双向板
无托板 40〜45 —

带平托板 45〜50 —

周边支承双向板 45〜50 40〜45

柱支承双向密肋板 30〜35 —

框架梁 15〜22 12〜18

次梁 20〜25 16〜20

扁梁 20〜25 18〜22

井字梁 20〜25
悬臂板 15
悬臂梁 10

4.2.2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正截面裂缝控制验算时，裂缝控制等级、荷载引起的混凝土拉应力
限值和最大裂缝宽度限值应符合表 4.2.2的规定；斜截面裂缝控制验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正截面的受力裂缝控制等级可分为三级，等级划分及要
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一级——严格要求不出现裂缝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在荷载标准组合下，构件截面边缘混
凝土不应产生拉应力；

2二级——一般要求不出现裂缝的构件，根据结构类型和环境类别，在荷载标准组合下，构
件截面边缘混凝土拉应力应符合表 4.2.2的规定；
表4.2.2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裂缝控制等级、混凝土拉应力限值及最大裂缝宽度限值

环境

类别
构件类别

裂缝控制等级

标准组合下混凝土拉

应力限值 ctk,limσ
（N/mm2）或最大裂

缝宽度限值 limω
（mm）

准永久组合下混凝拉应力限值

ctq,limσ （N/mm2）

一

周边支承楼（屋）面板的支座、连续梁、框架

梁、偏心受斥构件及一般构件

三级

0.2

周边支承楼（屋）面板的跨中及柱支承双向板、

预制屋面梁

二级

tk1.0 f

轴心受拉构件
二级

tk0.5 f

二 a
轴心受拉构件

二级

tk0.5 f
基础板及其他构件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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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tk1.0 f

二 b
轴心受拉构件

二级

tk0.3 f 0

基础饭及其他构件 tk1.0 f tk0.2 f
三 a
三 b 结构构件

一级

0
3三级——允许出现裂缝的构件，按荷载标准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的影响计算时，构件的最

大裂缝宽度应符合表 4.2.2规定的最大裂缝宽度限值的规定；对处于二 a类环境的构件，按荷载
准永久组合计算的构件受拉边缘混凝土拉应力，应符合表 4.2.2的规定；

4当施加预应力仅为了减小钢筋混凝土构件的裂缝宽度或满足构件的允许挠度限值，以及改
善环境温度和混凝土收缩作用影响时，构件的裂缝控制等级、荷载引起的混凝土拉应力限值和最

大裂缝宽度限值可不受表 4.2.2的限制。

4.3防火及防腐蚀

4.3.1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确定结构所处的环境类别；
2 提出对混凝土材料的耐久性基本要求；
3 确定构件中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4 不同环境条件下的耐久性技术措施；
5 提出结构使用阶段的维护与检测要求。

4.3.2混凝土结构暴露的环境类别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划
分。

4.3.3 设计使用年限为 50年的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其混凝土材料应符合表 4.3.3的规定。
表4.3.3 结构混凝土材料的耐久性基本要求

环境等级 最大水胶比 最低强度等级
最大氯离子含量

（%）
最大含碱量

（kg/m3）

一 0.60 C30

0.06

不限制

二 a 0.55 C35

3.0
二 b 0.50（0.55） C40（C35）
三 a 0.45（0.50） C45（C40）
三 b 0.40 C50

注：1有可靠工程经验时，二类环境中的最低混凝土强度等级可降低一个等级；
2 处于严寒和寒冷地区三 b、三 a 类环境中混凝土应使用引气剂，可采用括号中的有关参数；
3 当使用非碱活性骨料时，对混凝土中的碱含量可不作限制。

4.3.4 耐久性设计使用年限 100年的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应按相应环境及用途将环境作用等级
提高一级进行设计。设计使用年限为 25年的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可按相应环境及用途将环境等
级降低一级进行设计，但混凝土强度不应低于 C30。
4.3.5构件中预应力筋的混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应满足下列要求：

1构件中受力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钢筋的公称直径 d；
2设计使用年限为 50年的混凝土结构，最外层受力筋的保护层厚度应符合表 4.3.5的规定；

设计使用年限为 100年的混凝土结构，最外层受力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表 4.3.5中数值的 1.4
倍。

表4.3.5 混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mm）

环境类别 板、墙、壳 梁、柱、杆

一 15 20
二 a 20 25
二 b 25 35
三 a 30 40
三 b 40 50

4.3.6根据不同耐火极限的要求，预应力筋的混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应按表 4.3.6-1及表 4.3.6-2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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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表4.3.6-1板的混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mm)

约束条件
耐火极限

1 h 1.5 h 2 h 3 h
简支 25 30 40 55
连续 20 20 25 30

表4.3.6-2梁的混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mm)

构件约束 梁宽
耐火极限

1 h 1.5 h 2 h 3 h

简支
200 300b≤ < 45 50 65 应采取特殊措施

300b ≥ 40 45 50 65

连续
200 300b≤ < 40 40 45 50

300b ≥ 40 40 40 45
4.3.7后张预应力混凝土外露金属锚具，应采取防护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无粘结预应力筋外露锚具应采用注有防腐油脂的塑料帽封闭锚具端头，并应采用无收缩砂
浆或细石混凝土封闭；

2 对处于二 b 、三 a、三 b 类环境条件下的无粘结预应力锚固系统，应采用全封闭的防腐蚀
体系，其封锚端及各连接部位应能承受 10kPa的静水压力而不得透水；

3 采用混凝土封闭时，其强度等级宜与构件混凝土强度等级一致，且不应低于 C30 。封锚混
凝土与构件混凝土应可靠粘结，锚具在封闭前应将周围混凝土界面凿毛并冲洗干净，且宜配置

1~2片钢筋网，钢筋网应与构件混凝土拉结；
4 采用无收缩砂浆或混凝土封闭保护时，其锚具及预应力筋端部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表

4.3.7的规定。
表4.3.7锚具及预应力筋端部的最小保护层厚度

环境类别 最小保护层厚度

一类环境 20
二 a 、二 b 类环境 50
三 a 、三 b 类环境 80

4.3.8 后张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应满足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要求，并应根据结构所处环境类别
和作用等级对预应力体系采取相应的多重防护措施。

4.3.9 当环境类别为三 a、三 b时，后张预应力体系中的管道应采用高密度聚乙烯套管或聚丙烯
塑料套管。

4.4 预应力楼盖结构设计

4.4.1矩形柱网的预应力混凝土板柱结构，可按板的纵横两个方向分别采用等代框架法进行内力
计算，在计算中每个方向均应取全部作用荷载。柱网不规则的平板、井式梁板、密肋板、承受大

集中荷载和大开孔的板及板柱—抗震墙结构进行内力分析时，宜采用有限单元法进行计算。

4.4.2矩形柱网的预应力混凝土板柱结构，采用等代框架法进行内力计算时宜符合下列规定：
1在水平荷载作用下，等代梁的梁宽取值宜符合本规程第 4.4.3条的规定。水平荷载产生的内

力，应组合到柱上板带；

2在垂直荷载作用下，等代框架梁的梁宽可取柱两侧半跨之和；
3当跨度差别较大或相邻跨荷载相差较大时，宜考虑柱及柱两侧抗扭构件的影响按等效柱计

算，有柱帽的等代框架的板梁、柱的线刚度可按现行行业标准《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92的规定确定；
4纵向和横向每个方向的等代框架均应承担全部作用荷载；
5考虑活荷载的不利布置引起的结构内力的增大。

4.4.3在水平荷载作用下，沿该方向等代框架梁的计算宽度，宜取下列公式计算结果的较小值：

( )1
2y x db l b= + （4.4.3-1）

3
4y yb l= （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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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b ——y向等代框架梁的计算宽度（mm）；

xl 、 yl ——等代梁在纵横两个方向的计算跨度（mm）；

db ——平托板或柱帽的有效宽度（mm）。
4.4.4周边支承的预应力双向板，每一方向上纵向普通钢筋的配筋率不应小于 0.15%；预应力混
凝土板柱结构中的双向平板，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 sA及其分布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柱边的负弯矩区，纵向钢筋应分布在柱宽及两侧各离柱边 1.5h的范围板带内；每一方向
应至少设置 4根直径不小于 16mm的钢筋；纵向钢筋间距不应大于 300mm，外伸出柱边长度不
应小于支座每一边净跨的 1/6；在承载力计算中考虑非预应力纵向钢筋的作用时，其外伸长度应
按计算确定，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对锚固长度的规定；每
个方向上非预应力纵向受力钢筋的截面面积应符合下式规定：

s 0.00075A hl≥ （4.4.4-1）
式中：l——板带宽度（mm），取纵横两个方向板跨度的较大值；

h——板的厚度（mm）。
2在正弯矩区：非预应力纵向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8mm。间距不应大于 200mm，且应均匀分布

在板的受拉区内，并应靠近受拉边缘布置；承载力计算中虑非预应力纵向钢筋的作用时，其长度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对锚固长度的规定，每个方向上的非预
应力纵向受力钢筋的截面面积应符合下式规定：

s 0.0025A bh≥ （4.4.4-2）
3在荷载标准组合下，当正弯矩区每一方向上抗裂验算截面边缘的混凝土法向拉应力满足

下式要求时，正弯矩区可按不小于0.2%的配筋率配置构造纵向普通钢筋：
ck pc tk- 0.4 fσ σ ≤ （4.4.4-3）

4在荷载标准组合下，当正弯矩区每一个方向上抗裂验算截面边缘的混凝土法向拉应力超
过 tk0.4 f 且不大于 tk1.0 f 时，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应符合下式规定：

tk
s

y0.5
N

A
f

≥ （4.4.4-4）

式中： tkN ——在荷载标准组合下构件混凝土未开裂截面受拉区的合力（N）；

yf ——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当 yf 大于 360N /mm2时，取360N/mm2。

5在平板的边缘和拐角处，应设置暗圈梁或钢筋混凝土边梁。暗圈梁的纵向钢筋直径不应小
于 12mm，且不应少于 4根；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6mm，间距不应大于 150mm；

6在温度、收缩应力较大的现浇双向平板区域内，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的规定配置普通构造钢筋网。
4.4.5平板和密肋板可在局部留洞，但应验算留洞后板的承载力与刚度。当未作专门分析而在
板的不同部位留单个洞时，所有洞边均应设置补强钢筋，留单个洞的大小及洞口处无粘结预应力筋

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两个方向的柱上板带公共区域内，洞 1（图 4.4.5a）的长边尺寸 b不应大于 bc/4或 h/2，
其中 bc为对应于洞口长边方向的柱宽度，h为板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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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4

/4
/4

/2

（a）开单个洞大小要求

（b）洞口无粘结预应力布置要求
图4.4.5板柱体系楼板开洞示意

2在一方向的跨中板带和另一个方向上的柱上板带公共区域内，洞 2（图 4.5.5a）的边长 a不
应大于 2 4A ，边长 b不应大于 1 4B ，其中 2A为跨中板带宽度， 1B 为柱上板带宽度；

3在两个方向的跨中板带公共区域内，洞 3（图 4.5.5a）的边长 a不应大于 2 4A ，边长 b不应
大于 2 4B ，其中 2A 、 2B 分别为两个方向的跨中板带宽度；

4在同一部位留多个洞时，在同一截面上各个洞宽之和不应大于该部位单个洞的允许宽度；
5在板内被孔洞阻断的无粘结预应力筋可分两侧绕过洞口铺设，其离洞口的距离的不宜小于

150mm，偏移点距离洞口的距离 b不宜小于 300mm，水平偏移的曲率半径 R不宜小于 6.5m（图
4.4.5b），洞口四周应配置构造钢筋加强；当偏移量 c与偏移段长度 d之比大于 1/6时，偏移段应
配置 U形筋。
4.4.6在均布荷载作用下，现浇平板结构中预应力筋的布置和分配宜符合下列规定：

1预应力筋可按划分柱上板带和跨中板带的方式布置（图 4.4.6a），图中 A1与 A3、B1与 B3分

别为两个方向的柱上板带，A2与 B2分别为两个方向的跨中板带。预应力筋分配在柱上板带的数

量可占预应力筋总量 60%~75%，其余 40%~25%分配在跨中板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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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划分柱上板带和跨中板带布筋 （b）一向集中，另一向均匀布筋
图4.4.6布筋方式示意

2预应力筋也可取一向集中布置，另一向均匀布置（图 4.4.6b）。集中布置的预应力筋，宜分
布在各离柱边 1.5h的范围内；均布方向的预应力筋，最大间距不应超过板厚度的 6倍，且不宜
大于 1.0m；

3每一方向穿过柱子的预应力筋的数量不应少于 2束。
4.4.7沿两个主轴方向通过内节点柱截面的连续预应力筋及板底普通钢筋的总截面面积及布置应
符合下列规定：

1沿两个主轴方向通过内节点柱截面的连续预应力筋及板底普通钢筋的总截面面积应符合
下式规定：

py p y s G+f A f A N≥ （4.4.7）

式中： sA ——贯通柱截面的板底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mm2），对一端在柱截面对边按受拉弯

折锚固的普通钢筋，截面面积按一半计算；

pA ——贯通柱截面连续预应力筋截面面积（mm2），对一端在柱截面对边锚固的预应力筋，

截面面积按一半计算；

yf ——普通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pyf ——预应力筋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对无粘结预应力筋应取其应力设计值 puσ ；

GN ——在该层楼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柱轴压力设计值（N）。重力荷载代表值应按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的规定确定。

2连续预应力筋应布置在板柱节点上部，呈下凹进入板跨中；
3连续普通钢筋应布置在板柱节点下部及预应力筋的下方，钢筋连接位置宜在距柱边 aEl 与 2

倍板厚的较大值以外，且应避开板底受拉区范围。钢筋宜采用机械连接或焊接连接；当采用搭接

时，钢筋端部宜有垂直于板面的弯钩。 aEl 为钢筋锚固长度。
4.4.8现浇板柱节点形式及构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预应力筋和按本规程第 4.4.4条规定配置的纵向普通钢筋应正交穿过板柱节点；
2对柱支承密肋板结构，在板柱节点周围应做成实心板，其宽度不应小于冲切破坏锥体的宽

度；采用箍筋、锚栓、弯起钢筋或剪力架加强节点的受冲切承载能力时，其宽度不应小于加强件

的延伸长度；

3板柱结构、板柱—框架结构及板柱抗震墙结构中，采取在板柱节点处的板中配置抗冲切钢
筋、增加板厚、增加结构的侧向刚度等措施提高板柱节点抗冲切承载能力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设置柱帽或平托板（图 4.4.8a）时，平托板的长度和厚度，以及柱帽尺寸和厚度应按
受冲切承载力的要求确定，并应符合本规程第 4.4.9条的规定；

2）配置抗冲切箍筋或弯起钢筋时，可设置穿过柱截面布置于板内的暗梁（图 4.4.8b），暗
梁上部钢筋不应少于暗梁宽度范围内柱上板带所需非预应力纵向钢筋，且直径不应小

于 16mm，下部钢筋直径也不应小于 16mm；



15

3）配置抗冲切钢筋时宜优先选用抗冲切锚栓。

1.5

(a)局部加厚板

(c)型钢剪力架

图4.4.8节点形式及构造示意
1—局部加厚板；2—柱；3—抗剪箍筋；4—工字钢或槽钢

4.4.9板柱节点的形状与尺寸应包容 45°的冲切破坏锥体，并应满足受冲切承载力的要求。板柱节
点可采用带柱帽、托板或柱帽与托板结合的结构形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采用柱帽（图 4.4.9a）或托板（图 4.4.9b）的形式时， 柱帽的高度不应小于板的厚度 h； 托
板的厚度不应小于 h/4。柱帽高度或托板厚度与板厚之和不宜小于 16d。柱帽或托板在平面两个
方向上的尺寸均不宜小于同方向上柱截面宽度 b加 4h的数值。d为柱中主筋的最大直径；

2采用柱帽与托板结合（图 4.4.9c）的形式时，柱帽与托板的总高度不应小于板的厚度 h； 托
板的厚度不宜小于 h/4。柱帽高度、托板厚度与板厚之和不宜小于 16d。托板在平面两个方向上
的尺寸均不宜小于同方向上柱截面宽度 b加 4h的数值。D为柱中主筋的最大直径。

图4.4.9带柱帽或托板的板柱节点冲切示意
4.4.10在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下，配置或不配置箍筋和弯起钢筋的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平板
的受冲切承载力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规定。
4.4.11混凝土平板中配置抗冲切箍筋应符合下列构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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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板的厚度不应小于 200mm；
2按计算所需的箍筋及相应的架立钢筋应配置在与 45°冲切破坏锥面相交的范围内，且从集中

荷载作用面或柱截面边缘向外的分布长度不应小于 01.5h （图 4.4.11）；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6mm，
且应做成封闭式，间距不应大于 0 3h ，且不应大于 100mm。

1.5

1.5

1.
5

-

图4.4.11板中箍筋作抗冲切钢筋布置示意
1—架力钢筋；2—冲切破坏锥面；3—箍筋

4.4.12梁板式预应力空心楼盖，优先采用拟板法计算，也可采用拟梁法计算；当采用有限元方法
时，宜用不少于两种有限元方法进行计算，各控制截面应选用最不利的数值进行设计。

4.4.13采用拟板法计算时，框架柱上宜设置构造暗梁，并对柱周边的上铁钢筋构造加强，对周圈
构件的抗扭能力也应适当加强。

4.4.14梁板式预应力空心楼盖采用拟梁法或有限元方法计算时，宜将预应力的效应考虑进整体计
算中；但计算时若考虑了预应力的效应，按该计算结果进行设计时，不应二次考虑预应力筋的影

响；对于空心板中与柱连接的梁，可设置为铰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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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

5.1一般规定

5.1.1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应计入预应力作用效应；对超静定结构，相应的次内力应参与组合
计算。

5.1.2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的规定。
5.1.3 采用应力表达式进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验算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设计状况和构件性能设计目标确定混凝土和钢筋的强度取值；
2 普通钢筋应力不应大于钢筋的强度取值；预应力筋的应力不应大于预应力筋的强度取值；
3 混凝土应力不应大于混凝土的强度取值；多轴应力状态混凝土强度取值和验算可按现行国

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规定进行。
5.1.4 正截面承载力应按下列基本假定进行计算：

1截面应变保持平面；
2不考虑混凝土的抗拉强度；
3混凝土受压的应力与应变关系应按下列公式取用：
当 cε ≤

0
ε 时

0

c
c c 1 1

n

f ε
σ

ε

  
 = − −     

（5.1.4-1）

当
0

ε ≤ cε ≤ cuε 时

c cfσ = （5.1.4-2）

cu,k
12 ( 50)

60
n f= − − （5.1.4-3）

( )
0

5
cu,k0.002 0.5 50 10fε −= + − × （5.1.4-4）

( ) 5
cu cu,k0.0033 50 10fε −= − − × （5.1.4-5）

式中： cσ ——混凝土压应变为 cε 时的混凝土压应力（MPa）；

0
ε ——混凝土压应力刚达到 cf 时的混凝土压应变，当计算的 0

ε 值小于 0.002时，取

为 0.002；
cuε ——正截面的混凝土极限压应变，当处于非均匀受压时，按公式（5.1.4-5）计算，

如计算值大于 0.0033，取为 0.0033；当处于轴心受压时取为
0

ε ；

n——系数，当计算的 n值大于 2.0时，取为 2.0。
4纵向钢筋的应力应取等于钢筋应变与其弹性模量的乘积，但其绝对值不应大于其相应的强

度设计值；

5纵向受拉钢筋的极限拉应变取为 0.01。
5.1.5在确定中和轴位置时，对双向受弯构件，其内、外弯矩作用平面应相互重合；对双向偏心
受力构件，其轴向力作用点、混凝土和受压钢筋的合力点以及受拉钢筋、预应力筋的合力点应在

同一条直线上。当不符合上述条件时，应考虑扭转的影响。

5.1.6弯矩作用平面内截面对称的偏心受压构件，当同一主轴方向的杆端弯矩比 1 2M M 不大于 0.9
且设计轴压比不大于 0.9时，当构件的长细比满足式（5.1.6）要求时，可不考虑该方向构件自身
挠曲产生的附加弯矩影响；否则应根据本规程第 5.1.7条的规定，按截面的两个主轴方向分别考
虑构件自身挠曲产生的附加弯矩影响。

( )c
1 234 12

l M M
i

≤ −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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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1M , 2M ——分别为已经考虑侧移影响的偏心受压构件两端截面弹性分析确定的，对同
一主轴的组合弯矩设计值（kN·m），绝对值较大端为 2M ，绝对值较小端

为 1M ；当构件单向弯曲时 1 2M M 取正值，否则取负值；

cl ——构件的计算长度（mm），可取偏心受压构件相应主轴方向两支撑点之间的
距离；

i——偏心方向的截面回转半径（mm）。
5.1.7除排架结构柱外，其他偏心受压构件考虑轴向压力在挠曲杆件中产生的二阶效应后控制截
面的弯矩设计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m ns 2M C Mη= （5.1.7-1）
当 m nsC η 小于 1.0时取 1.0；对剪力墙及核心筒墙，可取 m nsC η 等于 1.0。

1
m

2

0.7 0.3 MC
M

= + （5.1.7-2）

( )

2
c

ns c
2 a 0

11
1300 /

l
M N e h h

η ξ = +  +  
（5.1.7-3）

c
c

0.5 f A
N

ξ = （5.1.7-4）

式中： mC ——构件端截面偏心距调节系数，当小于 0.7时取 0.7；

nsη ——弯矩增大系数；
N——与弯矩设计值 M2相应的轴向压力设计值（N）；
ae ——附加偏心距，按本规程第 5.1.8条确定；

cξ ——截面曲率修正系数，当计算值大于 1.0时取 1.0；
h——截面高度（mm）；对于环形截面，取外直径；对于圆形截面，取直径；
0h ——截面有效高度（mm）；对环形截面，取 0 2 sh r r= + ；对圆形截面，取 0 sh r r= + ；此

处， r、 2r和 sr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确定；
A——构件截面面积（mm2）。

5.1.8偏心受压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时，应计入轴向压力在偏心方向存在的附加偏心距 ae ，
其值应取 20mm和偏心方向截面最大尺寸的 1/30两者中的较大值。
5.1.9受弯构件、偏心受力构件正截面受压区混凝土的应力图形可简化为等效的矩形应力图，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矩形应力图的受压区高度 x可取等于按截面应变保持平面的假定所确定的中和轴高度乘以
系数 1β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超过 C50时， 1β 取为 0.8，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80时， 1β 取为
0.74，其间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2矩形应力图的应力值取为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cf 乘以系数 1α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
超过 C50时， 1α 取为 1.0，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80时， 1α 取为 0.94，其间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5.1.10纵向受拉钢筋屈服与受压区混凝土破坏同时发生时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 bξ 应按下式计
算：

1
b

py p0

cu s cu

0.0021
f

E

β
ξ

σ

ε ε

=
−

+ +
（5.1.10）

式中： bξ ——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 b b 0/x hξ = ；

bx ——界限受压区高度（mm）；

0h ——截面有效高度（mm），指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pyf ——预应力筋抗拉强度设计值（MPa），对于无粘结和体外预应力混凝土，预应力

筋的应力设计值应取 puσ ；

sE ——钢筋弹性模量（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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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σ ——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合力点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应力筋应力

（MPa），按本规程公式（5.1.12-3）或公式（5.1.12-6）计算；
cuε ——非均匀受压时的混凝土极限压应变，按本规程公式（5.1.4-5）计算；

1β ——系数，按本规程第 5.1.9条的规定计算。
5.1.11纵向钢筋应力宜按下列规定确定：

1纵向钢筋应力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普通钢筋

1 0
s s cu 1i
i

hE
x

β
σ ε  = − 

 
（5.1.11-1）

预应力筋

1 0
p s cu p01i
i i

hE
x

β
σ ε σ = − + 

 
（5.1.11-2）

2纵向钢筋应力也可按下列近似公式计算：
普通钢筋

y
s 1

b 1 0
i

i

f x
h

σ β
ξ β

 
= − −  

（5.1.11-3）

预应力筋

py p0
p 1 p0

b 1 0

i
i i

i

f x
h

σ
σ β σ

ξ β

−  
= − + −  

（5.1.11-4）

3按公式（5.1.11-1）至公式（5.1.11-4）计算的纵向钢筋应力应符合下列公式要求：
'

y s yif fσ− ≤ ≤ （5.1.11-5）
'

p0 py p pyi if fσ σ− ≤ ≤ （5.1.11-6）

式中： 0ih ——第 i层纵向钢筋截面重心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mm）；
x——等效矩形应力图形的混凝土受压区高度（mm）；

siσ 、 piσ ——第 i层纵向普通钢筋、预应力筋的应力（MPa），正值代表拉应力，负值代表

压应力；
'

yf 、
'

pyf ——纵向普通钢筋、预应力筋的抗压强度设计值（MPa）；

p0iσ ——第 i层纵向预应力筋截面重心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应力筋应力

（MPa）。
5.1.12 由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应力及相应阶段预应力筋的应力，可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先张法构件
由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应力

p0 p0 p0
pc 0

0 0

N N e
y

A I
σ = ± （5.1.12-1）

相应阶段预应力筋的有效预应力

pe con E pclσ σ σ α σ= − − （5.1.12-2）

预应力筋合力点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应力筋应力

p0 con lσ σ σ= − （5.1.12-3）

2 后张法构件
由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应力

p p pn
pc n p2

n n

N N e
y

A I
σ σ= ± + （5.1.12-4）

相应阶段预应力筋的有效预应力

pe con lσ σ σ= − （5.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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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筋合力点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应力筋应力

p0 con E pclσ σ σ α σ= − + （5.1.12-6）

E s c/E Eα = （5.1.12-7）
式中： nA ——净截面面积（mm2），即扣除孔道、凹槽等削弱部分以外的混凝土全部截面面

积及纵向非预应力筋截面面积换算成混凝土的截面面积之和；对由不同混凝土

强度等级组成的截面，应根据混凝土弹性模量比值换算成同一混凝土强度等级

的截面面积；

0A——换算截面面积（mm2）：包括净截面面积以及全部纵向预应力筋截面面积换算成

混凝土的截面面积；

0I 、 nI ——换算截面惯性矩、净截面惯性矩（mm4）；

p0e 、 pne ——换算截面重心、净截面重心至预应力筋及非预应力筋合力点的距离（mm），按

本规程第 5.1.13条的规定计算；
0y 、 ny ——换算截面重心、净截面重心至所计算纤维处的距离（mm）；

lσ ——相应阶段的预应力损失值（MPa），按现行行业标准《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JGJ369的规定计算；

Eα ——钢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

p0N 、 pN ——先张法构件、后张法构件的预应力筋及非预应力筋的合力（N），按本规程第 5.1.13

条计算；

p2σ ——由预应力次内力引起的混凝土截面法向应力（MPa）。

5.1.13预加力及其作用点的偏心距(图 5.1.13)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图5.1.13预加力作用点位置
1—换算截面重心轴；2—净界面重心轴

1 先张法构件
' ' ' '

p0 p0 p p0 p 5 s 5 sl lN A A A Aσ σ σ σ= + − − （5.1.13-1）
' ' ' ' ' '

p0 p p p0 p p 5 s s 5 s s
p0 ' ' ' '

p0 p p0 p 5 s 5 s

l l

l l

A y A y A y A y
e

A A A A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 − +
=

+ − −
（5.1.13-2）

2 后张法构件
' ' ' '

p pe p pe p 5 s 5 sl lN A A A Aσ σ σ σ= + − − （5.1.13-3）
' ' ' ' ' '

pe p pn pe p pn 5 s sn 5 s sn
pn ' ' ' '

pe p pe p 5 s 5 s

l l

l l

A y A y A y A y
e

A A A A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 − +
=

+ − −
（5.1.13-4）

式中： p0σ 、 '
p0σ ——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筋合力点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应力筋应

力（MPa）；

peσ 、 '
peσ ——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筋的有效预应力（MPa）；

pA 、 '
pA——受拉区、受压区纵向预应力筋的截面面积（mm2）；

sA 、 '
sA ——受拉区、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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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 、 '
py ——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合力点至换算截面重心的距离（mm）；

sy 、 '
sy ——受拉区、受压区普通钢筋重心至换算截面重心的距离（mm）；

5lσ 、 '
5lσ ——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筋在各自合力点处混凝土收缩和徐变引起的预应力

损失值（MPa），按现行行业标准《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JGJ369-2016
的规定计算；

pny 、 '
pny ——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合力点至净截面重心的距离（mm）；

sny 、 '
sny ——受拉区、受压区非预应力筋重心至净截面重心的距离（mm）。

5.1.14先张法和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在承载力和裂缝宽度计算中，所用的混凝土法向
预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应力筋及钢筋合力 p0N 及相应的合力点的偏心距 p0e ，均应按本规程公式

(5.1.13-1)及(5.1.13-2)计算，此时，先张法和后张法构件预应力筋的应力 p0σ 、 '
p0σ 均应按本规程

第 5.1.12条的规定计算。
5.1.15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单向板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 sA应符合下式规定，且纵向普通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8 mm，
间距不应大于 200 mm。

s 0.002A bh≥ （5.1.15-1）
式中：b——截面宽度（mm）；

h——截面高度（mm）。
2梁中受拉区配置的纵向普通钢筋的最小截面面积 sA 应取下列两式计算结果的较大值，纵向

普通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14 mm，且应均匀分布在梁的受拉边缘区；
sA应取下列公式计算结果的较大值：

pu p
s p

y s

1
3

h
A A

f h
σ 

≥   
 

（5.1.15-2）

s 0.003A bh≥ （5.1.15-3）
3 对一级裂缝控制等级的梁，当无粘结预应力筋承担不小于 75%的弯矩设计值时，纵向普通

钢筋面积应满足承载力计算和公式(5.1.15-3)的要求。
5.1.16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应满足下式要求：

u crM M≥ （5.1.16）
式中： uM ——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N·mm），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计算；
crM ——构件正截面开裂弯矩值（N·mm），按本规程公式（6.3.3-5）计算。

5.2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5.2.1矩形截面或翼缘位于受拉边的倒 T形截面受弯构件，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图 5.2.1）应符
合下列公式规定：

' ' ' ' ' ' '
2 2 1 c 0 y s 0 s p0 py p 0 p( ) ( ) ( ) ( )

2 2
h xM M N a f bx h f A h a f A h aα σ

  − + − ≤ − + − − − −    
（5.2.1-1）

1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 ' ' ' '

1 c 2 y s y s py p p0 py p( )f bx N f A f A f A f Aα σ− = − + + − （5.2.1-2）

2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应符合下列条件：
b 0x hξ≤ （5.2.1-3）

'2x a≥ （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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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1 矩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式中：M——弯矩设计值（N·mm）；

2 2M N、 ——由预加力在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超静定结构中产生的次弯矩、次轴力设计值 ;
计算 2N 时，压力为正值，拉力为负值；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结构中

2 20, 0M N= = ；在对截面进行受弯及受剪承载力计算时，当参与组合的次内

力对结构不利时，预应力分项系数应取 1.3；有利时应取 1.0。
1α ——系数，按本规程第 5.1.9条的规定计算；

sA 、 '
sA ——受拉区、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mm2）；

pA 、 '
pA ——受拉区、受压区纵向预应力筋的截面面积（mm2）；

'
p0σ ——受压区纵向预应力筋合力点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应力筋应力（MPa）；

b——矩形截面的宽度或倒 T形截面的腹板宽度（mm）；
0h ——截面有效高度（mm）；

'
sa 、 '

pa ——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合力点、预应力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mm）；
'a ——受压区全部纵向钢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mm），当受压区未配置纵

向预应力筋或受压区纵向预应力筋应力（ ' '
p0 pyfσ − ）为拉应力时，公式（5.2.1-4）

中的 'a 用 '
sa 代替。

5.2.2翼缘位于受压区的 T形、I形截面受弯构件（图 5.2.2），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分别符合下
列规定：

1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应按宽度为 '
fb 的矩形截面计算：

' ' ' ' ' ' '
y s py p 1 c f f y s p0 py p 2( )f A f A f b h f A f A Nα σ+ ≤ + − − + （5.2.2-1）

2 当不满足公式 5.2.2-1的条件时
'

' ' f
2 2 1 c 0 1 c f f 0

' ' ' ' ' ' '
y s 0 s p0 py p 0 p

h ( ) ( ) ( )
2 2 2

( ) ( ) ( )

hxM M N a f bx h f b b h h

f A h a f A h a

α α

σ

  − + − ≤ − + − −    
+ − − − −

（5.2.2-2）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应按下式确定：

( ) ( )' ' ' ' ' ' '
1 c f f 2 y s y s py p p0 py pf bx b b h N f A f A f A f Aα σ + − − = − + + −  （5.2.2-3）

式中： '
fh ——T形、I形截面受压区翼缘高度（mm）；
'
fb ——T形、I形截面受压区翼缘计算宽度（mm），按本规程第 5.2.3条的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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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2 T形、I形截面受弯构件受压区高度位置
3 按公式（5.2.2-1~5.2.2-3）计算 T形、I形截面受弯构件时，混凝土受压区高度仍应符合本

规程公式（5.2.1-3）和公式（5.2.1-4）的要求。
5.2.3 T形、I形及倒 L形截面受弯构件位于受压区的翼缘计算宽度 '

fb 可按表 5.2.3所列情况中的
最小值取用。

表5.2.3 T形、I形及倒L形截面受弯构件翼缘计算宽度 '
fb

情况
T形、I形截面 倒 L形截面

肋形梁（板） 独立梁 肋形梁、肋形板

1 按计算跨度 l0考虑 0 3l 0 3l 0 6l
2 按梁（纵肋）净距 sn考虑 nb s+ — n 2b s+

3 按翼缘高度考虑 '
f12b h+ b '

f5b h+

注：1表中 b为腹板宽度；
2肋形梁在梁跨内设有间距小于纵肋间距的横肋时，可不考虑表中情况 3的规定；
3独立梁受压区的翼缘板在荷载作用下经验算沿纵肋方向可能产生裂缝时，其计算宽度应取

腹板宽度 b。
5.2.4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的计算，应符合本规程公式（5.2.1-3）的要求。当由构造要求
或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要求配置的纵向受拉钢筋截面面积大于受弯承载力要求的配筋面积

时，按本规程公式（5.2.1-2）或公式（5.2.2-3）计算的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x，可仅计入受弯承载
力条件所需的纵向受拉钢筋截面面积。

5.2.5当计算中计入纵向普通受压钢筋时，应满足本规程公式（5.2.1-4）的条件；当不满足此条
件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 ' '
2 2 s py p p s y s s s

' ' ' ' '
p0 py p p s

( ) ( )
2

( ) ( )

hM M N a f A h a a f A h a a

f A a aσ

  − + − ≤ − − + − −    
+ − −

（5.2.5）

式中：M——弯矩设计值（N·mm）；

sa 、 pa ——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预应力筋至受拉边缘的距离（mm）。

5.2.6无粘结预应力筋的应力设十值 puσ 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pu pe pσ σ σ= + ∆ （5.2.6-1）

( ) 2
p p

0 1

240 335 0.45 5.5 lh
l l

σ ξ
 

∆ = − + 
 

（5.2.6-2）

pe p y s
p

c p

A f A
f bh

σ
ξ

+
= （5.2.6-3）

无粘结预应力筋的应力设计值 puσ 应符合下式条件：

pe pu pyfσ σ≤ ≤ （5.2.6-4）

式中： peσ ——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无粘结预应力筋中的有效预应力（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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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σ∆ ——无粘结预应力筋中的应力增量（MPa），对于跨数不小于 3跨的连续梁、连续

单向板及连续双向板， pσ∆ 取值不应小于 50 N/mm2；

pξ ——综合配筋指标，不宜大于 0.4；

0l ——受弯构件计算跨度（mm）；
h——受弯构件截面高度（mm）；

ph ——无粘结预应力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mm）；

1l ——连续无粘结预应力筋两个锚固端间的总长度（mm）；

2l ——与 1l 相关的由活荷载最不利布置图确定的荷载跨长度之和（mm）。
对翼缘位于受压区的 T形、I形截面受弯构件，当受压区高度大于翼缘高度时，综合配筋指

标 pξ 可按下式计算：
' '

pe p y s c f f
p

c p

(b )hA f A f b
f bh

σ
ξ

+ − −
= （5.2.6-5）

式中： 'h f ——T形、I形截面受压区的翼缘高度（mm）；
'b f ——T形、I形截面受压区的翼缘计算宽度（mm）。

5.3正截⾯受拉承载⼒计算

5.3.1 轴心受拉构件的正截面受拉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s y p2 y pN f A f AN ≤ +− （5.3.1）

式中 ： N ——轴向拉力设计值（N）；

2N ——由预加力在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超静定结构中产生的次轴力设计值；

——纵向普通钢筋、预应力筋的全部截面面积（mm2）。

5.3.2 矩形截面偏心受拉构件的正截面受拉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小偏心受拉构件：当轴向拉力作用在钢筋与的合力点和与的合力点之间时（图 5.3.2 a），应

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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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2 矩形截面偏心受拉构件正截面受拉承载力计算

' ' ' '
2 y s 0 s py p 0 pe ( )

2
hN N a f A h a f A h a + − ≤ − + − 

 
（ ） （5.3.2-1）

' ' '
2 y s 0 s py p

'
0 p

'( )he h
2

N N a f A h a f A a + − ≤ − + − 
 

（ ） （5.3.2-2）

式中：，——轴向拉力作用点至纵向受拉或受压钢筋合力点的距离（mm）。

2 大偏心受拉构件：当轴向拉力不作用在钢筋与的合力点和与的合力点之间时（图 5.3.2b），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 ' ' ' '
2 y s py p y s p0 py p 1 cN N f A f A f A f A f bxσ α+ ≤ + − + − − （5.3.2-3）

( )

( )

' ' '
2 1 c 0 y s 0 s

' ' ' '
p0 py p 0 p

Ne
2 2
h xN a f bx h f A h a

f A h a

α

σ

   + − ≤ − + −   
   

− − −（ ）

（5.3.2-4）

对强约束的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超静定结构，尚应计入预应力次轴力对 e的影响。混凝土受
压区的高度应满足本规程公式（5.2.1-3）的要求。当计算中计入纵向普通受压钢筋时，应满足本
规程公式（5.2.1-4）的条件；当不满足时，可按本规程公式（5.3.2-2）计算；

3 对称配筋的矩形截面偏心受拉构件，不论大、小偏心受拉情况，均可按本规程公式（5.3.2-2）
计算。

5.4正截⾯受压承载⼒计算

5.4.1 轴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 )' '
2 c y s0.9 AN N f f Aϕ+ ≤ + （5.4.1）

式中：——轴向压力设计值（N）；
2N ——由预加力在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超静定结构中产生的次轴力设计值，压力取正值，

拉力取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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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混凝土构件的稳定系数，按表 5.4.1采用；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MPa）；
——构件截面面积（mm2）；

——全部纵向钢筋的截面面积（mm2）。

当纵向钢筋配筋率大于 3%时，公式（5.4.1）中的应改用（）代替。
表5.4.1 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7 8.5 10.5 12 14 15.5 17 19 21 22.5 24

≤28 35 42 48 55 62 69 76 83 90 97

φ 1.00 0.98 0.95 0.92 0.87 0.81 0.75 0.70 0.65 0.60 0.56

30 32 34 36 38 40 42 44 46 48 50

26 28 29.5 31 33 34.5 36.5 38 40 41.5 43

104 111 118 125 432 139 146 153 160 167 174

φ 0.52 0.48 0.44 0.40 0.36 0.32 0.29 0.26 0.23 0.21 0.19

注：表中 l0为构件的计算长度；b为矩形截面的短边尺寸；d为圆形截面的直径；i为截面的
最小回转半径。

5.4.2矩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图 5.4.2）：

图5.4.2 矩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计算

( )' ' ' ' '
2 1 c y s s s p0 py p p pN N f bx f A A f A Aα σ σ σ+ ≤ + − − − − （5.4.2-1）

( ) ( ) ( )' ' ' ' ' ' '
2 1 c 0 y s 0 s p0 py p 0 p2 2

h xNe N a f bx h f A h a f A h aα σ   + − ≤ − + − − − −   
   

（5.4.2-2）

e / 2ie h a= + − （5.4.2-3）

0 aie e e= + （5.4.2-4）
式中：——轴向压力作用点至纵向普通受拉钢筋和预应力受拉钢筋的合力点的距离（mm）。
、——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的纵向普通钢筋、预应力筋的应力（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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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偏心距（mm）；
——纵向普通受拉钢筋和预应力受拉钢筋的合力点至截面近边缘的距离（mm）；
——轴向压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mm）：=M/N；当需要考虑二阶效应时，M为本
规程 5.2.3条确定的弯矩设计值；
——附加偏心距，按本规程第 5.1.8条确定（mm）。

在按上述规定计算时，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钢筋的应力、可按下列情况计算：
（1）当 ξ不大于 bξ 时为大偏心受压构件，取等于、等于。此处， ξ为相对受压

区高度，取为 0/x h ；
（2）当 ξ大于 bξ 时为小偏心受压构件，、按本规程第 5.1.11条的规定进行计算。
2当计算中计入纵向普通受压钢筋时，受压区高度应满足本规程公式（5.2.1-4）的条件；当

不满足此条件时，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可按本规程第 5.2.5条的规定进行计算，此时，应将公式
（5.2.5）中的 M以 N代替，此处，为轴向压力作用点至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合力点的距离；在
计算中应计入偏心距增大系数，初始偏心距应按公式（5.4.2-4）确定；

3矩形截面非对称配筋的小偏心受压构件，当时，应按下列公式进行验算：

( )

( )

' ' ' ' '
2 c 0 y s 0 s

' '
p0 py p 0 p

2 2
h hNe N a f bh h f A h a

f A h aσ

   + − ≤ − + −   
   

− − −（ ）

（5.4.2-5）

0 a2
he a e e′ −= ′− −（ ） （5.4.2-6）

式中：——轴向压力作用点至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和预应力筋的合力点的距离（mm）；
——纵向受压钢筋合力点至截面远边的距离（mm）。

5.4.3对截面具有两个互相垂直的对称轴的钢筋混凝土双向偏心受压构件，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
可采用下式进行计算：

ux uy u0

1
1 1 1

N

N N N

≤
+ −

（5.4.3）

——构件的截面轴心受压承载力设计值（N），可按本规程公式（5.4.1）计算，但应取等号，
将 N以代替，且不考虑稳定系数及系数 0.9；

——轴向压力作用于 x轴并考虑相应的计算偏心距后，按全部纵向普通钢筋计算的构件偏心
受压承载力设计值（N），可按本规程第 5.4.2条的规定进行计算，但应取等号，将 N
以代替；

——轴向压力作用于 y轴并考虑相应的计算偏心距后，按全部纵向普通钢筋计算的构件偏心
受压承载力设计值（N），可按本规程第 5.4.2条的规定进行计算，但应取等号，将 N
以代替。

5.5斜截⾯承载⼒计算

5.5.1矩形、T形和 I形截面的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其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当 hw/b≤4时

c c 00.25V f bhβ≤ （5.5.1-1）
当 hw/b≥6时

c c 00.20V f bhβ≤ （5.5.1-2）
当 4<hw/b<6时，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式中：V——构件斜截面上的最大剪力设计值（N），包括预应力次剪力设计值 V2，其中当参与

组合的次剪力对结构不利时，预应力分项系数应取 1.3，有利时应取 1.0；
——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超过 C50时，取=1.0；当混凝土强度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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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C80时，取=0.8；其间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fc——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MPa）；
b——矩形截面的宽度，T形截面或Ⅰ形截面的腹板宽度（mm）；
h0——截面的有效高度（mm）；
hw——截面的腹板高度（mm）：对矩形截面，取有效高度；对 T形截面，取有效高度减

去翼缘高度；对Ⅰ形截面，取腹板净高。

2 对 T形或 I形截面的简支受弯构件，当有实践经验时，公式（5.5.1-1）中的系数可改用 0.3；
3 对受拉边倾斜的构件，当有实践经验时，其受剪截面的控制条件可适当放宽。

5.5.2 在计算斜截面的受剪承载力时，其剪力设计值的计算截面应选取下列截面计算：
1 支座边缘处的截面（图 5.5.2a、b截面 1-1）；
2 受拉区弯起钢筋弯起点处的截面（图 5.5.2a截面 2-2、3-3）；
3 箍筋截面面积或间距改变处的截面（图 5.5.2b截面 4-4）；
4 腹板宽度改变处的截面；
5对受拉边倾斜的受弯构件，尚应包括梁的高度开始变化处、集中荷载作用处和其他不利的

截面。

图5.5.2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剪力设计值的计算截面
1-1支座边缘处的斜截面；2-2、3-3受拉区弯起钢筋弯起点的斜截面；

4-4箍筋截面面积或间距改变处的斜截面
5.5.3当仅配置箍筋时，矩形、T形和 I形截面的预应力受弯构件，斜截面的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
列公式规定：

cs pV V V≤ + （5.5.3-1）

sv
cs cv t 0 yv 0

AV f bh f h
s

α= + （5.5.3-2）

p p00.05V N= （5.5.3-3）

式中：构件斜截面上的最大剪力设计值；

——构件斜截面上混凝土和箍筋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N）；
——由预加力所提高的构件受剪承载力设计值（N）；
——斜截面混凝土受剪承载力系数，对于一般受弯构件取 0.7；对集中荷载作用下，包括作

用有多种荷载，其中集中荷载对支座截面或节点边缘所产生的剪力值占总剪力 值

的 75%以上情况的独立梁，取为 1.75
1λ +
， λ为计算截面的剪跨比，可取 λ等于 0/a h ，

当 λ小于 1.5时，取 1.5，当 λ大于 3时，取 3，a取集中荷载作用点至支座截面或
节点边缘的距离；

——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箍筋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mm2）：=n，此处，n为在同一截面内箍
筋的肢数，为单肢箍筋的截面面积；

s——沿构件长度方向的箍筋间距（mm）；
——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MPa）；
——计算截面上混凝土法向预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加力（N）；当大于时，取，此处，为构件

的换算截面面积。对合力引起的截面弯矩与外弯矩方向相同的情况，以及预应力混

凝土连续梁和允许出现裂缝的预应力混凝土简支梁，均应取 Vp为 0；对先张法预
应力混凝土构件，在计算合力时，应考虑预应力筋传递长度的影响。

5.5.4矩形、T形和 I形截面的预应力受弯构件，当配置箍筋和弯起钢筋时，其斜截面的受剪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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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应符合下式的规定：

cs p y sb s py pb pV 0.8 sin 0.8 sinV V f A f Aα α≤ + + + （5.5.4）

式中：V——配置弯起钢筋处的剪力设计值（N），按本规程第 5.5.5条的规定取用；
——由预加力所提高的构件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N），按本规程公式（5.5.3-3）计算，但

计算合力时不考虑预应力弯起钢筋的作用；

、——同一弯起平面内的非预应力弯起钢筋、预应力弯起钢筋的截面面积（mm2）；

、——斜截面上非预应力弯起钢筋、预应力弯起钢筋的切线与构件纵向轴线的夹角（°）。
5.5.5计算弯起钢筋时，其剪力设计值宜符合下列规定（图 5.5.2a）：

1计算支座的第一排弯起钢筋时，取支座边缘处的剪力值；
2计算以后的每一排弯起钢筋时，取支座前一排弯起钢筋弯起点处的剪力值。

5.5.6矩形、T形和 I形截面的预应力受弯构件，当符合下式的规定时，可不进行斜截面的受剪承
载力计算，而仅需按构造要求配置箍筋。

cv t 0 p0V 0.05f bh Nα≤ + （5.5.6）

式中： cvα ——斜截面混凝土受剪承载力系数，按本规程第 5.5.3条的规定采用。
5.5.7受拉边倾斜的矩形、T形和 I形截面的预应力受弯构件，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公
式规定（图 5.5.7）：

cs sp y sb s0.8 sinV V V f A α≤ + + （5.5.7-1）

( )yv sv sv y sb sb
sp

0.8
tan

tan
M f A z f A z

V
z c

β
β

− ∑ + ∑
=

+
（5.5.7-2）

pe p sp pv p y ssin sinA V f A f Aσ β β≤ ≤ +（ ） （5.5.7-3）

图5.5.7受拉边倾斜的受弯构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
式中：V ——构件斜截面上的最大剪力设计值（N）；

M——构件斜截面受压区末端的弯矩设计值（N·mm）；
csV ——构件斜截面上预应力混凝土和箍筋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N），按本规程公式（5.5.3-2）

或公式（5.5.3-4）计算，其中，h0取斜截面受拉区始端的垂直截面有效高度；

——构件截面上受拉边倾斜的纵向非预应力和预应力受拉钢筋合力的设计值在垂直方向的
投影（N）；

——同一截面内箍筋的合力至斜截面受压区合力点的距离（mm）；
——同一弯起平面内的弯起钢筋的合力至斜截面受压区合力点的距离（mm）；

z——斜截面受拉区始端处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的水平分力至斜截面受压区合力点的距离
（mm），可近似取 z=0.9 h0；

——斜截面受拉区始端处倾斜的纵向受拉钢筋的倾角（°）；
c——斜截面的水平投影长度（mm），可近似取 c= h0。

5.5.8受弯构件斜截面的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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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8受弯构件斜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 )y s py p y sb sb py pb pb yv sv svM f A f A z f A z f A z f A z≤ + + ∑ + ∑ + ∑ （5.5.8-1）

此时，斜截面的水平投影长度 c范围内斜截面受压区末端的剪力设计值 V可按下式计算：
y sb s py pb p yv svsin sinV f A f A f Aα α= ∑ + ∑ + ∑ （5.5.8-2）

式中：V——斜截面受压区末端的剪力设计值（N）；
z——纵向非预应力和预应力受拉钢筋的合力至受压区合力点的距离（mm），可近似

取 z=0.9 h0 ；

、——同一弯起平面内的非预应力弯起钢筋、预应力弯起钢筋的合力至斜截面受压区合力点
的距离（mm）；

——同一斜截面上箍筋的合力至斜截面受压区合力点的距离（mm）。
在计算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端部锚固区的斜截面受弯承载力时，公式中的应按下列规定

确定：

锚固区内的纵向预应力筋抗拉强度设计值在锚固起点处应取为零，在锚固终点处应取为，在

两点之间可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5.6 扭曲截⾯承载⼒计算

5.6.1在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构件，当符合下列公式规定时，可不进行构件受剪扭承
载力计算，但应按构造要求配置纵向钢筋和箍筋。

p0
t

0 t 0

0.7 0.05
NV T f

bh W bh
+ ≤ + （5.6.1-1）

( )
2

t 3
6
bW h b= − （5.6.1-2）

式中：——计算截面上混凝土法向预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加力（N），应按本规程公式（5.1.13-1）
及（5.1.13-2）计算，当大于 0.3fcA0时，取 0.3fcA0，此处 A0为构件的换算截面面积；

T——扭矩设计值（N·mm）；
b——矩形截面的宽度（mm），T形或 I形截面取腹板宽度，箱形截面取两侧壁总厚度 2；
——受扭构件的截面受扭塑性抵抗矩（mm3），与普通混凝土结构构件相同，矩形截面按

式（5.6.1-2）计算。
5.6.2矩形截面纯扭构件的受扭承载力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p0st1 cor
t t yv t

0

0.35 1.2 0.05
NA A

T f W f W
s A

ξ≤ + + （5.6.2-1）

y stl

yv st1 cor

f A s
f A u

ξ = （5.6.2-2）

式中：——受扭计算中取对称布置的全部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mm2）；

——受扭计算中沿截面周边配置的箍筋单肢截面面积（mm2）；

——受扭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MPa）；
——截面核心部分的面积（mm2），取为，此处，分别为箍筋内表面范围内截面核心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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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边、长边尺寸；

——截面核心部分的周长（mm），取 2（+）；
ξ ——受扭的纵向普通钢筋与箍筋的配筋强度比值，当计算的ξ 值不小于 1.7时，取 1.7。

当计算的ξ 值小于 1.7或当偏心距大于 h/6，不应考虑预加力影响项，而应按钢筋混凝土纯扭
构件计算。

5.6.3在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矩形截面剪扭构件，其受剪扭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一般剪扭构件

1）受剪承载力按下式计算

( )( ) sv
t t 0 p0 yv 01.5 0.7 0.05

AV f bh N f h
s

β≤ − + + （5.6.3-1）

t
t

0

1.5

1 0.5 VW
Tbh

β =
+

（5.6.3-2）

式中：——受剪承载力所需的箍筋截面面积（mm2）；

——一般剪扭构件混凝土受扭承载力降低系数：当小于 0.5时，取 0.5；当大于 1.0时，
取 1.0。

2）剪扭承载力按下式计算

p0 st1 cor
t t t yv

0

0.35 0.05 1.2
N A A

T f W f
A s

ξβ
 

≤ + + 
 

（5.6.3-3）

2集中荷载作用下的独立剪扭构件
1）受剪承载力按下式计算

( ) sv
t t 0 p0 yv 0

1.751.5 0.05
1

AV f bh N f h
s

β
λ

 ≤ − + + + 
（5.6.3-4）

( )
t

t

0

1.5

1 0.2 1 VW
Tbh

β
λ

=
+ +

（5.6.3-5）

式中：——计算截面的剪跨比；可取等于 a/；当小于 1.5时，取 1.5，当大于 3时，取 3，a取集
中荷载作用点至支座截面或节点边缘的距离；

——集中荷载作用下剪扭构件混凝土受扭承载力降低系数：当小于 0.5时，取 0.5；当大于
1.0时，取 1.0。

2）受扭承载力仍应按公式（5.6.3-3）计算，但式中的应按（5.6.3-5）计算。

5.7 受冲切承载⼒计算

5.7.1在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下不配置箍筋或弯起钢筋的板，其受冲切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
定（图 5.7.1）：

( )h t pc,m m 00.7 0.25lF f u hβ σ η≤ + （5.7.1-1）

公式（5.7.1-1）中的系数，应按下列两个公式计算，并取其中较小值：

1
s

1.20.4η
β

= + （5.7.1-2）

s 0
2

m

0.5
4

h
u

α
η = + （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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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1板受冲切承载力计算
1—冲切破坏锥体的斜截面；2—计算截面；
3—计算截面周长；4—冲切锥体的底面线

式中：——局部荷载设计值或集中反力设计值（N）；对板柱结构的节点，取柱所承受的轴向压
力设计值的层间差值减去冲切破坏锥体范围内板所承受的荷载设计值；当有不平衡

弯矩时，应按本规程第 5.8.4条的规定确定；
——截面高度影响系数：当 h≤800mm时，取=1.0；当 h≥2000mm时，取=0.9，其间按线

性内插法取用；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MPa）；
pc,mσ ——计算截面周长上两个方向混凝土有效预压应力按长度的加权平均值（MPa），其值宜

控制在 1.0MPa~3.5 MPa；
——计算截面的周长（mm）：距离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面积周边/2处板垂直截面的最

不利周长；

——截面有效高度（mm），取两个配筋方向的截面有效高度的平均值；
——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面积形状的影响系数；
——计算截面周长与板截面有效高度之比的影响系数；
——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面积为矩形时的长边与短边尺寸的比值，不宜大于 4；当<2

时，取=2；当面积为圆形时，取=2；
——板柱结构中柱类型的影响系数：对中柱，取=40；对边柱，取=30；对角柱，取=20。

5.7.2当板开有孔洞且孔洞至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面积边缘的距离不大于 6h0时，受冲切承载

力计算中取用的计算截面周长，应扣除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面积中心至开孔外边画出两条切

线之间所包含的长度（图 5.8.2），当 l1大于 l2时，孔洞边长 l2应用 1 2l l 代替。

图5.8.2邻近孔洞时的计算截面周长
1—局部荷载或集中力作用面；2—计算截面周长；

3—孔洞；4—应扣除的长度
5.7.3在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下，当受冲切承载力不满足本规程第 5.7.1条的要求且板厚受到
限制时，可配置箍筋或弯起钢筋。受冲切截面及受冲切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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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冲切截面
t m 01.2lF f u hη≤ （5.7.3-1）

2配置箍筋或弯起钢筋的板，其受冲切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 )t pc,m m 0 yv svu y sbu 0.5 0.25 0.8 A 0.8 sinlF f u h f f Aσ η α≤ + + + （5.7.3-2）

式中：——与呈 45°冲切破坏锥体斜截面相交的全部箍筋截面面积（mm2）；

——与呈 45°冲切破坏锥体斜截面相交的全部弯起钢筋截面面积（mm2）；

——弯起钢筋与板底面的夹角（°）。
5.7.4 板柱结构在竖向荷载、水平荷载作用下，当考虑板柱节点计算截面上的剪应力传递不平衡
弯矩、并按本规程第 5.7.1条或第 5.7.3条进行受冲切承载力计算时，其集中反力设计值应以等效
集中反力设计值 ,eqFl 代替， ,eqFl 可按本规程第 5.7.5~5.7.8条的规定计算。

5.7.5 在竖向荷载、水平荷载作用下的板柱节点，其受冲切承载力计算中所用的等效集中反力设
计值 ,eqFl 可按下列情况确定：

1传递单向不平衡弯矩的板柱节点：当不平衡弯矩作用平面与柱矩形截面两个轴线之一相重
合时，可按下列两种情况进行计算：

1）由节点受剪传递的单向不平衡弯矩 b0 unMα ，当其作用的方向指向图 5.7.5的 AB边时，

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unb
,eq m 0

0 AB

c

Fl l I
aF M u hα

= + （5.7.5-1）

unb unb,c glM eM F= − （5.7.5-2）

2）由节点受剪传递的单向不平衡弯矩 b0 unMα ，当其作用的方向指向图 5.7.5的 CD边时，

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unb
,eq m 0

0 CD

c

Fl l I
aF M u hα

= + （5.7.5-3）

unb unb,c glM eM F= + （5.7.5-4）

式中： lF ——在竖向荷载、水平荷载作用下，柱所承受的轴向压力设计值的层间差值减去柱顶
冲切破坏锥体范围内板所承受的荷载设计值；

0α ——计算系数，按本规程第 5.7.6条计算；

unbM ——竖向荷载、水平荷载引起对临界截面周长重心轴（图 5.7.5中的轴线 2）处的不平
衡弯矩设计值；

unb,cM ——竖向荷载、水平荷载引起对柱截面重心轴（图 5.7.5中的轴线 1）处的不平衡弯矩
设计值；

图5.7.5矩形中柱及受冲切承载力计算的几何参数
1—柱截面重心；2—临界截面周长重心 g的轴线；

3—不平衡弯矩作用平面；

ABa 、 CDa ——临界截面周长重心轴至 AB、CD边缘的距离；

cI ——按临界截面计算的类似极惯性矩，按本规程第 5.7.6条计算；

ge ——在弯矩作用平面内柱截面重心轴至临界截面周长重心轴的距离，按本规程第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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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计算；对中柱截面， ge =0。

2传递双向不平衡弯矩的板柱节点：当节点受剪传递到临界截面周长两个方向的不平衡弯矩
为 unb,x0x Mα 、 unb,y0yMα 时，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eq unb,max m 0Fl lF u hτ+= （5.7.5-5）

0y y0x x

cx cy

unb,yunb,x
unb,max

aM
I I

aM
τ

αα
+= （5.7.5-6）

式中： unb,maxτ ——由受剪传递的双向不平衡弯矩在临界截面上产生的最大剪应力设计值；

unb,xM 、 unb,yM ——竖向荷载、水平荷载引起对临界截面周长重心处x轴、y轴方向的不平衡弯矩

设计值，可按公式（5.7.5-2）或公式（5.7.5-4）同样的方法确定；
0xα 、 0yα ——x轴、y轴的计算系数，按本规程第 5.7.6条和第 5.7.7条确定；

cxI 、 cyI ——对 x轴、y轴按临界截面计算的类似极惯性矩，按本规程第 5.7.6条和第 5.7.7

条确定；

xa 、 ya ——最大剪应力 maxτ 的作用点至 x轴、y轴的距离；

3 当考虑不同的荷载组合时，应取其中的较大值作为板柱节点受冲切承载力计算用的等效集
中反力设计值。

5.7.6 板柱节点考虑受剪传递单向不平衡弯矩的受冲切承载力计算中，与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
,eqFl 有关的参数和图 5.7.5中所示的几何尺寸，可接下列公式计算：

中柱处临界截面的类似极惯性矩、几何尺寸及计算系数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5.7.5）：
2

0
0

3
t t

c mI 2
6 2

h a a
ah  + = 

 
（5.7.6-1）

t
AB CD 2

aa a == （5.7.6-2）

g 0e = （5.7.6-3）

0

0
c 0

c

11
21
3

h h
b h

α = −
+
+

+
（5.7.6-4）

5.7.7 在按本规程公式（5.7.5-5）、公式（5.7.5-6）进行板柱节点考虑传递双向不平衡弯矩的受冲
切承载力计算中，如将第 5.7.6条的规定视作 x轴（或 y轴）的类似极惯性矩、几何尺寸及计算
系数，则与其相应的 y轴（或 x轴）的类似极惯性矩、几何尺寸及计算系数，可将前述的 x轴（或
y轴）的相应参数进行置换确定。
5.7.8配置锚栓的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板柱节点，其受冲切截面及受冲切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受冲切截面的尺寸应满足下式的要求：
,eq t m 01.2lF f u hη≤ （5.7.8-1）

2 受冲切截面的受冲切承载力应满足下式的要求：

( ) 0
,eq t pc,m m 0 yv sv0.5 +0.25 0.8l

hF f u h f A
s

σ η≤ + （5.7.8-2）

式中： s——锚栓间距（mm）；
yvf ——锚栓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其数值大于 360N/mm2时应取为 360N/mm2；

svA ——与柱面距离相等围绕柱一圈内锚栓的截面面积（mm2）。

5.8 局部受压承载⼒计算及锚固区设计

5.8.1对后张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端部锚固区，应按下列规定配置间接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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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预应力筋锚具及张拉设备支承处，应设置预埋承压钢垫板，承压钢垫板应满足混凝土局
部承压面积的要求，垫板厚度可取 14mm~30mm，刚性扩散角应取 45°；钢板后面应按本规程
规定进行混凝土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并配置间接钢筋，其体积配筋率不应小于 0.5%，局部受压
区间接钢筋的计算，可按本规程第 5.8.2条~第 5.8.4条进行；

2在局部受压间接钢筋配置区以外，在构件端部长度 l不小于 3e、但不大于 1.2h，高度为 2e
的附加配筋区范围内，应均匀配置附加箍筋、钢筋网片或螺旋筋，配筋面积应符合下式规定：

sb
b yv

0.18(1 )ll PA
l f

≥ − （5.8.1-1）

式中：P——作用在构件端部截面重心线上部或下部预应力筋的合力设计值（N），局部受压承载
力计算时，局部压力设计值对有粘结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取 1.3倍张拉控制力，对无粘
结预应力混凝土取 1.3倍张拉控制力和 ( )ptk pf A 中的较大值。

l1、lb——分别为沿构件高度方向 1A 、 bA 的边长或直径(mm)， 1A 、 bA 按本规程第 5.8.2条确
定；

fyv——附加抗劈裂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MPa) ；
e——截面重心线上部或下部预应力筋的合力点至邻近边缘的距离(mm)；
h——构件端部截面高度(mm)。

3e且 1.2h)

2

图5.8.1 防止端部裂缝的配筋范围
1—局部受压间接钢筋配置区；2—附加防劈裂配筋区；

3—附加防端面裂缝配筋区
3 当构件端部预应力筋需集中布置在截面下部或集中布置在上部和下部时，应在构件端部

0.2h范围内设置附加竖向防端面裂缝构造钢筋（图 5.8.1），其截面面积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s

sv
yv

T
f

A ≥
(5.8.1-2)

s (0.25 )eT P
h

−=
(5.8.1-3)

式中： sT ——锚固端端面拉力（N）；
e——截面重心线上部或下部预应力筋的合力点至截面近边缘的距离(mm)；
h——构件端部截面高度(mm) 。

1）当 e>0.2h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配置构造钢筋。竖向防端面裂缝构造钢筋宜靠近端面配
置，可采用焊接钢筋网、封闭式箍筋及其他形式，且宜采用带肋钢筋；

2）当端部界面上部和下部均有预应力筋时，附加竖向钢筋的总截面面积应按上部和下部
的预应力合力分别计算的较大值采用；

3）在构件端面横向也应按本规程公式(5.8.1-2)计算抗端面裂缝钢筋，并与上述竖向钢筋形
成网片筋配置。

4 当采用铸造锚垫板时，应根据产品的技术参数要求选用配套的锚垫板和螺旋筋，并确定锚
垫板间距、到构件边缘距离、局压加强钢筋及张拉时混凝土强度，局部受压区的设计应符合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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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应用技术规程》JGJ85的规定；
5在配筋稠密的梁柱节点处，当该节点原配筋能起到钢筋网片或螺旋箍筋的等效作用时，则

可少配或不配钢筋网片或螺旋筋，有利于该节点处混凝土浇捣密实；

6当构件在端部有局部凹进时，应增设折线构造钢筋（图 5.8.1）或其他有效的构造钢筋。

图5.8.1 端部凹进处构造配筋
1—折线构造钢筋；2—竖向构造钢筋

5.8.2配置间接钢筋的混凝土结构构件，其局部受压区的截面尺寸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c c1.35l l lnF f Aβ β≤ (5.8.2-1)

b
l

l

A
A

β = (5.8.2-2)

式中：——局部受压面上作用的局部荷载或局部压力设计值(N)；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MPa) ；
——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按本规程第 5.5.1条的规定取用；
——混凝土局部受压时的强度提高系数；
——混凝土局部受压面积(mm2)；
——混凝土局部受压净面积(mm2)；对后张法构件，应在混凝土局部受压面积中扣除孔道、

凹槽部分的面积；

——局部受压的计算底面积(mm2)，按本规程第 5.8.3条确定。
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张拉阶段验算中，局部压力设计值应取 1.3倍张拉控制力，混

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应根据相应阶段的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值以线性内插法确定；正常使

用阶段验算中，应取预应力筋的抗拉强度标准值进行计算，按本规程表 3.1.4的规定取用。
5.8.3局部受压的计算面积，可由局部受压面积与计算底面积按同心、对称的原则确定；常用情
况，可按图 5.8.3取用。

图5.8.3 局部受压的计算底面积
lA —混凝土局部受压面积； bA —局部受压的计算底面积

5.8.4 当配置方格网式或螺旋式间接钢筋且其核心面积 Acor不小于时（图 5.8.4），局部受压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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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 )c c v cor y0.9 2l l lnF f f Aβ β αρ β≤ + (5.8.4-1)

1 当为方格网式配筋时（图 5.8.4a），其体积配筋率应该按下式计算：
1 s1 1 2 s2 2

v
cor

 
n A l n A l

A s
ρ

+
= (5.8.4-2)

此时，钢筋网两个方向上单位长度内钢筋截面面积的比值不宜大于 1.5。
2 当为螺旋式配筋时（图 5.8.4b），其体积配筋率应该按下式计算：

ss1
v

cor

4
 

A
d s

ρ = (5.8.4-3)

图5.8.4 局部受压区的间接钢筋
式中：——配置间接钢筋的局部受压承载力提高系数，仍按本规程公式(5.8.2-2)计算，但以代替，

当大于时，应取=；当不大于混凝土局部受压面积的 1.25倍时，取 1.0；
——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MPa)；
——间接钢筋对混凝土约束的折减系数；

——方格网式或螺旋式间接钢筋内表面范围内的混凝土核心面积(mm2)，其重心应与的重心
重合，计算中仍按同心、对称的原则取值；

——间接钢筋的体积配筋率；
——方格网沿 l1方向的钢筋根数、单根钢筋的截面面积(mm2)；
——方格网沿 l2方向的钢筋根数、单根钢筋的截面面积(mm2)；
——单根螺旋式间接钢筋的截面面积(mm2)；
——螺旋式间接钢筋内表面范围内的混凝土截面直径(mm)；

s——方格网式或螺旋式间接钢筋的间距(mm)，宜取 30mm~80mm。
间接钢筋应配置在图 5.8.4所规定的高度 h范围内，对方格网式钢筋，不应少于 4片；对螺

旋式钢筋，不应少于 4圈。对柱接头，h尚不应小于 15d，d为柱的纵向钢筋直径。

5.9 疲劳验算

5.9.1预应力受弯构件的正截面疲劳应力验算时，可采用下列基本假定：
1截面应变保持平面；
2受压区混凝土的法向应力图形取为三角形；
3对要求不出现裂缝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受拉区混凝土的法向应力图形取为三角形；
4采用换算截面计算。

5.9.2在疲劳验算中，荷载应取用标准值；对吊车荷载应乘以动力系数，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的规定。对跨度不大于 12m的吊车梁，可取用一台最大吊车荷
载。

5.9.3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疲劳验算时，应计算下列部位的混凝土应力和钢筋应力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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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截面受拉区和受压区边缘纤维的混凝土应力及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普通钢筋的疲劳应
力幅；

2截面重心及截面宽度剧烈改变处的混凝土主拉应力。
5.9.4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的疲劳应力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1受压区边缘纤维的混凝土压应力
（5.9.4-1）

2 受拉区边缘纤维的混凝土拉应力
（5.9.4-2）

3 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的应力幅
（5.9.4-3）

4 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的应力幅
（5.9.4-4）

式中：——受压区边缘纤维混凝土的最大压应力(MPa)，按本规程公式(5.9.5-1)或公式(5.9.5-2)
计算确定；

——受拉区边缘纤维混凝土的最大拉应力 (MPa)，按本规程公式 (5.9.5-1)或公式
(5.9.5-2)计算确定；

——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的应力幅(MPa)，按本规程公式(5.9.5-3)计算；
——预应力筋疲劳应力幅限值(MPa)；
——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的应力幅(MPa)，按本规程公式(5.9.5-6)计算；
——普通钢筋疲劳应力幅限值(MPa)。

5.9.5对要求不出现裂缝的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其正截面的混凝土、纵向预应力筋和普通钢
筋的最小、最大应力和应力幅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受拉区或受压区边缘纤维的混凝土应力
或 （5.9.5-1）
或 （5.9.5-2）

2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的应力及应力幅

（5.9.5-3）
（5.9.5-4）

（5.9.5-5）

3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的应力及应力幅
（5.9.5-6）
（5.9.5-7）

（5.9.5-8）

式中：、——疲劳验算时受拉区或受压区边缘纤维混凝土的最小、最大应力(MPa)，最小、最大应
力以其绝对值进行判别；

——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由预加力在受拉区或受压区边缘纤维处产生的混
凝土法向应力(MPa)；

、——疲劳验算时同一截面上在相应荷载组合下产生的最大、最小弯矩值(N·mm)；

——预应力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

——换算截面的惯性矩(mm4)；

——受拉区边缘或受压区边缘至换算截面重心的距离(mm) ；

、——疲劳验算时所计算的受拉区一层预应力筋的最小、最大应力(MPa)；

——疲劳验算时所计算的受拉区一层预应力筋的应力幅(MPa) ；

——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所计算的受拉区一层预应力筋的有效预应力(MPa)；

、——所计算的受拉区一层普通非预应力钢筋、预应力筋截面重心至换算截面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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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mm) ；

、——疲劳验算时所计算的受拉区一层普通钢筋的最小、最大应力(MPa)；

——疲劳验算时所计算的受拉区一层普通钢筋的应力幅(MPa)；

——消压弯矩 Mp0作用下所计算的受拉区一层普通钢筋中产生的应力(MPa)；
此处，Mp0为受拉区一层普通钢筋截面重心处的混凝土法向预应力等

于零时的相应弯矩值。

5.9.6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斜截面混凝土的主拉应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5.9.6)

式中：——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斜截面疲劳验算纤维处的混凝土主拉应力(MPa)，按本规程
6.1.5条的公式计算；对于吊车荷载，尚应计入动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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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6.1 应力验算

6.1.1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应分别按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与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的
效应对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结构构件进行验算，控制应力、变形、裂缝等计算值不应超过相应的

规定限值。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与准永久组合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的规定计算。

6.1.2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时，预加力应作为荷载计算其效应，预加力作用分项系数应取 1.0，
应力按弹性分析计算。

6.1.3对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端部进行正截面、斜截面抗裂验算时，应考虑预应力筋在其预
应力传递长度 trl 范围内实际应力值的变化。预应力筋的实际应力可考虑为线性分布，在构件端部
取为零，在其预应力传递长度的末端取有效预应力值 peσ ，先张法构件预应力筋的预应力传递长

度 trl 应按下式计算：

pe
tr '

tk

l d
f

σ
α= （6.1.3）

式中： peσ ——放张时预应力筋的有效预应力（MPa）；

d——预应力筋的公称直径（mm）；
α ——预应力筋的外形系数，按表 6.1.3取用；

'
tkf ——与放张时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相应的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MPa）。

当采用骤然放松预应力筋的施工工艺时， trl 的起点应从离末端 tr0.25l 处算起。
表6.1.3 预应力筋的外形系数

钢筋类型 刻痕钢丝 螺旋肋钢丝 三股钢绞线 七股钢绞线
α 0.19 0.13 0.16 0.17

6.1.4预应力构件由预加力 pN 及荷载效应产生的正截面应力可按弹性计算。 pN 为扣除相应阶段

预应力损失后的有效预加力，截面几何特征可按混凝土毛截面计算。

6.1.5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混凝土主拉应力 tpσ 和主压应力 cpσ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2
tp 2

cp 2 2
x y x yσ σ σ σ σ

τ
σ

 + −  = ± +  
  

（6.1.5-1）

k 0
pc

0
x

M y
I

σ σ= + （6.1.5-2）

( )k pc pb p 0

0

sinV A S
I b

σ α
τ

−
=

∑
（6.1.5-3）

式中： xσ ——由预加力和弯矩值 kM 在计算纤维处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应力（MPa），当为拉应力
时，以正值代入；当为压应力时，以负值代入；

yσ ——由集中荷载标准值 kF 产生的混凝土竖向应力（MPa），当为拉应力时，以正值代入；

当为压应力时，以负值代人；

τ ——由剪力值 kV 和预应力弯起钢筋的预加力在计算纤维处产生的混凝土剪应力（MPa）；
当计算截面上有扭矩作用时，尚应计入扭矩引起的剪应力；对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

超静定结构构件，在计算剪应力时，尚应计入预加力引起的次剪力；

pcσ ——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在计算纤维处由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应力（MPa），

当为拉应力时，以正值代入，当为压应力时，以负值代入；

0y ——换算截面重心至计算纤维处的距离（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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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I ——换算截面惯性矩（mm4）；

kV ——按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计算的剪力值（N）；

0S ——计算纤维以上部分的换算截面面积对构件换算截面重心的面积矩（mm3）；

peσ ——预应力弯起钢筋的有效预应力（MPa）；

pbA ——计算截面上同一弯起平面内的预应力弯起钢筋的截面面积（mm2）；

pα ——计算截面上预应力弯起钢筋的切线与构件纵向轴线的夹角。

6.1.6对预应力混凝土吊车梁在集中力作用点两侧各 0.6h的长度范围内，由集中荷载标准值 kF 产
生的混凝土竖向压应力和剪应力的简化分布（图 6.1.6），其应力的最大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k
y,max

0.6F
bh

σ = （6.1.6-1）

r

F 2

lτ τ
τ

−
= （6.1.6-2）

k 0

0

l
l V S

I b
τ = （6.1.6-3）

r
r k 0

0

V S
I b

τ = （6.1.6-4）

式中： kF ——集中荷载标准值（N）；
lτ 、 rτ ——位于集中荷载标准值 kF 作用点左侧、右侧 0.6h处截面上的剪应力（MPa）；

Fτ ——集中荷载标准值 kF 作用截面上的剪应力（MPa）；

k
lV 、 r

kV ——集中荷载标准值 kF 作用点左侧、右侧截面上的剪力标准值（N）；
b——腹板宽度（mm）。

图 6.1.6 预应力混凝土吊车梁在集中力作用点附近的应力分布
6.1.7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应分别对截面上的混凝土主拉应力和主压应力进行验算，并应符合
下列公式规定：

1混凝土主拉应力
1）裂缝控制等级为一级的构件：

tp tk0.85 fσ ≤ （6.1.7-1）

2）裂缝控制等级为二级的构件：

tp tk0.95 fσ ≤ （6.1.7-2）

2混凝土主压应力
对裂缝控制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构件：

cp ck0.6 fσ ≤ （6.1.7-3）

式中： tpσ 、 cpσ ——混凝土的主拉应力、主压应力（MPa），按本规程第 6.1.6条确定。

应选择跨度内不利位置的截面，对该截面的换算截面重心处和截面宽度改变处进行验算。

6.1.8在分段施工的建筑结构中，承受剪切的横向接缝应按下式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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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 Nµ≤ （6.1.8）

式中：V ——作用在结构上的荷载在接缝中产生的剪力（N）；
pN ——由预应力筋扣除预应力损失引起的挤压力（N）；

µ——计算摩擦系数，混凝土与混凝土之间或混凝土与砂浆之间的摩擦系数采用 0.4。

6.2 裂缝控制验算

6.2.1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正截面的受力裂缝控制等级分为三级，等级划分及要求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一级：严格要求不出现裂缝的构件，按荷载标准组合计算时，构件受拉边缘混凝土不应产
生拉应力；

2 二级：一般要求不出现裂缝的构件，按荷载标准组合计算时，构件受拉边缘混凝土拉应力
不应大于混凝土抗拉强度的标准值；

3 三级：允许出现裂缝的构件，按荷载标准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的影响计算时，构件的最大
裂缝宽度不应超过本规程第 6.2.2条规定的最大裂缝宽度限值；对二 a类环境的预应力混凝土构
件，尚应按荷载准永久组合计算，且构件受拉边缘混凝土的拉应力不应大于混凝土的抗拉强度标

准值。

6.2.2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JGJ369的规定的
环境类别，按表 6.2.2的规定选用不同的裂缝控制等级及最大裂缝宽度限值 limω 。

表6.2.2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的裂缝控制等级及最大裂缝宽度限值（mm）
环境类别 裂缝控制等级 limω
一 三级 0.2

二
a 三级 0.1
b 二级 —

三 一级 —

注：l表中的规定适用于采用预应力钢丝钢绞线及热处理钢筋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当采用其
他类别的钢丝时其裂缝控制要求可按专门标准确定；

2 在一类环境下，对预应力混凝土屋架、托架及双向板体系，应按二级裂缝控制等级进行验
算；对一类环境下预应力混凝土屋面梁、托梁、单向屋面板．按表中二 a 环境等级的要求进行
验算；在一类和二类 a环境下需作疲劳验算的预应力混凝土吊车梁，应按裂缝控制等级不低于二
级的构件进行验算；

3表中规定的构件裂缝控制等级和最大裂缝宽度限值仅适用于正截面的验算；
4 对于处于四五类环境下的结构构件，其裂缝控制要求应符合专门标准的有关规定；
5 表中的最大裂缝宽度限值为用于验算荷载作用引起的最大裂缝宽度。

6.2.3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应根据规程第 4.3.2条的规定按所处环境类别确定相应的裂缝控制等级
及最大裂缝宽度限值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受拉边缘应力或正截面裂缝宽度验算：

1 一级裂缝控制等级的构件，在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下，受拉边缘应力：
ck pc 0σ σ− ≤ （6.2.3-1）

2 二级裂缝控制等级构件，在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下，受拉边缘应力：
ck pc tkfσ σ− ≤ （6.2.3-2）

3 三级裂缝控制等级时，按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的效应计算，最大裂缝
宽度：

max limω ω≤ （6.2.3-3）
4 对环境类别为二 a类的预应力构件，在荷载准永久组合下，受拉边缘应力尚应符合下式规

定：

cq pc tkfσ σ− ≤ （6.2.3-4）

6.2.4在矩形、T形、倒 T形和Ⅰ形截面的预应力混凝土轴心受拉和受弯构件中，按荷载效应的
标准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的最大裂缝宽度（mm）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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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sk
max cr

s te

1.9 0.08
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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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ω α ψ

ρ
 

= + 
 

（6.2.4-1）

tk

te sk

1.1 0.65
f

ψ
ρ σ

= − （6.2.4-2）

2

eq
i i

i i i

n d
d

n v d
= ∑

∑
（6.2.4-3）

有粘结和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 teρ 应分别用式（6.3.4-4）和式（6.3.4-5）计算：

s p
te

te

A A
A

ρ
+

= （6.2.4-4）

s
te

te

A
A

ρ = （6.2.4-5）

式中： crα ——构件受力特征系数，按表 6.2.4-1采用；
ψ——裂缝间纵向受拉钢筋应变不均匀系数；当ψ <0.2时，取ψ =0.2；当ψ >1.0时，

取ψ =1.0；对直接承受重复荷载的构件，取ψ =1.0；

skσ ——按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计算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纵向受拉钢筋的等效应力
（MPa），按本规程第 6.2.5条计算；

sE ——钢筋弹性模量（MPa）；
c——最外层纵向受拉钢筋外边缘至受拉区底边的距离（mm）；当 c<20时，取 c=20；

当 c>65时，取 c=65；
teρ ——按有效受拉混凝土截面面积计算的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对无粘结后张构件，仅取

纵向受拉普通钢筋计算配筋率；在最大裂缝宽度计算中，当 teρ <0.01时，取 teρ =0.01；

teA ——有效受拉混凝土截面面积（mm2）：对轴心受拉构件，取构件截面面积；对受弯、

偏心受压和偏心受拉构件，取 ( )te f f0.5A bh b b h= + − ，此处 fb 、 fh 为受拉翼缘的宽
度、高度；

eqd ——受拉区纵向钢筋的等效直径（mm）；对无粘结后张构件，仅为受拉区纵向受拉钢筋

的等效直径（mm）；对于有粘结预应力钢绞线束的直径取为 1 p1n d ，其中 p1d 为单

根钢绞线的公称直径，n为单束钢绞线根数；
id ——受拉区第 i种纵向钢筋的公称直径（mm）；

in ——受拉区第 i种纵向钢筋的根数；对于有粘结预应力钢绞线，取为钢绞线束数；

iv——受拉区第 i种纵向钢筋的相对粘结特性系数，按表 6.2.4-2采用。
对承受吊车荷载但不需作疲劳验算的受弯构件，可将计算求得的最大裂缝宽度乘以系数 0.85。

表6.2.4-1 构件受力特征系数
类型 crα

受弯、偏心受压 1.5
偏心受拉 —

轴心受拉 2.2
表6.3.4-2 钢筋的相对粘结特性系数

钢筋类别

钢筋 先张法预应力筋 后张法预应力筋

光面钢筋 带肋钢筋 带肋钢筋
螺旋肋钢

丝

刻痕钢丝钢绞

线
带肋钢筋 钢绞线 光面钢丝

0.7 1.0 1.0 0.8 0.6 0.8 0.5 0.4
注：对环氧树脂涂层带肋钢筋，其相对粘结特性系数应按表中系数的 80%取用。
6.2.5在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下，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受拉区纵向钢筋的等效应力可按下列公式计
算：

1轴心受拉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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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p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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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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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1）

2 受弯构件
对有粘结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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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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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

( )
( )

k 2 p0 p 2

sk
p s

2
0.3

hM M N z e N z a

A A z
σ

 + − − + − + 
 =

+
（6.2.5-6）

3 偏心受拉构件

( ) ( )
( )

k 2 k 2 p0 p

sk
p s

+
2
hM M N N z a N z e

A A z
σ

 + − − + − − 
 =
+

（6.2.5-7）

( )k 2 p0 p k 2

p0 2 k

2
hM M N e N N a

e
N N N

 + + − − − 
 =

+ −
（6.2.5-8）

4 偏心受压构件

( ) ( )
( )

k 2 2 p0 p

sk
p s

-
2k
hM M N N z a N z e

A A z
σ

 + − − + − − 
 =
+

（6.2.5-9）

( )k 2 p0 p k 2

p0 2 k

+
2
hM M N e N N a

e
N N N

 + + − − 
 =

− +
（6.2.5-10）

( )cr pc tk 0M f Wσ γ= + （6.2.5-11）

式中： pA ——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截面面积（mm2）：对轴心受拉构件，取全部纵向预应力

筋截面面积；对受弯构件，取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截面面积；

z——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和预应力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区合力点的距离（mm）；
e——轴向压力作用点至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的距离（mm）；

pe ——混凝土法向预应力等于零时全部纵向预应力筋和普通钢筋的合力 0pN 的作用点

至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和普通钢筋合力点的距离（mm）；
2M ——由预加力在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超静定结构中产生的次弯矩（N·mm）；

2N ——由预加力在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超静定结构中产生的次轴力（N）；
'
fγ ——受压翼缘截面面积与腹板有效截面面积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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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 、 '

fh ——受压翼缘的宽度、高度（mm），在公式（6.2.5-5）中，当 '
fh >0.2 0h 时，取 '

fh =0.2 0h 。

6.3 挠度变形验算

6.3.1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的挠度，可根据构件的刚度用结构力学方法
计算。

在等截面构件中，可假定各同号弯矩区段内的刚度相等，并取用该区段内最大弯矩处的刚度。

当计算跨度内的支座截面刚度不大于跨中截面刚度的 2倍或不小于跨中截面刚度的 1/2时，该跨
也可按等刚度构件进行计算，其构件刚度可取跨中最大弯矩截面的刚度。

受弯构件的挠度应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并考虑荷载长期作用影响的刚度 B进行计算，所求得
的挠度计算值不应超过本规程 6.3.6条规定的限值。
6.3.2矩形、T形、倒 T形和Ⅰ形截面受弯构件的刚度 B，可按下式计算：

( )
k

s
q k1

MB B
M Mθ

=
− +

（6.3.2）

式中： kM ——按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计算的弯矩（N·mm），取计算区段内的最大弯矩值；

qM ——按荷载效应的准永久组合计算的弯矩（N·mm），取计算区段内的最大弯矩值；

sB ——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作用下受弯构件的短期刚度（N·mm2），按本规程第 6.3.3条
的公式计算；

θ——考虑荷载长期作用对挠度增大的影响系数，可取 2.0。
6.3.3在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作用下，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短期刚度 sB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要求不出现裂缝的构件
s c 00.85B E I= （6.3.3-1）

2允许出现裂缝的构件

( )
c 0

s
cr cr

0.85
1

E IB
κ κ ω

=
+ −

（6.3.3-2）

cr
cr

k

M
M

κ = （6.3.3-3）

( )f
E

0.211.0 1 0.45 0.7ω γ
α ρ

 
= + + − 

 
（6.3.3-4）

( )cr pc tk 0M f Wσ γ= + （6.3.3-5）

( )f f
f

0

b b h
bh

γ
−

= （6.3.3-6）

式中： Eα ——钢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

ρ——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 ( )1 p s 0/ ( )A A bhρ α= + ；对灌浆的后张预应力筋，取 1α =1.0，

对无粘结后张预应力筋，取 1α =0.3；

0I ——换算截面惯性矩（mm4）；

fγ ——受拉翼缘截面面积与腹板有效截面面积的比值； fb 、 fh 受拉区翼缘的宽度、高
度；

crκ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的开裂弯矩 crM 与弯矩 kM 的比值，当 cr 1.0κ > 时，

取 cr =1.0κ ；

pcσ ——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由预加力在抗裂验算边缘产生的混凝土预压应力（MPa）；

γ ——混凝土构件的截面抵抗矩塑性影响系数，按本规程第 6.3.4条确定。
对预压时预拉区出现裂缝的构件， sB 应降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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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混凝土构件的截面抵抗矩塑性影响系数 γ可按下式计算：

m
1200.7

h
γ γ = + 

 
（6.3.4）

式中： mγ ——混凝土构件的截面抵抗矩塑性影响系数基本值，可按正截面应变保持平面的假
定，并取受拉区混凝土应力图形为梯形、受拉边缘混凝土极限拉应变为

2 tk c2 f E 确定；对常用的截面形状， mγ 值可按表 6.3.4取用；
h——截面高度（mm）：当 h<400时，取 h=400；h>1600时，取 h=1600；对圆形、环

形截面，取 h=2r，此处，r为圆形截面半径或环形截面的外环半径。
表6.3.4 截面抵抗矩塑性影响系数基本值 mγ

1 2 3 4 5

矩形

截面

翼缘位于

受压区的

T形截面

对称 I形截面或
箱型截面

翼缘位于受压拉区

的倒 T形截面

圆形和

环形截面
≤2、
为任意值

>2、
<0.2

≤2、
为任意值

>2、
<0.2

1.55 1.50 1.45 1.35 1.50 1.40 1.60；
0.24

注：1对 '
fb > fb 的 I形截面，可按项次 2与项次 3之间的数值采用；对 '

fb < fb 的 I形截面，可按
项次 3与项次 4之间的数值采用；

2对于箱形截面，b系指各肋宽度的总和；
3 r1为环形截面的内环半径，对圆形截面取 r1为零。

6.3.5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在使用阶段的预加力反拱值，可用结构力学方法按刚度 c 0E I 进行计
算，并应考虑预压应力长期作用的影响，将计算求得的预加力反拱值乘以增大系数 2.0；在计算
中，预应力筋的应力应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

对重要的或特殊的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长期反拱值，可根据专门的试验分析确定或采用

合理的收缩、徐变计算方法经分析确定；对恒载较小的构件，应考虑反拱过大对使用的不利影响。

6.3.6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最大挠度应按荷载的标准组合，并考虑荷载长期作用的影响进行
计算，其计算值不应超过表 6.3.6的挠度限值。

表6.3.6 受弯构件的挠度限制
构件类型 容许挠度

吊车梁
手动吊车 l/500

电动吊车 l/600

屋盖、楼盖及楼梯构件

当 l<7m时 l/200(l/250)

当 7m≤l≤9m时 l/250(l/300)

当 l>9m时 l/300(l/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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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当构件制作时预先起拱，且使用上也允许，则在验算挠度时，可将计算所得的挠度值减去
起拱和预加力所产生的反拱值；

2 表中括号内的数值适用于使用上对挠度要求较高的构件；
3 l为计算跨度；
4 悬臂构件的容许值按表中相应数值乘以系数 2.0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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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构造规定

7.1一般规定

7.1.1预应力柱应符合下列规定：
1柱的预应力筋宜采用直线或局部曲线过渡的折线布置：

/3
~

/2

/3
~

/2

（a）直线形 （b）局部曲线过渡的折线形
图7.1.2柱预应力筋束形

2预应力束长度不宜小于顶层层高，并宜延伸至下层柱柱中，延伸长度范围为 1 13 2h h: ；

3柱受拉边采用普通钢筋和预应力筋混合配筋，受压边只配普通钢筋，柱箍筋宜全高加密。
4折线配筋的构件，预应力筋弯折处的曲率半径 pr不宜小于 4m。

5预应力束边缘距柱同侧边缘的距离均不宜小于 100mm，并应满足锚固体系所要求的最小尺
寸；预应力张拉端节点宜避让框架梁柱节点核心区。

6当柱中预应力束采用局部曲线过渡的折线布置时，中间直线段预应力束的起、止点距最近
梁表面的距离宜为 500mm。
7.1.2预应力混凝土单向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1预应力筋沿连续平板受力方向宜采用多波连续抛物线布置；
2预应力筋沿板宽单根或并筋均匀布置，每束预应力筋不宜超过 5根，单根间距不宜大于

1000mm和 6倍板厚，并筋时间距不宜大于 2400mm和 12倍板厚；
3预应力筋垂直方向需配置非预应力筋，配筋率不宜小于 0.2%。

7.1.3预应力混凝土双向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1预应力筋宜采用抛物线布置或折线布置，抛物线的参数取值应考虑双向普通钢筋及预应力

筋交叉编网的影响；

2双向均沿板宽单根或并筋应均匀布筋，每束预应力筋不宜超过 5根，单根间距不宜大于
1000mm和 6倍板厚，并筋时间距不宜大于 2400mm和 12倍板厚；

3预应力筋和普通钢筋在跨中布置位置关系应为预应力筋布置于普通钢筋位置偏板的内部区
域，且短向的预应力筋应布置于双向预应力钢筋网的外侧（图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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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3 预应力筋与普通钢筋的位置关系
1—板底短向普通钢筋；2—板底长向普通钢筋；3—板底短向预应力筋：4—板底长向预应力筋；

5—板顶短向普通钢筋；6—板顶长向普通钢筋；7—板顶短向预应力筋；8—板顶长向预应力筋
先张预应力构件

7.1.4预应力混凝土扁梁配筋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扁梁端箍筋加密区长度，应取自柱边算起至梁边以外 b+h范围内长度和自梁边算起 laE中的

较大值（图 7.1.4a）；加密区的箍筋最大间距和最小直径及箍筋肢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的有关规定；

2对于柱内节点核芯区，其配箍量及构造要求宜与普通框架的要求相同；对于扁梁中柱节点
柱外核芯区，可配置附加水平箍筋及拉筋，当核芯区受剪承载力不能满足计算要求时，可配置附

加腰筋（图 7.1.4a）；对于扁梁边柱节点核芯区，也可配置附加腰筋（图 7.1.4b）；
3当中柱节点和边柱节点在扁梁交角处的板面顶层纵向钢筋和横向钢筋间距较大时，应在板

角处布置附加构造钢筋网片，其伸入板内的长度，不宜小于板短跨方向计算跨度的 1/4，并应按
受拉钢筋锚固在扁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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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4扁梁柱节点的配筋构造示意
（a）中柱节点；（b）边柱节点

1—柱内核芯区箍筋；2—核芯区附加腰筋；3—柱外核芯区附加水平箍筋；4—拉筋；
5—板面附加钢筋网片；6—边梁

7.1.5由地震作用在板支座处产生的弯矩应与按本规程第 4.4.3条所规定的等代框架梁宽度上的竖
向荷载弯矩相组合，承受该弯矩所需全部钢筋应设置在该柱上板带中，且其中不少于 50%的钢筋应
配置在暗梁中。

7.2先张构件

7.2.1 先张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宜采用有肋纹的预应力筋，以保证钢筋与混凝土之间有可靠的粘结
力。当采用光面钢丝作预应力筋时，应保证钢丝在混凝土中可靠地锚固，防止钢丝与混凝土粘结

力不足而造成钢丝滑动。

受拉预应力筋的锚固长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py
ab

t

f
l d

f
α= （7.2.1）

式中： abl ——受拉预应力筋的锚固长度；

pyf ——预应力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tf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当混凝土强度等级高于 C60时，按 C60取用
α ——钢筋的外形系数，按表 6.1.3取用

7.2.2先张法预应力筋的净间距应根据浇筑混凝土、施加预应力及预应力筋锚固等要求确定。预
应力筋之间的净距离不应小于其公称直径或等效直径的 2.5倍和混凝土粗骨料最大粒径的 1.25
倍，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预应力钢丝，不应小于 15mm；
2对三股钢绞线，不应小于 20mm；



51

3对七股钢绞线，不应小于 25mm。
4当混凝土振捣密实性具有可靠保证时，净间距可放宽至最大粗骨料粒径的 1.0倍。

7.2.3对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预应力筋端部周围的混凝土应采取下列加强措施：
1对单根配置的预应力筋，其端部宜设置长度不小于 150mm且不小于 4圈的螺旋筋；当有可

靠经验时，亦可利用支座垫板上的插筋代替螺旋筋，插筋数量不应小于 4根，其长度不宜小于
120mm。

2对分散布置的多根预应力筋，在构件端部 10d（d为预应力筋的公称直径）且不小于 100mm
长度范围内，应设置 3~5片与预应力筋垂直的钢筋网。

3对采用预应力钢丝配筋的薄板，在板端 100mm范围内适当加密横向钢筋网。
4槽形板类构件，应在构件端部 100mm长度范围内沿构件板面设置附加横向钢筋，其数量不

应少于 2根。
7.2.4预制肋形板，宜设置加强其整体性和横向刚度的横肋。端横肋的受力钢筋应弯入纵肋内。
当采用先张长线法生产有端横肋的预应力混凝土肋形板时，应在设计和制作上采取防止放张预应

力时端横肋产生裂缝的有效措施。

7.2.5对预应力筋在构件端部全部弯起的受弯构件或直线配筋的先张构件，当构件端部与下部支
承结构焊接时，应考虑混凝土收缩、徐变及温度变化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宜在构件端部可能产生

裂缝的部位设置足够的非预应力纵向构造钢筋。

7.3后张构件

7.3.1 T形或 I形截面的受弯构件，上下腋脚之间的腹板高度，当腹板内有竖向预应力筋时，不宜
大于腹板厚度 20倍；当无竖向预应力筋时，不宜大于腹板厚度的 15倍；腹板厚度不应小于 140mm。
7.3.2后张法预应力筋及预留孔道布置应符合下列构造规定：

1预制构件中预留孔道之间的水平净间距不宜小于 1倍孔道直径，粗骨料粒径的 1.25倍，和
50mm中的较大值，一排孔道难以布下全部预应力筋时可布置多排孔道；孔道至构件边缘的净间
距不宜小于 30mm，且不宜小于孔道直径的 50%。

2现浇混凝土梁中预留孔道在竖直方向的净间距不应小于孔道外径，水平方向的净间距不应
小于 1.5倍孔道外径，且不应小于粗骨料粒径的 1.25倍；使用插入式震动器捣实混凝土时，水平
净距不宜小于 80mm。

3裂缝控制等级为一、二级的梁，从孔道外壁至构件边缘的净间距，梁底不宜小于 50mm，梁
侧不宜小于 40mm；裂缝控制等级为三级的梁，梁底、梁侧分别不宜小于 60mm和 50mm。

4预留孔道的内径应比预应力束外径及需穿过孔道的连接器外径大 10mm~20mm，且孔道的
截面积宜为穿入预应力束截面积的 3.0~4.0倍。

5当有可靠经验并能保证混凝土浇筑质量时，预留孔道可水平并列贴紧布置，但并排的数量
不应超过 2束。

6梁端预应力筋孔道的间距应根据锚具尺寸，千斤顶尺寸, 预应力筋布置及局部承压等因素确
定。锚具下的承压垫板净距不应小于 20mm；锚具下承压垫板边缘至构件边缘距离应不小于 40mm。

7在现浇楼板中采用扁形锚具体系时，穿过每个预留孔道的预应力筋数量宜为 3~5根；在常
用荷载情况下，孔道在水平方向的净间距不应超过 8倍板厚及 1.5m中的较大值。

8凡制作时需要预先起拱的构件，预留孔道宜随构件同时起拱。
7.3.3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中，当采用曲线预应力束时，其曲率半径 pr 宜按下列公式确定，

但不宜小于 4m。

p
c p0.35

Pr
f d

≥ （7.3.3）

式中： P——预应力束的合力设计值，可按本规程第 5.8.1的规定确定；

pr——预应力束的曲率半径（m）；

pd ——预应力束孔道的外径；

cf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当验算张拉阶段曲率半径时，可取与施工阶段混凝土立



52

方体抗压强度 '
cuf 对应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

cf ，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确定。
当曲率半径 pr 不满足公式（7.3.3）时，可在曲线预应力束弯折处内设置钢筋网片或螺旋筋加

强。对于折线配筋的构件，在预应力束弯折处的曲率半径 pr可适当减小，并宜采用圆弧过渡。

7.3.4在预应力混凝土结构中，当沿构件凹面布置曲线预应力束时（图 7.3.4），应进行防崩裂设计。
当曲率半径 pr满足下列公式要求时，可仅配置构造 U形插筋。

( )p
t p p0.5

Pr
f d c

≥
+

（7.3.4-1）

当不满足时，每单肢 U形插筋的截面面积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v

sv1
p yv2

PsA
r f

≥ （7.3.4-2）

式中： P——预应力束的合力设计值；
tf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或与施工张拉阶段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

cuf 相应的抗拉
强度设计值 '

tf ；

pc ——预应力束孔道净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sv1A ——每单肢插筋截面面积；

vs ——U形插筋间距；
yvf ——U形插筋抗拉强度设计值，当大于 360N/mm2时取 360N/mm2。

（a）抗崩裂 U形插筋布置 （b）I-I剖面
图7.3.4 抗崩裂U形插筋构造示意

1——预应力束；2——沿曲线预应力束均匀布置的 U形插筋
U形插筋的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al ；当手机锚固长度 el 小于 al 时，每单肢 U形插筋的截面面积

可按 sv1A k 取值。其中， k取 e 15l d 和 e 200l 中较小值，且 k不大于 1.0。
当有平行的孔道，且中心距不大于 p2d 时，预应力筋的合力设计值应按相邻全部孔道内的预

应力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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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抗震设计

8.1 ⼀般规定
8.1.1 按本规程进行抗震设计的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其房屋最大高度不应超过表 8.1.1所规定的限
值。乙类建筑可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确定适用的最大高度；超过表内高度的房屋，应进行专门

研究和论证，并应采取有效的加强措施。

表8.1.1现浇预应力混凝土房屋适用的最大高度（m）

结构体系
抗震设防烈度

6 7 8（0.2g） 8（0.3g）

框架结构 60 50 40 35
框架-剪力墙结构 130 120 100 80
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 120 100 80 50
框架-核心筒结构 150 130 100 90
板柱-支撑结构 60 50 40 ——

板柱-剪力墙结构 80 70 55 40

注：1 房屋高度指室外地面到主要屋面板板顶的高度，不包括局部突出屋顶部分；

2 表中框架不包括异形柱框架；

3 表中“剪力墙”、“核心筒”，系指其剪力墙全部是钢筋混凝土剪力墙以及结构局部部位是

型钢混凝土剪力墙或钢板混凝土剪力墙；

4 对平面和竖向均不规则的结构或跨度较大的结构，适用的最大高度宜适当降低。

8.1.2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应根据设防类别、烈度、结构类型和房屋高度按下列规定采用不同的抗
震等级，并应符合相应的计算和构造措施要求。

1丙类建筑的抗震等级应按表 8.1.2确定；
2甲、乙、丁类的建筑，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的规定

确定抗震设防标准，再参照本规程表 8.1.2确定抗震等级；
表8.1.2现浇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抗震等级

结构体系
抗震设缝烈度

6度 7度 8度 9度

框架结构

房屋高度（m） ≤24 ＞24 ≤24 ＞24 ≤24 ＞24 ≤24
框架 四 三 三 二 二 一 一

大跨度框架 三 二 一 一

框架-剪力墙
结构

房屋高度（m） ≤60 ＞60 ≤24 25~60 ＞60 ≤24 25~60 ＞60 ≤24 25~50
框架 四 三 四 三 二 三 二 一 二 一

剪力墙 三 二 一 一

部分框支剪力

墙结构

房屋高度（m） ≤80 ＞80 ≤80 ＞80 ≤80

—— ——
混凝土框支框架 二 二 一 一

非底部加强区的剪力墙 四 三 三 二 一

底部加强区的剪力墙 三 二 二 二 一

框架-核心筒
结构

框架 三 二 一 一

核心筒 二 二 一 一

板柱-支撑
结构

房屋高度（m） ≤24 ＞24 ≤24 ＞24 ≤24 ＞24
——柱、节点及框架 三 二 二 二 一 一

支撑 三 二 二 二 一 一

板柱-剪力墙
结构

房屋高度（m） ≤35 ＞35 ≤35 ＞35 ≤35 ＞35
——柱、节点及框架 三 二 二 二 一 一

剪力墙 二 二 二 一 二 一

注：1 大跨度框架指跨度不小于 18m的框架；
2 接近或等于高度分界时，应结合房屋不规则程度及场地、地基条件适当确定抗震等级；



54

3 底部带转换层的筒体结构，其转换框架的抗震等级应按表中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的规定采

用；

4 高度不超过 60m的框架-核心筒结构按框架-剪力墙的要求设计时，应按表中框架-剪力墙
结构的规定确定其抗震等级；

8.1.3建筑场地为Ⅰ类时，对甲、乙类的建筑应允许仍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要求采取抗震构
造措施；对丙类的建筑应允许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降低一度的要求采取抗震构造措施，但抗震

设防烈度为 6度时仍应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要求采取抗震构造措施。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15g和 0.30g的地区，当建筑场地为Ⅲ、Ⅳ类时，高层建筑宜分别按 8度（0.20g）和 9度（0.40g）
时各类建筑的要求采取抗震构造措施。

8.1.4后张预应力框架、门架宜采用有粘结预应力筋；转换层大梁应采用有粘结预应力筋；分散配
置预应力筋的板类结构可采用无粘结预应力筋；楼盖的次梁可采用无粘结预应力筋。无粘结预应

力筋不得用于承重结构的受拉杆件，当框架梁采用无粘结预应力筋时，应符合本规程第 8.1.5条的
规定。

8.1.5当符合下列三款之一时，无粘结预应力筋可在抗震等级为二、三、四级的框架梁中应用；当
符合第 1款或第 2款时,无粘结预应力筋可在悬臂梁中应用。无粘结预应力筋采用夹片式锚具时，
应设置防松装置。

1框架梁端部截面及悬臂梁根部截面由非预应力钢筋承担的弯矩设计值大于 50%；
2预应力筋仅用于满足构件的挠度和裂缝要求；
3设有剪力墙或筒体，且在规定的水平地震作用下，底层框架承担倾的地震倾覆力矩小于总地

震倾覆力矩的 50%。
8.1.6框架柱中配置预应力筋时，对抗震等级为一级的框架柱，应采用有粘结预应力筋；对抗震等
级为二、三级的框架柱，宜采用有粘结预应力筋。

8.1.7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应进行多遇地震或风荷载作用下的变形验算，楼层内最大弹性层间位移角
宜符合表 8.1.7的规定。

表8.1.7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结构类型 弹性层间位移角

框架结构 1/550
框架-剪力墙结构
框架-核心筒结构
板柱-剪力墙结构

1/800

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 1/1000

板柱-支撑结构
普通钢支撑 1/700
屈曲约束支撑 1/550

8.1.8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和本规程的规定进行罕
遇地震作用下薄弱层的弹塑性变形验算，结构楼层最大弹塑性层间位移角宜符合表 8.1.8的规
定。

表8.1.8楼层最大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结构类型 弹塑性层间位移角

框架结构 1/50
框架-剪力墙结构
框架-核心筒结构
板柱-剪力墙结构

1/100

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 1/100

板柱-支撑结构
普通钢支撑 1/100
屈曲约束支撑 1/50

8.1.9在框架-剪力墙结构、框架-核心筒结构、筒中筒结构中采用的预应力混凝土楼板，应符合下列
规定：

1柱支承预应力混凝土平板的厚度不宜小于跨度的 1/40～1/45，周边支承预应力混凝土板厚度
不宜小于跨度的 1/45～1/50，且其厚度分别不应小于 200mm及 150mm；

2在核心筒四个角部，应设置扁梁或暗梁与外柱相连接，其余外框架柱处宜设置暗梁与内筒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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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3在预应力混凝土平板凹凸不规则处及开洞处，应设置钢筋混凝土暗梁或边梁；
4柱支承预应力混凝土平板的板端截面按下式计算的预应力强度比不宜大于0.80。

（8.2.9）

式中：fpy—— 预应力筋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对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平板，应取
用无粘结预应力筋的应力设计值σpu

Ap—— 预应力筋截面面积（N/mm2）

hp—— 纵向受拉预应力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mm）
fy—— 普通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As—— 普通钢筋截面面积（N/mm2）

hs—— 纵向受拉普通钢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mm）

8.2 地震作用及结构抗震验算
8.2.1建筑结构的地震影响系数应根据设防烈度、场地类别、设计地震分组和结构自振周期以及
阻尼比确定。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应按表 8.2.1-1采用；特征周期应根据场地类别和设计地
震分组按表 8.2.1-2采用，计算罕遇地震作用时，特征周期应增加 0.05s；周期大于 6.0s的建筑结
构所采用的地震影响系数应专门研究。

表8.2.1-1水平地震影晌系数最大值
地震影响 6度 7度（0.10g） 7度（0.15g） 8度（0.20g） 8度（0.30g）
多遇地震 0.04 0.08 0.12 0.16 0.24
罕遇地震 0.28 0.50 0.72 0.90 1.20

表8.2.1-2特征周期（s）

设计地震分组
场地类别

I0 I1 II III IV
第一组 0.20 0.25 0.35 0.45 0.65
第二组 0.25 0.30 0.40 0.55 0.75
第三组 0.30 0.35 0.45 0.65 0.90

8.2.2预应力混凝土结构部分的阻尼比可采用 0.03；结构的等效阻尼比可按钢筋棍凝土结构部分
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部分在整个结构总变形能所占的比例进行折算；对于框架结构，也可按表

8.2.2-1的规定取值，其中 E为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所承担竖向荷载的结构面积占总结构面积的比
值，应按两个方向分别计算并取较大值；其他结构可按表 8.2.2-2取值。

表8.2.2-1框架结构的等效阻尼比
结构等效阻尼比

0.03
0.04
0.05

表8.2.2-2其他结构的等效阻尼比
结构类型 结构等效阻尼比

框架结构、板柱-支撑结构 0.03
框架-剪力墙结构、框架-核心筒结构、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及板

柱-剪力墙结构 0.05

8.2.3建筑结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图 8.2.3)应根据阻尼比进行调整，形状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直线上升段，周期小于 0.1s的区段。
2水平段，自 0.1s至特征周期区段，当阻尼比分别为 0.03、0.04和 0.05时，对应的地震影响

系数应分别取为 1.156、1.069和 1.0。
3曲线下降段，自特征周期至 5倍特征周期区段，地震影响系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当阻尼比为 0.03时：
（8.2.3-1）

2）当阻尼比为 0.0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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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2）

3）当阻尼比为 0.05时：

（8.2.3-3）

4直线下降段，自 5倍特征周期至 6s区段，地震影响系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当阻尼比为 0.03时：

（8.2.3-4）

2）当阻尼比为 0.04时：

（8.2.3-5）

3）当阻尼比为 0.05时：

（8.2.3-6）

式中：——地震影响系数；

——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特征周期；

——结构自振周期。

图8.2.3地震影响系数曲线

1— 直线上升段；2—水平段；3—曲线下降段；4—直线下降段

8.2.4 7度(0.15g)、8度抗震设计时，建筑中跨度不小于 18m的框架和跨度大于 2m的悬臂结构应
计入竖向地震作用，竖向地震作用效应标准值宜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进行计算。

8.2.5各类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除另有规定外，应按表 8.2.5取用；当
仅计算竖向地震作用时，均应取为 1.0。

表8.2.5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结构构件 受力状态

梁 受弯 0.75
轴压比小于 0.15的柱 偏压 0.75
轴压比不小于 0.15的柱 偏压 0.80

框架节点 受剪 0.85
各类构件 受剪、偏拉 0.85
局部受压构件 局部受拉 1.0

8.2.6框架节点核心区进行截面抗震验算时，可计入总有效预加力的影响；预应力筋穿过框架节
点核心区时，应计入预应力孔道或锚具削弱核心区有效面积的影响。

8.3 预应⼒混凝⼟框架结构抗震设计
8.3.1本节内容适用于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和框架-核心筒结构中的预应力混
凝土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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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预应力混凝土框架应具备良好变形能力和耗能能力，其组成构件应避免剪切破坏先于弯曲破
坏，节点不应先于其连接构件破坏。

8.3.3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的截面尺寸，宜符合下列规定：
1截面宽度不宜小于 250mm；
2截面高宽比不宜大于 4；
3梁高宜在计算跨度的（1/12~1/22）范围内选取，净跨与截面高度之比不宜小于 4。

8.3.4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端，计入纵向受压钢筋的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x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级抗震等级 （8.3.4-1）

二、三级抗震等级 （8.3.4-2）

纵向受拉钢筋按非预应力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换算配筋率不宜大于 2.5%，且不应大于 2.75%；
当梁端受拉钢筋的换算配筋率大于 2.5%时，其受压钢筋的配筋截面面积不应小于受拉钢筋按抗拉
强度设计值换算的配筋截面面积的一半。

8.3.5在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中，应采用预应力筋和非预应力钢筋混合配筋的方式，预应力筋宜穿
过柱截面，框架结构梁端截面按本规程公式（9.1.9）计算的预应力强度比λ宜符合下列规定：

1采用预应力钢筋时
一级抗震等级 （8.3.5-1）

二、三、四级抗震等级 （8.3.5-2）
2采用无粘结预应力筋时

二、三、四级抗震等级 （8.3.5-3）

8.3.6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端截面的底面和顶面纵向非预应力钢筋截面面积和的比值，除按计算
确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级抗震等级 （8.3.6-1）

二、三级抗震等级 （8.3.6-2）

计算梁端截面的底面纵向非预应力钢筋截面面积时，应考虑预应力效应的不利影响。梁端截

面的底面纵向非预应力钢筋配筋率不应小于 0.25%，受拉时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GB50010的规定。
8.3.7对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的梁端加腋处，其箍筋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加腋长度时，箍筋加密区长度应取加腋区及加腋区外 1.5倍梁高，h为梁高；
2当加腋长度时，箍筋加密区长度应取 1.5倍梁端部高度，且不应小于加腋长度 Lh；

3 箍筋加密区的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100mm，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10mm，箍筋肢距不宜大于
200mm和 20倍箍筋直径的较大值。
8.3.8现浇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扁梁的跨高比不宜大于 25，梁截面高度宜大于板厚度的 2倍，其截
面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并应符合现行有关规范对挠度和裂缝宽度的规定：

（8.3.8-1）
（8.3.8-2）
（8.3.8-3）

式中：bc——柱截面宽度，圆形截面取柱直径的 0.8倍（mm）；

bb、hb——分别为梁截面宽度和高度（mm）；

d——柱纵筋直径（mm）。

8.3.9采用梁宽大于柱宽的预应力混凝土扁梁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扁梁不宜用于一级框架结构；扁梁中线宜与柱中线重合，且应双向布置，采用扁梁的楼、屋

盖应现浇。

2梁柱节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1）扁梁框架的梁柱节点核芯区应根据梁纵筋在柱宽范围内、外的截面面积比例，对柱宽

以内和柱宽以外的范围分别验算受剪承载力；

2）按本规程式（8.3.19-1）验算核芯区剪力限值时，核芯区有效宽度可取梁宽与柱宽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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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

3）四边有梁的约束影响系数，验算柱宽范围内核芯区的受剪承载力时可取 1.5，验算柱宽
范围外核芯区的受剪承载力时宜取 1.0；

4）按本规程式（8.3.18-2）验算核芯区受剪承载力时，在柱宽范围内的核芯区，轴向力的
取值可与一般梁柱节点轴向力的取值相同；柱宽以外的核芯区，可不考虑轴向力对受

剪承载力的有利作用；

5）预应力筋宜布置在柱宽范围内；
6）验算柱宽范围内和柱宽以外的核芯区受剪承载力时，应分别计算作用在该范围内的预

应力筋总有效预加力；

7）锚入柱内的梁上部钢筋宜大于其全部截面面积的 60%。
8.3.10扁梁框架的边梁不宜采用宽度 bb大于柱截面高度 hc的预应力混凝土扁梁与框架边梁相交的

内部框架扁梁宽度大于柱宽时，边梁应采取配筋构造措施考虑其受扭的不利影响。

8.3.11在预应力混凝土框架中，与预应力混凝土梁相连接的预应力混凝土柱或钢筋混凝土柱除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有关调整框架柱端组合的弯矩设计值的相关
规定外，对一、二、三、四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的边柱，其柱端弯矩增大系数ηc应分别取为

1.7、1.7、1.5和 1.3；对其他结构类型中的框架边柱，其柱端弯矩增大系数ηc应分别取为 1.4、1.4、
1.2和 1.1。对于抗震等级为一级的框架结构的边柱，尚应满足下式要求：

（8.3.11）

式中：——节点上下柱端截面顺时针或反时针方向组合的弯矩设计值之和（N.mm），上
下柱端的弯矩设计值，可按弹性分析分配；

——节点左右梁端截面反时针或顺时针方向实配的正截面抗震受弯承载力所对应的弯矩值
之和（N.mm），根据实配钢筋截面面积（计入梁受压钢筋和相关楼板钢筋）和材料强度标准值确
定。

8.3.12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柱，按式（8.3.12）计算的轴压比宜符合表 8.3.12的
规定。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65~C70时，轴压比限值宜按表中数值减小 0.05；沿柱全高采用井
字复合箍，且箍筋间距不大于 100mm、肢距不大于 200mm、直径不小于 12mm，或沿柱全高采
用复合螺旋箍，且螺距不大于 100mm、肢距不大于 200mm、直径不小于 12mm，或沿柱全高采用连
续复合矩形螺旋箍，且螺距不大于 80mm、肢距不大于 200mm、直径不小于 10mm时，轴压比限
值均可按表中数值增加 0.10；采用上述三种箍筋时，均应按所增大的轴压比确定其箍筋配箍特征
值λv。

（8.3.12）

式中：λNp——预应力混凝土柱的轴压比；

N——柱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轴向压力设计值（N）；
Npe——作用于框架柱预应力筋的总有效预加力（N）；
A——柱截面面积（mm2）；

fc——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

表8.3.12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柱轴压比限值

结构类型
抗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框架结构、板柱-支撑结构 0.60 0.70 0.80 0.9

框架-剪力墙结构、框架-核心筒结构、板柱-剪力墙结构 0.75 0.85 0.90 0.95

8.3.13对于承受较大弯矩而轴向压力小的框架顶层边柱，可采用预应力混凝土柱，其配筋应符合
下列规定：

1纵向受力钢筋可采用非对称配置预应力筋的配筋方式，弯矩较大截面的受拉一侧应采用预应
力筋和非预应力普通钢筋混合配筋，预应力强度比λ不应大于 0.5，其受压非预应力钢筋截面面积
和受拉非预应力钢筋截面面积的比值应符合本规程 8.3.6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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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柱纵向非预应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
规范》GB50010有关钢筋混凝土受压构件纵向受力钢筋最小配筋率的规定。

3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柱中全部纵向受力钢筋按非预应力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换算的配筋率
不应大于 5%。

4纵向预应力筋不宜少于两束，其孔道之间的净间距不宜小于 100mm。
5柱端箍筋加密区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有关规定。

8.3.14框架结构中，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所承担竖向荷载的结构面积占总结构面积的比值不小于
0.70时，框架柱箍筋应全高加密；不小于 0.25但小于 0.70时，与预应力梁相交的框架柱箍筋宜全
高加密。

8.3.15对双向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的边柱和角柱，在进行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时，可将框架柱中的
纵向受力主筋和横向箍筋兼作间接钢筋网片。

8.3.16在预应力混凝土框架中，与预应力提凝土梁相交的梁柱节点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有关调整节点核心区组合的剪力设计值的相关规定外，对一级、二级、
三级、四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的边节点，其强节点系数应分别取为 1.5、1.5、1.35和 1.2；对
其他结构类型中的框架边节点，其强节点系数应分别取为 1.35、1.35、1.2和 1.1。对于抗震等级
为一级的框架结构的边节点，尚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其他层节点： （8.3.16-1）

顶层节点： （8.3.16-2）

式中：——梁柱节点核心区组合的剪力设计值（N）；
——节点左右梁端截面反时针或顺时针方向实配的正截面抗震受弯承载力所对应的弯矩值之

和（N·mm），可根据计入梁受压钢筋的实配钢筋截面面积和材料强度标准值确定；
——梁截面的有效高度（mm），节点两侧梁截面有效高度不等时可采用平均值；
——梁受压钢筋合力点至受压边缘的距离（mm）；
——柱的计算高度（mm），可采用节点上、下柱反弯点之间的距离；
——梁的截面高度（mm），节点两侧梁截面高度不等时可采用平均值。

8.3.17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柱节点核心区截面抗震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框架节点核心区受剪的水平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8.3.17-1）
式中:——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相关规定
取值；

——正交梁的约束影响系数，当楼板为现浇、梁柱中线重合、四侧各梁截面宽度不小于该侧
柱截面宽度的 1/2，且正交方向梁高度不小于较高框架梁高度的 3/4时，可取为 1.5，其他情况均
取为 1.0；
——节点核心区的截面有效验算宽度（mm），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相关规定取值，并应考虑预应力孔道削弱核心区截面有效面积的影响；
——节点核心区的截面高度（mm），可采用验算方向的柱截面高度，并应考虑预应力孔道削

弱核心区截面有效面积的影响；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可取为 0.85。
2对正交方向有梁约束的预应力框架中间节点，当预应力筋穿过节点核心区，设置在梁截面

高度中部 1/3范围内时，预应力框架节点核心区的受剪承载力应按下式计算：

（8.3.17-2）

式中:——验算方向的柱截面宽度（mm）；
——对应于考虑地震组合剪力设计值的节点上柱底部的轴向力设计值（N）。当为压力时，取

轴向压力设计值的较小值，且不应大于柱的截面面积和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的乘积的 50%；
当为拉力时，取为 0，且不计预应力筋预加力的有利作用；
——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核心区有效验算宽度范围内同一截面验算方向箍筋的总截面面积（mm2）；

——箍筋间距（mm）；
——梁截面有效高度（mm），节点两侧梁截面有效高度不等时可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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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受压钢筋合力点至受压边缘的距离（mm）；
——作用在节点核心区的预应力筋总有效预加力（N）。
3对预应力框架的其余节点，节点核心区的受剪承载力应按下式计算：

（8.3.17-3）

8.4 预应力混凝土板柱结构抗震设计
8.4.1本节内容适用于预应力混凝土板柱-剪力墙结构、板柱-支撑结构。
8.4.2板柱-剪力墙结构、板柱-支撑结构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预应力混凝土平板的厚度不宜小于跨度的 1/45，且不应小于 200mm。
2结构的周边应采用有梁框架，其配筋应满足重力荷载作用下抗扭计算的要求；箍筋间距不应大

于 150mm，且在离柱边 2倍梁高范围内，间距不应大于 100mm。
3楼、电梯洞口周边应设置与主体结构相连的梁。
4板柱-支撑结构的支撑框架的柱箍筋宜沿全高加密。

8.4.3板柱-剪力墙结构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布置成双向抗侧力体系，两个主轴方向均应设置剪力墙。
2地下一层顶板在地上结构相关范围内应采用梁板结构，相关范围以外宜采用梁板结构。

8.4.4板柱-剪力墙结构及板柱-支撑结构，7度及 8度时宜采用有托板或柱帽的板柱节点；托板或
柱帽根部的厚度不宜小于柱纵筋直径的 16倍。托板或柱帽的边长不宜小于 4倍板厚及柱截面相
应边长之和。

8.4.5预应力混凝土板柱结构楼盖中应双向设置暗梁，由弯矩传递的部分不平衡弯矩，应由暗梁
受弯传递。暗梁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暗梁宽度应取为柱两侧各 1.5倍楼板或平托板的厚度 h，有柱帽时，应从柱帽边算起；
2暗梁梁底和梁顶非预应力钢筋截面面积的比值应满足本规程 8.3.6的要求；
3支座处暗梁箍筋加密区长度应满足图，其箍筋肢距不应大于 250mm，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100mm，箍筋直径按计算确定，但不应小于 8mm；
4暗梁支座处的 1/2上部纵向钢筋应连续通长布置，截断的上部钢筋应从柱帽或平托板边计算

其延伸长度。

图8.4.5暗梁配筋要求示意
8.4.6沿两个主轴方向通过柱截面的连续预应力筋及板底非预应力钢筋，应符合下列规定：

1沿两个主轴方向通过柱截面的连续钢筋的总截面面积，应符合下式规定：
（8.4.6）

式中： —— 板底通过柱截面连续非预应力钢筋总截面面积（mm2）；
—— 板中通过柱截面连续预应力筋总截面面积（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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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预应力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 预应力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对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平板，应取

用无粘结预应力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 在本层楼板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柱轴向压力设计值（N），8度时宜计

入竖向地震作用。重力荷载代表值的确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

计规范》GB50011有关规定执行。
8.4.7板柱-剪力墙结构抗震计算时，剪力墙应承担结构的全部地震作用；各层板柱框架除应满足
计算要求外，并应能承担不少于该层相应方向地震剪力的 20%。
8.4.8板柱节点在竖向荷载和地震作用下的冲切计算，应考虑由板柱节点冲切破坏面上的剪应力传
递一部分不平衡弯矩。其受冲切承载力计算中所用的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 Fl，eq，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规定执行。此时，由地震作用的不平衡弯矩在板柱节点处引
起的集中反力值应乘以增大系数，对一、二、三级抗震等级板柱节点，其增大系数应分别取为 1.7、
1.5和 1.3。
8.4.9板柱-支撑结构中，底层框架柱下端截面考虑地震作用的组合弯矩设计值应乘以增大系数。
对一级、二级、三级抗震等级的底层框架柱，增大系数应分别为 1.7、1.5、1.3。底层柱纵向钢筋
应按上下端的不利情况配置。

8.4.10板柱-支撑结构中，柱端组合的弯矩设计值应符合下式规定:

（8.4.9）

式中：——节点上、下柱端截面顺时针或反时针方向组合的弯矩设计值之和（N.mm），上、下柱
端的弯矩设计值可按弹性分析分配；

——节点左、右等代梁端截面反时针或顺时针方向组合的弯矩设计值之和（N.mm）；

——柱端弯主巨增大系数.对一级、二级、三级抗震等级的柱可分别取为 1.7、1.5、1.3。

8.4.11对板柱-支撑结构，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扭转偶联地震效应计算及对角柱调整后组合弯矩设计
值、剪力设计值乘以增大系数的要求等均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有
关规定执行。

8.4.12板柱-剪力墙结构、板柱-支撑结构应进行多遇地震作用下结构变形验算，楼层弹性层间位
移角限值应符合本标准表 9.1.7的规定；设防烈度为 8度时高度大于 15m的板柱-剪力墙和板柱-
支撑结构，应进行罕遇地震作用下的结构变形验算，验算时可采用静力弹塑性方法或弹塑性时程

分析方法，楼层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应符合本标准表 9.1.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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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特殊预应力结构设计
9.1 超长结构

9.1.1当钢筋混凝土结构长度大于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钢筋混凝土
结构最大伸缩缝间距时应为超长结构。当钢筋混凝土结构单体长度小于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GB50010规定，由于结构约束较强，导致荷载和温凝土收缩、徐变、温差等间接
作用下，构件受力超过设计限值时，该结构应为广义超长结构。

9.1.2超长结构的预应力设计除应考虑常规荷载工况下作用的效应以外，尚应计入混凝土收缩、
徐变和温度等间接作用在结构中产生的效应。

9.1.3超长结构的预应力设计应考虑结构对预应力的约束效应，结构约束的强弱可用约束系数η表
示，应按下式计算：

离散约束结构（多跨框架等）： （9.1.3-1）

式中：——多跨框架边跨至不动点间的柱根数；

——第根柱距框架不动点的距离；

——第根柱抗侧刚度；

——框架梁轴向刚度，可采用结构中主要框架梁截面尺寸与材料特性，同时需考虑翼缘宽度

的影响。

连续约束结构（墙等）： （9.1.3-2）

（9.1.3-3）

式中：——连续结构单位长度上的约束刚度；

——连续结构末端距结构不动点的距离；

——连续结构轴线刚度。

9.1.4超长结构的预应力设计时，宜考虑施工过程的时间效应和路径效应对预应力效应的影响；
可采取监测技术确定预应力的张拉顺序、张拉时间等参数。

9.1.5超长结构应加强混凝土养护，并宜采取留设施工后浇带、加强带、分段施工等有效措施，
防止混凝土开裂；宜进行混凝土配合比及外加剂的合理设计，在满足混凝土耐久性及强度要求的

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水泥用量，降低水化热。

9.1.6预应力超长结构应考虑预应力张拉、混凝土收缩和温度变化对竖向构件的影响，结构外围
竖向构件的配筋宜加强。

9.1.7超长结构进行间接作用效应的分析，可采用考虑混凝土收缩徐变效应和预应力钢筋松弛效
应的分析方法。结构基本构件计算模型宜按以下原则确定

1梁、柱、支撑等杆系构件可简化为一维单元，墙、板等构件可简化为二维单元，复杂混凝
土结构、大体积混凝土结构、结构节点或局部区域需做精细分析时，宜采用三维实体单元；

2分析模型中宜实际建立弹性楼板单元，并均匀、规则划分，单元数量应根据工程整体规模
进行控制。

3预应力筋计算模型宜采用可考虑预应力损失、分批分期张拉施工过程的索单元，或转化为
具同等效果的等效荷载作用。

4可采用按配筋率调整构件单元等效刚度的方式考虑混凝土中普通钢筋对结构的影响。
5计算模型应能体现施工过程对结构受力的影响。

9.1.8混凝土、普通钢筋、预应力筋等材料的收缩、徐变、松弛效应关系宜通过试验分析确定，
也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中相关规定采用。当采用弹性方法分析
超长结构在间接作用下的内力时，计算模型中的单元刚度应考虑裂缝、徐变的影响。混凝土徐变

的作用可采用徐变应力折减系数法近似考虑，将弹性方法分析结果乘以徐变应力折减系数。

9.1.9超长结构平面形状宜简单规则，平面变化处宜平缓，避免出现急剧凹入、蜂腰、开大洞口
等情况。结构立面布置宜规则。

9.1.10混凝土的收缩变形采用收缩当量温降。当量温降的取值可根据收缩应变经验公式计算或实
验实测的混凝土凝结硬化收缩应变，采用式（9.1.10）进行计算。

（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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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混凝土的收缩应变；

——混凝土的线膨胀系数

9.1.11温度作用的计算可采用季节温差。季节温差为结构混凝土初始温度与正常使用阶段结构最
高平均温度或最低平均温度的差值

1对结构最大温升的工况：

（9.1.11-1）

式中：、——结构最高平均温度和结构最低初始温度

2对结构最大温降的工况

（9.1.11-2）

式中：、——结构最低平均温度和结构最高初始温度

9.1.12结构最高平均温度和最低平均温度应分别根据基本气温和确定。
1对暴露于环境气温下的室外结构

（9.1.12-1）
（9.1.12-2）

式中：——月平均最高温度
——月平均最低温度
2对于有围护的室内结构，结构平均温度应考虑室内外温差的影响。暴露于室外的结构或施

工期间的结构，尚应依据结构的朝向和表面吸热性质考虑太阳辐射的影响。地下室与地下结构的

室外温度应考虑离地表面深度的影响。从地下室顶板往下逐层可考虑不同的温度值。当离地表面

深度达到 10m以下时：
（9.1.12-3）

式中：——累年年平均气温
9.1.13结构的最高初始温度和最低初始温度应采用施工时可能出现的实际合拢温度按不利情况
确定。

9.1.14采用弹性方法分析超长结构时可综合考虑混凝土收缩和季节温差作用，采用综合等效温差
来计算，综合等效温差由式（9.1.14）确定。

（9.1.14）
9.1.16超长结构预应力设计可采用间接作用效应参与荷载效应组合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也可采
用建立等效预压应力的简化设计方法。

9.1.17采用间接作用效应参与荷载效应组合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时，以综合等效温差代表的间接
作用效应分类为可变荷载，参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荷载组合。

1水平构件（梁、板）进行正截面抗裂验算时，间接作用的荷载效应组合值系数可取 0.6，准
永久值系数可取 0.4。间接作用的荷载效应分项系数可取为 1.0。二类环境中预应力混凝土构件正
截面抗裂验算时，其裂缝控制等级可取为二级。

2抗侧力构件（柱、墙）进行极限承载能力验算时，间接作用的荷载效应组合值系数可取 0.6。
间接作用的荷载效应分项系数可取为 1.2。
9.1.18超长结构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设计荷载组合工况中增加依据本
节规定的间接作用参与荷载组合工况。间接作用参与荷载组合工况中，地震、风、雪和偶然荷载

（爆炸、撞击）等不参与组合。

9.1.19超长结构预应力设计采用建立等效预压应力的简化方法时，应在框架梁、次梁或板内均匀
布置直线或曲线预应力筋，经计算得到的楼板等效预压应力不宜小于 1.0MPa。
9.1.20超长结构的腰筋需通过计算确定，可考虑采用无粘结筋或普通钢筋作腰筋。
9.1.21超长结构楼板钢筋宜采用双层双向连续布置方式，根据计算局部增设附加受力钢筋。可沿
板厚中部均匀水平布置无粘结筋。

9.1.22超长预应力结构宜采用摩擦系数较小且刚度较好的波纹管，并宜采取有效措施减小张拉阶
段预应力筋和孔壁的摩阻力。

9.1.23在超长框架结构中，当长度超过 50m或跨数较多时宜采用分段张拉方式。采用分段张拉时，
预应力筋的连接方法可采用对接法、搭接法和分离法，这三种方法也可同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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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4超长预应力结构留设施工后浇带时，每段的长度不宜超过 50m，对于水平弧梁的预应力筋，
其长度宜更小。在相邻两条后浇带之间可留设施工缝。

9.1.25超长预应力结构的后浇带封堵时间不宜少于 60d，施工缝的留设时间不宜少于 21d，有可
靠措施时可适当放宽该限制条件。

9.1.26在超长预应力结构中，当预应力筋张拉端设在后浇带位置时，后浇带的宽度应满足两边预
应力张拉的操作空间要求。

9.1.27超长结构不宜采用C60及以上的高强混凝土，封闭后浇带的混凝土宜采用补偿收缩混凝土。
超长结构合拢段的混凝土浇注时间宜选在工程施工期内气温较低的季节。

9.1.28施工后浇带处的波纹管应采取措施予以保护，后浇带两侧宜设置灌浆孔，保证后续的张拉
灌浆施工能顺利进行。

9.1.29超长混凝土结构可采用填充墙与框架柱、梁脱开方法。填充墙与框架柱、梁脱开的方法宜
符合下列要求

1填充墙两端与框架柱、填充墙顶面与框架梁之间留出 20mm的间隙。
2填充墙两端与框架柱之间宜用钢筋拉结。
3填充墙长度超过 5m或墙长大于 2倍层高时，中间应加设构造柱；墙体高厚比大于相关规范

规定或墙高度超过 4m时宜在墙高中部设置与柱连通的水平系梁。水平系梁的截面高度不小于
60mm。

4填充墙与框架柱、梁的间隙可采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条或聚氨酯发泡充填，并用硅酮胶
或其他弹性密封材料封缝。

9.2 长悬臂结构
9.2.1悬挑长度大于 4m的长悬臂结构，应计算竖向地震作用。
9.2.2长悬挑构件宜采用有粘接预应力筋。
9.2.3长悬臂梁的配筋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悬臂构件应采用预应力筋和非预应力钢筋混合配筋的方式；
2悬臂构件加强段应取自根部算起 1/4跨长、2倍截面高度及 500mm三者中的较大值，按该

段根部截面的弯矩设计值配置的纵向预应力筋，在加强段不得截断。

9.3 环形结构
9.3.1直径等于或大于 21m的仓壁、圆锥形漏斗等环形构件的配筋，不能符合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的设计要求时，应采用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9.3.2环形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进行裂缝控制验算时，应根据使用条件及不
同工况的要求施加预应力，按其大小分别采用全预应力、有限预应力或部分预应力进行计算，并

应符合本标准 4.1.16条的规定。
9.3.3环形混凝土筒仓仓壁的预应力设计应符合薄壁壳体结构的受力特性。预应力筋的配置可采
用无粘结预应力、有粘结预应力及缓粘结预应力。

9.3.4环形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预应力强度比应根据结构受力条件、结构特点、贮料特性、使用
工况、裂缝控制等级及抗震设防烈度要求选择。预应力强度比宜控制在0.5~0.65，且不宜大于0.75。
环形预应力混凝土仓壁可根据竖向不同区段采用不同的预应力强度比。

9.3.5环形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非预应力筋应按预应力筋张拉后在环形构件上成的次应力验算确
定。环形筒仓预应力张拉后，仓壁竖向范围内产生的次弯矩、次剪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9.3.5-1）

（9.3.5-2）

（9.3.5-3）

（9.3.5-4）

（9.3.5-5）

（9.3.5-6）

（9.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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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环形筒仓的半径（mm）；
——预应力筋张拉锚固后作用于仓壁环向（圆周）单位弧长上的径向均布压力(N/mm2)；
——预应力筋内侧圆的直径(mm)；
——预应力筋张拉锚固后仓壁横截面上的法向拉力(N/mm2)；
——混凝土的泊松比；
——壁厚(mm)

图9.3.5 圆形筒仓预应力筋张拉后再仓壁上形成的预应力、次应力图
—环形筒仓的半径；—第一批次环向张拉后的径向预应力；—第二批次环向张拉后的径向预应力；

1—第一批次（自下而上）间隔张拉的预应力筋；2—第二批次（自下而上）间隔张拉的预应力筋；
3——环形筒仓仓壁

9.3.6环形预应力混凝土筒仓仓壁不含钢筋保护层的壁厚，应符合下式的计算结果：

（9.3.6-1）

式中：——不含钢筋保护层的壁厚（mm）；
——筒仓内径(mm)；
——贮料作用在单位仓壁上的水平压力（N/mm2）；

——预应力筋的平均初始预应力（扣除混凝土预压前的损失，N/mm2）；

——预应力筋的有效预应力（N/mm2）；

9.3.7环形筒仓在仓壁高度范围内配置预应力筋时，应按预应力对洞口周边的仓壁及有关构件的
影响配置构造加强筋，其配置范围不宜小于 1.5倍的仓壁厚度。
9.3.8预应力混凝土仓壁的厚度、保护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仓壁的厚度不应小于 350mm；
2预应力筋的保护层不应小于 50mm；
3预应力筋的位置宜设置在距仓壁外侧 1/3壁厚处，并应符合本标准图 9.3.9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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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8 壁柱配筋平面及预应力筋再仓壁厚度范围的布置图
—交叉预应力筋锚头距离，不小于 2.0m；—第一批次环向张拉后的径向预应力；

—第二批次环向张拉后的径向预应力；

1—锚头螺旋筋；2—锚具垫板；3—预应力筋切点；4—预应力筋（束）；5—仓壁竖向筋；
6—内外环非预应力筋；7—预应力筋（束）中线；8—仓壁外侧竖向筋；9—预应力筋（束）孔道；

10—预应力筋（束）支架；11—仓壁外侧环向非预应力筋；12—仓壁内侧环向预应力筋；13—预应力筋（束）
9.3.9混凝土筒仓仓壁预应力筋及非预应力筋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预应力筋应按预应力张拉、偏心及非偏心进出料、温湿度变化、混凝土的收缩徐变、仓壁
开孔、风荷载、设备荷载的影响、全预应力、有限预应力或部分预应力的作用配置；

2与预应力筋相匹配的环向及竖向非预应力钢筋，其最小配筋率均不应小于 0.4%，间距不应
大于 300mm。
9.3.10环形预应力筋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预应力筋的平面布置应根据环形结构的直径大小确定，可采用每一圆周水平截面两段~六段
预应力筋，每段预应力筋包角宜相同。

2环形筒仓的预应力筋竖向间距不宜小于 150mm，也不宜大于 3.0倍壁厚或 1.0m；有粘接预
应力筋的间距不宜小于 4.0倍孔道直径。
9.3.11有粘结预应力筋的长度超过 25m时，宜两端张拉，超过 50m时，宜分段张拉和锚固。当
有工程经验时，无粘结预应力筋的分段长度可适当增加。

9.3.12环形预应力混凝土结构预应力筋筋张拉应符合下列规定：
1单根穿入孔道的钢绞线应在正式张拉前调整钢绞线的初始应力，确保钢绞线受力均匀；
2同一水平的整圈预应力筋应同步张拉；
3环形仓壁预应力筋应自下而上在一定范围内隔圈张拉；隔圈张拉后，应自上而下补齐隔圈

张拉时未张拉的预应力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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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预应力施工

10.1⼀般规定

10.1.1预应力工程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必要时，施工单位应根据设计文件进行深化设计或施工
阶段验算。

10.1.2现浇预应力混凝土梁、板底模的起拱高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未规定时，按照现行施
工规范执行。

10.1.3预应力筋束形（孔道）控制点的竖向位置偏差应符合表 10.1.3的规定；竖向位置偏差合格
率应达 90%，且竖向偏差的最大值不得超出表中规定数值的 1.5倍的尺寸偏差。

表10.1.1预应力筋束形安装允许偏差
截面高（厚）度(mm） h≤ 300 300 ≤h≤ 1500 h> 1500
允许偏差（mm） ±5 ±10 ±15

10.1.4预应力工程施工应根据环境温度采取必要的质量保证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工程所处环境温度低于-15℃时，不宜进行预应力筋张拉；
2 当工程所处环境温度高于 35℃或日平均环境温度连续 5日低于 5℃时，不宜进行灌浆施工；

当在环境温度高于 35℃或日平均环境温度连续 5日低于 5℃条件下进行灌浆施工时，应采取专门
的质量保证措施。

10.1.4 缓粘结剂的固化时间和张拉适用期应根据缓粘结预应力钢绞线生产时间、施工进度、环境
温湿度变化等确定。当缓粘结预应力钢绞线穿过后浇带时，尚应考虑后浇带浇筑时间的影响。

10.1.5 在缓粘结预应力钢绞线下料时，应对同批缓粘结预应力钢绞线留样观察，观察同条件下其
固化情况。如果预应力专项验收时缓粘结剂还没达到固化时间，可根据环境温度和固化程度推

断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固化期不宜超过 2年。

10.2预应力筋的制作

10.2.1预应力筋的下料长度应通过计算确定。计算时应综合考虑其孔道长度、锚夹具长度、千斤
顶长度、张拉伸长值和混凝土压缩变形量以及根据不同张拉方法和锚固形式预留的张拉长度等因

素。

10.2.2预应力筋制作或组装时，宜采用砂轮锯或切断机切断，不得采用加热、焊接或电焊切割，
且施工过程中应避免电火花和电流损伤预应力筋。

10.2.3使用钢丝束镦头锚具时，首先应确认该批预应力钢丝的可镦性。钢丝镦头的头型尺寸应符
合：直径 1.4~1.5倍 d，高度 0.95~1.05倍 d，d为钢丝直径。钢丝束两端采用镦头锚具时，应采
用等长下料法。同一束中钢丝长度的最大偏差不应大于钢丝长度的的 1/5000，且不应大于 5mm；
当成组张拉长度大于 10m的钢丝时，同组钢丝长度的最大偏差不得大于 2mm。
10.2.4 钢丝编束、张拉端镦头锚具安装和钢丝镦头宜同时进行。钢丝的一端先穿入锚具并镦头，
另一端按张拉端的顺序分别编扎内外圈钢丝。

10.2.5钢绞线挤压锚具应采用配套的挤压机制作，压力表读数应符合操作说明书的规定。挤压时，
在挤压模内腔或挤压套筒外表面应涂刷润滑油，采用的摩擦衬套应沿挤压套筒全长均匀分布。钢

绞线挤压锚具成型后，钢绞线外端露出挤压头 1~5mm。
10.2.6钢绞线压花锚具成型时，应将表面的污物擦拭干净。梨形头尺寸应符合：对φS15.2的钢
绞线不应小于φ95×150；对φS11.7的钢绞线不应小于φ80×130；直线段长度，对φS15.2的钢
绞线不应小于 900mm。

10.3预应力筋孔道留设

10.3.1 金属波纹管或塑料波纹管安装前，应按设计要求在箍筋上标出预应力筋的曲线坐标位置，
点焊钢筋支托。支托间距：对圆形金属波纹管宜为 1.0~1.2m，对扁形金属波纹管和塑料波纹管宜
为 0.8~1.0m。波纹管安装后，应与钢筋支托可靠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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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金属波纹管接长时，可采用大一号同型波纹管作为接头管。接头管的长度宜取管径的 3~4
倍。接头管的两端应采用热塑管或粘胶带密封。

塑料波纹管接长时，可采用塑料焊接机热熔焊接或采用专用连接管。

10.3.3 灌浆管或泌水管与波纹管连接时，可在波纹管上开洞，覆盖海绵垫和塑料弧形压板并与波
纹管扎牢，再用增强塑料管插在弧形压板的接口上，且深处构件顶面不宜小于 500mm。
10.3.4 采用钢管或抽芯成孔时，钢筋十字架的间距：对钢管宜为 1.0~1.2m。对胶管宜为 0.6~0.8m。
浇筑混凝土后，应陆续转动钢管，待混凝土初凝后、终凝前抽出。胶管内应预先充入压缩空气或

压力水，使管径增大 2~3mm，待混凝土初凝后放出压缩空气或压力水，管径缩小即可抽出。
10.3.5 竖向预应力结构采用钢管成孔时应采用定位支架固定，每段钢管的长度应根据施工分层浇
筑高度确定。钢管接头处宜高于混凝土浇筑面 500~800mm，并用堵头临时封口。
10.3.6 混凝土浇筑时，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预应力孔道漏浆堵孔。
10.3.7 钢管桁架中预应力筋用钢套管保护时，每隔 2~3m应采用定位支架或隔板居中固定。
钢桁架在工厂分段制作时，应预先将钢套管安装在钢管弦杆内，再在现场的拼装台上用大一

号同型钢套管连接或采用焊接接头。钢套管的灌浆孔可采用带内螺纹的接头管焊接在套管上。

10.4 预应力筋安装

10.4.1 穿束的方法可采用人力、卷扬机或穿束机单根穿或整束穿。对超长束、特重束、多波曲线
束等宜采用卷扬机整束穿，束的前端应装有穿束网套或特制的牵引头。穿束机适用于穿大批量的

单根钢绞线，穿束时钢绞线前头宜套一个子弹头形壳帽。

采用先穿束法穿多跨曲线束时，可在梁跨的中部处留设穿束助力段。

10.4.2 预应力宜从内埋式固定端穿入。当固定的采用挤压锚具时，从孔道末端至锚垫板的距离应
满足成组挤压锚具的安装要求；当固定端采用压花锚具时，从孔道末端至梨形头的直线锚固段不

应小于设计值。预应力筋从张拉端穿出的长度应满足张拉设备的操作要求。

10.4.3 竖向孔道的穿束，宜采用单根由上向下控制放盘速度穿入孔道，也可采用整束由下向上牵
引工艺。

10.4.4 混凝土浇筑前穿入孔道的预应力筋，宜采取防止锈蚀的措施。

10.5 无粘结和缓粘结预应力筋铺设

10.5.1 无粘结和缓粘结预应力筋铺设前，对护套轻微破损处应采用防水聚乙烯胶带进行修补。每
圈胶带搭接宽度不应小于胶带宽度的 1/2，缠绕层数不应小于 2层，缠绕长度应超过破损长度
30mm。严重破损的无粘结预应力筋应予报废。
10.5.2 平板中无粘结和缓粘结预应力筋的曲线坐标宜采用钢筋马镫控制，间距不宜大于 2.0m。
无粘结和缓粘结预应力筋铺设后应与马镫可靠固定。

10.5.3 平板中无粘结和缓粘结预应力筋平行带状布置时，应采取可靠的固定措施，保证同束中各
根无粘结预应力筋具有相同的矢高。缓粘结预应力筋带状束在锚固端应平顺张开。

10.5.4 双向平板中，宜先铺设竖向坐标较低方向的无粘结和缓粘结预应力筋，后铺方向的无粘结
和缓粘结预应力筋遇到部分竖向坐标低于先铺无粘结预应力筋时，应从其下方穿过。

双向无粘结和缓粘结预应力筋的底层筋，在跨中处宜与底面双向钢筋的上层筋在同一高度。

10.5.5 无粘结和缓粘结预应力筋张拉端的锚垫板可固定在端部模板上，或利用短钢筋与四周钢筋
焊牢。锚垫板面应垂直于预应力筋。

当张拉端采用凹入式做法时，可采用塑料穴模或其他穴模。

10.5.6 无粘结和缓粘结预应力筋锚固端的锚垫板应事先组装好，按设计要求位置可靠固定。
10.5.7 梁中无粘结和缓粘结预应力筋集束布置时，应采用钢筋支托控制其位置，支托间距宜为
1.0~1.5m。同一束的各根筋宜保持平行走向，防止相互扭绞。缓粘结预应力钢绞线，每束钢绞线
根数不宜多于5根，且缓粘结预应力束的竖向净间距不应小于缓粘结预应力束等效直径dp的1.5倍，
水平方向的净间距不应小于缓粘结预应力束的等效直径dp的2倍。
10.5.8 对竖向、环向或螺旋形布置的无粘结和缓粘结预应力筋，应有定位支架或其他构造措施控
制位置。

10.5.9 当板上开洞时，板内被孔道阻断的无粘结和缓粘结预应力筋可从两侧绕过洞口铺设。无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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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预应力筋至洞口的距离不宜小于 150mm，水平偏移的曲率半径不宜小于 6.5m，洞口四周应配
置构造钢筋加强。

10.6 混凝⼟浇筑

10.6.1浇筑混凝土之前，应对预埋管道的定位及管道连接处、预埋管与锚垫板连接处、锚垫板上
喇叭口和灌浆孔、排气管和泌水管等部位的密封性进行检查。

10.6.2浇筑混凝土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宜根据结构或构件的不同形式选用插入式、附着式或平板式等振动器进行振捣；
2对于先张法构件，应避免振动器碰撞预应力筋；对于后张法结构，应避免振动器直接触碰

预埋波纹管、无粘结及缓粘结预应力筋和锚具预埋件等，严禁直接对准预留孔道处振捣；

3对箱梁腹板与底板及顶板连接处的托板、预应力张拉端、固定端以及其它预应力钢束与钢
筋密集的部位，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混凝土质量。

4浇筑过程中不得踩踏预应力筋、定位支架钢筋以及锚固端预埋件等；
5 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应随时检查预应力结构模板、支撑、预留孔道、固定端垫板及张拉端

锚垫板的稳固性，发现有松动、变形、移位和孔道漏浆时应及时整修。

10.6.3混凝土浇筑时，应另制作两组试块，并与预应力构件同条件进行养护，作为张拉或放张时
确定混凝土强度确认的依据。

10.7 张拉及放张

10.7.1预应力筋张拉设备和仪表应满足预应力筋张拉或放张的要求，且应定期维护和标定。张拉
用千斤顶和压力表应配套标定、配套使用。标定时千斤顶运行方向应与实际张拉工作状态一致。

张拉设备的标定期限不应超过半年。当张拉设备出现不正常现象时或千斤顶检修后，应重新

标定。

当现场设备和技术等条件具备时，宜优先采用智能张拉工艺和方法。

10.7.2 预应力筋张拉或放张时，混凝土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具体要求时，不应低于设
计采用的混凝土强度等级的 75%。现浇结构施加预应力时，混凝土的龄期：对后张楼板不宜少
于 5d，对后张大梁不宜少于 7d。
为防止混凝土出现早期裂缝而施加预应力时，可不受上述限制，但必须满足局部受压承载力

的要求。

10.7.3锚具安装前，应清理锚垫板端面的混凝土残渣和喇叭管内的杂物，且应检查锚垫板后的混
凝土密实性，同时应清理预应力筋表面的浮锈和渣土。

10.7.4 锚具安装时锚板应对中，夹片应击紧且缝隙均匀。
10.7.5张拉设备安装时，对直线预应力筋，应使张拉力的作用线与预应力筋中心线重合；对曲线
预应力筋，应使张拉力的作用线与预应力筋中心线末端的切线重合。

10.7.5预应力筋张拉前，应计算所需张拉力、压力表读数、张拉伸长值，并说明张拉顺序和方法，
填写张拉申请单。

10.7.6预应力构件的张拉顺序，应根据结构受力特点、施工方便、操作安全因素等确定。
对现浇预应力混凝土楼面结构，宜先张拉楼板、次梁，后张拉主梁。对预制屋架等平卧叠浇

构件，应从上而下逐榀张拉。

预应力构件中预应力筋的张拉顺序，应遵循对称张拉的原则。

10.7.7预应力筋的张拉方法，应根据设计和施工计算要求采取一端张拉或两端张拉。采用两端张
拉时，宜两端同时张拉，也可一端先张拉，另一端补张拉。

10.7.8对同一束预应力筋，应采用相应吨位的千斤顶整束张拉。对直线形或平行排放的预应力钢
绞线束，在各根钢绞线不受叠压时，也可采用小型千斤顶逐根张拉。

10.7.9预应力筋的张拉步骤：应从零应力加载至初拉力，测量伸长值初读数，再以均匀速度分级
加载、分级测量伸长值至最终张拉力，钢绞线束张拉至最终张拉力时，宜持荷不低于 2min。
10.7.10采用应力控制方法张拉时，应校核预应力筋张拉伸长值。实测伸长值与计算伸长值的偏
差不应超过±6％。如超过允许偏差，应查明原因并采取措施后方可继续张拉。必要时，宜进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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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孔道摩擦系数测定，并可根据实测结果调整张拉控制应力。

10.7.11预应力筋的张拉伸长值 pL∆ 可按下式计算：

m p
p

p s

P L
L

A E
∆ = （10.7.11-1）

( )

m j
1

2

kxeP P
µθ− + +

=   
 

（10.7.11-2）

式中： mP —预应力筋的平均张拉力，取张拉端拉力 jP 与计算截面扣除孔道摩擦损失后的拉力平

均值；

pL —预应力筋的实际长度。

pA —预应力筋的截面面积。

sE —预应力筋的弹性模量。
10.7.12对多曲线段或直线段与曲线段组成的曲线应力筋，张拉伸长值应分段计算后叠加：

c 1 2
p

s

( )
2

i i iLL
E

σ σ+
∆ = ∑ （10.7.12）

式中： iL—第 i线段预应力筋长度；

1 2i iσ σ+ —分别为第 i线段两端预应力筋的应力。

10.7.13 预应力筋的张拉伸长值，应在建立初始张拉力后进行测量。实际伸长值 o
pL∆ 可按下列公

式计算：
o o o
p p1 p2=L L L a b c∆ ∆ + ∆ − − − （10.7.13）

式中： o
p1L∆ —从初拉力至最大张拉力之间的实际伸长值；

o
p2L∆ —初拉力以下的推算伸长值，可采用图解法或计算法确定；

a—千斤顶体内的预应力筋张拉伸长值；
b—张拉过程中工具锚和固定端工作锚楔紧引起的预应力筋内缩值；
c—张拉阶段构件的弹性压缩值。

10.7.14 对特殊预应力构件或预应力筋，应根据设计和施工要求采取专门的张拉工艺，如分阶段
张拉、分批张拉、分级张拉、分段张拉、变角张拉等。

10.7.15 对多波曲线预应力筋，可采取超张拉回松技术来提高内支座处的张拉应力并降低锚具下
口的张拉应力。

10.7.16 先张法预应力筋可采用单根张拉或成组张拉。当采用成组张拉时，应预先调整张拉力。
10.7.17 钢桁架施加预应力宜在该桁架和部分支撑安装就位后进行。根据钢桁架承担的荷载情况，
可采取一次张拉或多次张拉。

10.7.18 预应力筋张拉应填写张拉记录。
10.7.19 先张法预应力筋的放张顺序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具体要求时，可按下列规定放张：

1对承受轴心预压力的构件（如压杆、桩等），所有预应力筋应同时放张；
2对承受偏心预压力的构件（如梁等），应先同时放张预压力较小区域的预应力筋，在同时放

张预压力较大区域的预应力筋。

3当不能按照上述规定放张时，应分阶段、对称、相互交错放张。
10.7.20 先张法预应力筋宜采取缓慢放张方法，可采用千斤顶或螺杆等机具进行单独或整体放张。
10.7.21 后张法预应力筋张拉锚固后，如遇到特殊情况需要放张，宜在工作锚上安装拆锚器，采
用小型千斤顶逐根放张。

10.7.22 后张法预应力结构拆除或开洞时，应有专项预应力放张方案，防止高应力状态的预应力
筋弹出伤人。

10.7.23 预应力筋放张应填写放张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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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孔道灌浆

10.8.1后张法有粘结预应力筋张拉完毕并经检查合格后，应尽早灌浆，孔道内水泥浆应饱满、密
实。

10.8.2灌浆前应全面检查预应力筋孔道、灌浆孔、排气孔、泌水管等是否畅通。对抽芯成型的混
凝土孔道宜采用水冲洗后灌浆；对预埋管成型的孔道不得用水冲洗孔道，可采用压缩空气清孔。

10.8.3灌浆设备的配备必须满足连续工作的要求，根据灌浆高度、长度和形态等条件选用合适的
灌浆泵。灌浆泵应配备计量校验合格的压力表。灌浆前应检查配套设备、输浆管和阀门的可靠性。

在锚垫板上灌浆孔处宜安装单向阀门。

10.8.4灌浆前，对锚具夹片空隙和其他可能漏浆处需采用高标号水泥浆或结构胶等封堵，待封堵
料达到一定强度后方可灌浆。

10.8.5配置水泥浆用水泥、水及外加剂除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或硅酸盐水泥；
2 拌合用水和掺加的外加剂中不应含有对预应力筋或水泥有害的成分；
3外加剂应与水泥作配合比试验并确定掺量。

10.8.6 灌浆用水泥浆应符合下列规定：
1采用普通灌浆工艺时，稠度宜控制在 12s～20s，采用真空灌浆工艺时，稠度宜控制在 18s～

25s；
2水胶比不应大于 0.45；
3 3h自由泌水率宜为 0；且不应大于 1%，泌水应在 24h内全部被水泥浆吸收；
4 24h自由膨胀率，采用普通灌浆工艺时不应大于 6%；采用真空灌浆工艺时不应大于 3%；
5水泥浆中氯离子含量不应超过水泥重量的 0.06%；
6 28d标准养护的边长为 70.7mm的立方体水泥浆试块抗压强度不应低于 30 N/mm2；

7 稠度、泌水率及自由膨胀率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应力孔道灌浆剂》GB/T 25182
的规定；

注： 1一组水泥浆试块由 6个试块组成；
2抗压强度为一组试块的平均值，当一组试件中抗压强度最大值或最小值与平均值相差超过

20%时，应取中间 4个试件强度的平均值。
10.8.7 灌浆用水泥浆的制备及使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泥浆宜采用高速搅拌机进行搅拌，搅拌时间不应超过 5min；
2 水泥浆使用前应经筛孔尺寸不大于 1.2mm×1.2mm的筛网过滤；
3 搅拌后不能在短时间内灌入孔道的水泥浆，应保持缓慢搅动；
4 水泥浆应在初凝前灌入孔道，搅拌后至灌浆完毕的时间不宜超过 30min。

10.8.8灌浆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先灌注下层孔道，后灌上层孔道；
2灌浆应连续进行，直至排气管排出的浆体稠度与注浆孔处相同且无气泡后，再顺浆体流动

方向依次封闭排气孔；全部出浆孔封闭后，宜继续加压 0.5MPa～0.7MPa，并应稳压 1min～2min
后封闭灌浆口，灌浆口处应设置阀门，阻止水泥浆回流。

3 当泌水较大时，宜进行二次灌浆和泌水孔进行重力补浆；
4 因故中途停止灌浆时，应用压力水将未灌注完孔道内已注入的水泥浆冲洗干净；
5 采用连接器连接的多跨连续预应力筋的孔道灌浆，应在连接器分段的预应力筋张拉后随即

进行，不得在各分段全部张拉完毕后一次连续灌浆；

6 对超长、超高的预应力孔道，宜采用多台灌浆泵接力灌浆，从前置灌浆孔灌浆直至后置灌
浆孔冒浆，后置灌浆孔方可续灌；

7 灌浆孔内水泥浆凝固后，应将泌水管等切至构件表面，如管内有空隙，应补浆；
10.8.9真空辅助灌浆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应力孔道灌浆前，应切除外露的多余钢绞线并进行封锚；
2 真空辅助灌浆除采用传统的灌浆设备外，还需配备真空泵及其配件等；
3 真空辅助灌浆的孔道应具有良好的密封性；
4 真空辅助灌浆采用的水泥浆应优化配合比，宜掺入适量的缓凝高效减水剂，根据不同的水

泥浆强度等级要求，其水灰比可为 0.3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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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孔道抽真空负压宜稳定保持为 0.08~0.1MPa。
10.8.10孔道灌浆应填写灌浆记录。

10.9 封锚

10.9.1 后张法预应力筋锚固后的外露部分宜采用机械方法切割。预应力筋的外露长度不宜小于其
直径的 1.5倍，且不宜小于 30mm。
10.9.2锚具封闭保护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具体要求时，应符合本规程第 4.3.7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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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质量验收

11.1 一般规定

11.1.1 浇筑混凝土之前，应进行预应力隐蔽工程验收。隐蔽工程验收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预应力筋的品种、规格、级别、数量和位置；
2 成孔管道的规格、数量、位置、形状、连接及灌浆孔、排气孔兼泌水孔；
3 局部加强钢筋的牌号、规格、数量和位置；
4 预应力筋锚具和连接器及锚垫板的品种、规格、数量和位置。

11.1.2 预应力筋、锚具、夹具、连接器、成孔管道的进场检验，当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其检验
批容量可扩大一倍：

1 获得认证的产品；
2 同一厂家、同一品牌、同一规格的产品，连续三批均一次检验合格。

11.1.3 张拉设备及压力表应定期维护，并应配套标定和使用，标定期限不应超过 6个月。

11.2 材料

主控项目
11.2.1预应力筋进场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GB/T 5224等各类材料相
关标准的规定抽取试件作抗拉强度、伸长率检验，其检验结果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进场的批次和产品的抽样检验方案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11.2.2无粘结预应力钢绞线进场时，应进行防腐润滑油脂脂量和保护套厚度的检验，检验结果应
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无粘结预应力钢绞线》JGJ 161的规定。
经观察认为涂包质量有保证时，无粘结预应力筋可不作油脂量和护套厚度的抽样检验。

检查数量：按现行行业标准《无粘结预应力钢绞线》JG/T 161的规定确定。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11.2.3预应力筋用锚具应和锚垫板、局部加强钢筋配套使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进场时，应按
现行行业标准《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应用技术规程》JGJ 85的相关规定对其性能进行
检验，检验结果应符合该标准的的规定。

锚具、夹具和连接器用量不足检验批规定数量的 50%，且供货方提供有效的检验报告时，可
不做静载锚固性能检验。

检查数量：按现行行业标准《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应用技术规程》JGJ 85的规定
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锚固区传力性能试验报告和抽样检验报告。

11.2.4 处于三 a、三 b类环境条件下的无粘结预应力筋用锚具系统，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无粘结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92的相关规定检验其防水性能，检验结果应符合该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同一品种、同一规格的锚具系统为一批，每批抽取 3套。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11.2.5孔道灌浆用水泥应采用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水泥、外加剂的质量应分别符合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第 7.2.1条、第 7.2.2条的规定；成品灌浆材料
的质量应符合《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程》GB/T50448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进场批次和产品的抽样检验方案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一般项目
11.2.6预应力筋进场时，应进行外观检查，其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有粘结预应力筋的表面不应有裂纹、小刺、机械损伤、氧化铁皮和油污等，展开后应平顺、
不应有弯折；

2无粘结预应力钢绞线外包护套应光滑、无裂缝，无明显褶皱；轻微破损处应外包防水塑料
胶带修补，严重破损者不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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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注：无粘结预应力筋护套轻微破损者应外包防水塑料胶带修补，严重破损者不得使用。

11.2.7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进场时，应进行外观检查，其表面应无污物、锈蚀、机械
损伤和裂纹。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11.2.8预应力成孔管道进场时，应进行管道外观质量检查、径向刚度和抗渗性能检验，其检验结
果应符合下列规定：

1金属管道外观应清洁，内外表面应无锈蚀、油污、附着物、孔洞；金属波纹管不应有不规
则褶皱，咬口应无开裂、脱扣；钢管焊缝应连续；

2塑料波纹管外观应光滑、色泽均匀，内外壁不应有气泡、裂口、硬块、油污、附着物、孔
洞及影响使用的划伤；

3径向刚度和抗渗漏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预应力混凝土桥梁用塑料波纹管》JT/T 529
或《预应力混凝土用金属螺旋管》JG 225的规定。
检查数量：外观应全数检查；径向刚度和抗渗漏性能的检查数量应按进场的批次和产品的抽

样检验方案确定。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注：对金属螺旋管用量较少的一般工程，当有可靠依据时，可不作径向刚度、抗渗漏性能的

检验。

11.3制作与安装

主控项目
11.3.1预应力筋安装时，其品种、规格、级别和数量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11.3.2预应力筋的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一般项目
11.3.3预应力筋端部锚具的制作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钢绞线挤压锚具挤压完成后，预应力筋外端露出挤压套筒的长度不应小于 1～5mm；
2钢绞线压花锚具的梨形头尺寸和直线锚固段长度不应小于设计值；
3 钢丝镦头不应出现横向裂纹，镦头的强度不得低于钢丝强度标准值的 98％。
检查数量：对挤压锚，每工作班抽查 5％，且不应少于 5件；对压花锚，每工作班抽查 3件；

对钢丝镦头强度，每批钢丝检查 6个镦头试件。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镦头强度试验报告。

11.3.4预应力筋或成孔管道的安装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成孔管道的连接应密封；
2预应力筋或成孔管道应平顺，并应与定位支撑钢筋绑扎牢固；
3当后张有粘结预应力筋曲线孔道波峰和波谷的高差大于 300mm，且采用普通灌浆工艺时，

应在孔道波峰设置排气孔；

4锚垫板的承压面应与预应力筋或孔道曲线末端垂直，预应力筋或孔道曲线末端直线段长
度应符合表 11.3.4的规定。
检查数量第 1~3款应全书检查；第 4款应抽查预应力束总数的 10%，且不少于 5束。
检查方法：观察，尺量。

表11.3.4预应力筋曲线起始点与张拉锚固点之间直线段最小长度
预应力筋张拉控制力 N（kN） N≤1500 1500 ≤N≤ 6000 N> 6000
直线段最小长度（mm） 400 500 600

11.3.5预应力筋或成孔管道定位控制点的竖向位置偏差应符合表 11.3.5的规定，其合格点率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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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90%及以上，且不得有超过表中数值 1.5倍的尺寸偏差。
检查数量：在同一检验批内，应抽查各类型构件总数的 10%，且不少于 3个构件，每个构件

不应少于 5处。
检验方法：尺量。

表11.3.5 预应力筋或成孔管道定位控制点的竖向位置允许偏差

截面高（厚）度（mm） h≤ 300 300 ≤h≤ 1500 h> 1500
允许偏差（mm） ±5 ±10 ±15

11.4 张拉与放张

主控项目
11.4.1预应力筋张拉或放张前，应对构件混凝土强度进行检验。同条件养护的混凝土立方体试件
抗压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具体要求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达到配套锚固产品技术要求的混凝土最低强度且不应低于设计混凝土强度等级值的 75%
2 对采用消除预应力钢丝或钢绞线作为预应力筋的先张法构件，不应低于 30MPa。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同条件养护试件抗压强度试验报告

11.4.2对后张法预应力结构构件，钢绞线出现断裂或滑脱的数量不应超过同一截面钢绞线总根数
的 3％，且每根断裂的钢绞线断丝不得超过一丝；对多跨双向连续板，其同一截面应按每跨计算；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张拉记录。

11.4.3先张法预应力筋张拉锚固后，实际建立的预应力值与工程设计规定检验值的相对允许偏差
为±5％。
检查数量：每工作班抽查预应力筋总数的 1%，且不应少于 3根。
检验方法：检查预应力筋应力检测记录。

一般项目
11.4.4 预应力张拉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采用应力控制方法张拉时，张拉力下预应力筋的实测伸长值与计算伸长值的相对允许偏差
为±6％；

2最大张拉应力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666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张拉记录。

11.4.5先张法预应力构件，应检查预应力筋张拉后的位置偏差，张拉后预应力筋的位置与设计位
置的偏差不应大于 5mm，且不应大于构件截面短边边长的 4%。
检查数量：每工作班抽查预应力筋总数的 3％，且不应少于 3束。
检验方法：尺量。

11.4.6锚固阶段张拉端预应力筋的内缩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具体要求时，应符合表 11.4.6
的规定：

检查数量：每工作班抽查预应力筋总数的 3%，且不应少于 3束。
检验方法：尺量。

表11.4.6张拉端预应力筋的内缩量限值
锚具类别 内缩量限值（mm）

支承式锚具（镦头锚具等）
螺帽缝隙 1

每块后加垫板的缝隙 1
锥塞式锚具 5

夹片式锚具
有顶压 5
无顶压 6~8

11.5 灌浆及封锚

主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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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预留孔道灌浆后，孔道内水泥浆应饱满、密实。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灌浆记录。

11.5.2灌浆用水泥浆的性能应符合设计规定：
1 3h自由泌水率宜为 0；且不应大于 1%，泌水应在 24h内全部被水泥浆吸收；
2水泥浆中氯离子含量不应超过水泥重量的 0.06%；
3 当采用普通灌浆工艺时，24h自由膨胀率，不应大于 6%；当采用真空灌浆工艺时，24h自

由膨胀率不应大于 3%。
检查数量：同一配合比检查一次。

检验方法：检查水泥浆性能试验报告。

11.5.3现场留置的灌浆用水泥浆试件的抗压强度不应低于 30MPa。
试件抗压强度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组应留取 6个边长为 70.7mm的立方体试件，并应标准养护 28d；
2 试件抗压强度应取 6个试件的平均值；当一组试件中抗压强度最大值或最小值与平均值相

超过 20%时，应取中间 4个试件强度的平均值。
检查数量：每组工作班留置一组；

检验方法：检查试件强度试验报告。

11.5.4锚具的封闭保护措施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具体要求时，外露锚具和预应力筋的混凝
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一类环境时 20mm，二 a，二 b类环境时 50mm，三 a、三 b类环境时
80mm。
检查数量：在同一检验批内，抽查预应力筋总数的 5%，且不应小于 5处。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一般项目
11.5.5 后张法预应力筋锚固后，锚具外预应力筋的外露长度不应小于其直径的 1.5倍，且不应小
于 30mm。
检查数量：在同一检验批内，抽查预应力筋总数的 3％，且不应少于 5束。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11.5.5条文说明：预应力筋外露长度的规定，主要是考虑到锚具正常工作及氧-乙炔焰切割时可能
的热影响，切割位置不宜离锚具太近，同时不应影响构件安装。

11.6 验收规定与文件

11.6.1预应力分项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按《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执行。
11.6.2预应力分项工程根据预应力材料类别可划分预应力筋、波纹管、水泥等检验批和锚具检验
批。原材料的批量划分、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和本规程的规定。

11.6.3预应力分项工程根据施工工艺流程，可划分为制作及安装、张拉、灌浆及封锚等三个检验
批。每个检验批的范围，可按楼层、结构缝或施工段划分。

11.6.4预应力施工检验批的质量验收，应由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单位项目检查员，并按预应力分
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统一用表做出记录。

11.6.5 检验批质量验收应包含实物检查和资料检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主控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均应合格；
2 一般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应合格；一般项目当采用计数抽样检验时，其合格率应达到 80%

及以上，且不得有严重缺陷；

3应具有完整的质量检验记录，重要工序应具有完整的施工操作记录。
11.6.6预应力分项工程的验收应由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进行，并按预应
力分项工程质量验收统一用表作出记录。对重要工程，设计单位设计人员宜参与验收。

11.6.7预应力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分项工程所含的检验批均符合合格质量的规定；
2分项工程验收资料完整并符合验收要求。

11.6.8预应力分项工程验收时应提供下列文件和记录：
1预应力分项工程的设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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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应力施工方案及有关变更记录；
3预应力筋（孔道）竖向坐标、预应力筋锚固端构造等详图；
4预应力材料（预应力筋、锚具、波纹管、灌浆水泥等）质量证明书；
5预应力筋和锚具等进场复验报告；
6张拉设备配套标定报告；
7预应力筋（孔道）竖向坐标检查记录；
8预应力筋张拉见证记录；
9 张拉时混凝土立方体试件抗压强度试验报告；
10 孔道灌浆及封锚记录、水泥浆十块强度试验报告；

11.6.9对每一检验批的检查数量与检验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GB 50204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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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预应力监测

12.1 一般规定

12.1.1对设计文件或相关规范有要求的预应力工程应进行施工过程结构监测。
12.1.2预应力施工过程结构监测工作应根据表 12.1.2和项目实际需要或设计单位要求确定监测项
目。

表12.1.2 预应力施工监测项目
名称 内容 备注

跨中、支座、端部 竖向变形、平面变形 应监测项

跨中、支座
应力监测

应监测项

端部 可监测项

孔道 摩阻损失监测 宜监测项

12.1.3预应力监测应编制专项方案，并报相关单位审批。
12.1.4建设单位负责预应力监测的管理工作，并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测、监理等单位具体
实施。

12.1.5变形监测精度要求：变形监测测量精度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8中二
级变形测量等级对应的精度要求。

12.2 变形监测

12.2.1变形监测分为水平位移监测、垂直位移监测、角位移监测。
12.2.2监测工作开始前，监测单位应进行资料收集、现场踏勘调研，并根据设计要求和环境条件
选埋监测点、建立变形监测网。

12.2.3 变形监测的组成与要求应符合《建筑工程施工过程结构分析与监测技术规范》 JGJ/T
302-2013第 5.1.3条的规定。

12.3 应力监测

12.3.1 预应力控制截面应力监测应根据工程结构特点，结合部位、监测对象、监测精度、环境条
件、监测频次等因素，选用合适的监测方法。

12.3.2应力监测内容和传感器类型宜符合表 12.3.2的规定，采集设备应与其相匹配。
表12.3.2 应力监测内容和传感器类型

监测对象 测量内容 监测仪器类型 精度指标

钢筋、混凝土 应变 电阻应变计、光纤光栅应变计、振弦式应变计等 0.2%F.S，且 4με
预应力筋或索 索力 穿心式压力传感器、油压表、智能钢绞线 1.0%F.S
注：F.S为测量设备或元件的满量程
12.3.3构件上监测点布设传感器的数量和方向应符合《建筑工程施工过程结构分析与监测技术规
范》JGJ/T 302-2013第 6.3.2条的规定。
12.3.4预应力控制截面应力监测频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张拉施工期间实时监测;
2 结构施工过程中重要的阶段性节点应力监测;
3 结构上的荷载发生明显变化或进行特殊工序施工时，应单独监测。

12.4 成果整理

12.4.1 各项监测资料、计算资料和技术结果应真实，完整，条理清晰，结论明确。
12.4.2 施工过程结构分析，应在结构施工前提交技术报告，当施工期间需进行跟踪分析时应按分
析次数提交跟踪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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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预应力损失值计算
A.0.1预应力钢筋中的预应力损失值按表 A.0.1的规定计算

表A.0.1 预应力损失值（N/mm2）

引起损失的因素 符号 先张法构件 后张法构件

张拉端锚具变形和钢筋内缩 1lσ 按本规程第 A.4条的
规定计算

按本规程第 A.4条和第
A.5条的规定计算

预应力钢筋的摩擦

与孔道壁之间的摩擦

2lσ

- 按本规程第 A.6条的规定
计算

张拉端锚口损失 按实测值和厂家提供的数据计算

在转向块处的摩擦 按本规程第 A.5条的规定计算
混凝土加热养护时，受张拉的钢筋与承受

拉力的设备之间的温差 3lσ 2 t∆ -

预应力钢筋的应力松驰 4lσ 按本规程第 A.6条的规定计算

混凝土的收缩和徐变 5lσ 按本规程第 A.7条的规定计算
用螺旋式预应力钢筋作配筋的环形构件，

当直径 d≤3m时，由于混凝土的局部挤压 6lσ - 30

A.0.2当计算求得的预应力总损失值小于下列数值时，应按下列数值取用：
先张法构件 100N/mm2；

后张法构件 80N/mm2。

A.0.3预应力构件在各阶段的预应力损失值宜按表 A.0.3的规定进行组合：
表A.0.3 预应力损失值组合

预应力损失值的组合 先张法构件 后张法构件

混凝土预压前（第一批）损失σlI 1 2 3 4l l l lσ σ σ σ+ + + 1 2l lσ σ+

混凝土预压后（第二批）损失σlII 5lσ 4 5 6l l lσ σ σ+ +

注：先张法构件由于钢筋应力松弛引起的损失值在第一批和第二批损失中所占的比例，如需

区分，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A.0.4预应力直线钢筋由于锚具变形和预应力钢筋内缩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值 1lσ 可按下列公式计

算：

1 s l
a E
l

σ = （A.0.4）

式中：a——张拉端锚具变形和钢筋内缩值（mm），可按表 A.0.4采用；

l——张拉端至锚固端之间的距离（mm）；

表A.0.4锚具变形和钢筋内缩值a（mm）
锚具类别 a

支承式锚具（钢丝束镦头锚具等）
螺帽缝隙 1

每块后加垫板的缝隙 1

夹片式锚具
有顶压时 5
无顶压时 6~8

注：表中的锚具变形和钢筋内缩值也可根据实测数据确定；其他类型的锚具变形和钢筋内缩

值应根据实测数据确定。

块体拼成的结构，其预应力损失尚应计及块体间填缝的预压变形。当采用混凝土或砂浆为填

缝材料时，每条填缝的预压变形值可取为 1mm。
A.0.5后张法构件预应力曲线钢筋或折线钢筋由于锚具变形和预应力钢筋内缩引起的预应力损失
值 1lσ ，应根据预应力曲线钢筋或折线钢筋与孔道壁之间反向摩擦影响长度 fl 范围内的预应力钢

筋变形值等于锚具变形和钢筋内缩值的条件确定，反向摩擦系数可按本规程表 A.0.5-1中的数值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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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抛物线形预应力钢筋可近似按圆弧形曲线预应力钢筋考虑（图 A.0.5-1）。当其对应的圆心角
θ≤45°时（对于无粘结预应力筋θ≤90°），由于锚具变形和钢筋内缩，在反向摩擦影响长度 lf范围内

的预应力损失值 1lσ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图A.0.5-1 圆弧形曲线预应力钢筋的预应力损失 1lσ

1 con f
f

12
c

l l
l
x

r
µ

σ σ κ


=
 

+ −  
  

（A.0.5-1）

反向摩擦影响长度 fl （m）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c
f

on c1000
s

r
l aE

σ µ κ
=

+
（A.0.5-2）

式中： cr ——圆弧形曲线预应力钢筋的曲率半径(m)；

x——张拉端至计算截面的距离(m)；

a——张拉端锚具变形和钢筋内缩值(mm)，按表 A.0.4采用；

Es——预应力钢筋弹性模量。

2 端部为直线（直线长度为 l0），而后由两条圆弧形曲线（圆弧对应的圆心角θ≤45°，无粘结
预应力筋θ≤90°）组成的预应力钢筋（图 A.0.5-2），由于锚具变形和钢筋内缩，在反向摩擦影响
长度 lf范围内的预应力损失值 1lσ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图A.0.5-2两条圆弧形曲线组成的预应力钢筋的预应力损失 1lσ
当 0x l≤ 时

( ) ( )1 1 1 0 2 f 12 2l i l l i l lσ = +－ －
（A.0.5-3）

当 0 1l x l< ≤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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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1 1 2 f 12 2l i l x i l lσ = +－ － （A.0.5-4）

当 1 fl x l< ≤ 时

( )1 2 f2l i l xσ = － （A.0.5-5）

反向摩擦影响长度 fl （m）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2 2
1 0 2

1
2 2

f
1

1000
s

i l laE l
i i

l − +=
−

（A.0.5-6）

( )1 a c1/i k rσ µ= + （A.0.5-7）

( )22 cb /i k rσ µ= + （A.0.5-8）

式中： 1l —— 预应力钢筋张拉端起点至反弯点的水平投影长度；

1i 、 2i —— 第一、二段圆弧形曲线预应力钢筋中应力近似直线变化的斜率；

c1r 、 c2r —— 第一、二段圆弧形曲线预应力钢筋的曲率半径；

aσ 、 bσ —— 预应力钢筋在 a、b点的应力。
3 当折线形预应力钢筋的锚固损失消失于折点 c之外时(图 A.0.5-3)，由于锚具变形和钢筋内

缩，在反向摩擦影响长度 lf范围内的预应力损失值 1lσ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图A.0.5-3 折线形预应力钢筋的预应力损失 1lσ
当 0x l≤ 时

( ) ( )1 1 1 1 0 2 2 f 12 2 2 2l i l l i l lσ σ σ= + + +- － （A.0.5-9）

当 0 1l x l< ≤ 时

( ) ( )1 1 1 2 2 f 12 2 2l i l x i l lσ σ= + +－ －
（A.0.5-10）

当 1 fl x l< ≤ 时

( )1 2 f2l i l xσ = － （A.0.5-11）

反向摩擦影响长度 fl （m）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 ( )2

1 1 0 1 0 1 0 2 1 2
1

2 2
f

2 2
1000

s
i l l i l l l l

i
l aE l

i
σ− + − +

− += （A.0.5-12）

( )1 con 1i kσ µθ= - （A.0.5-13）

( ) ( )2
2 con 1 01  [ ] 1i k l l kσ µθ−= － － （A.0.5-14）

1 conσ σ µθ= （A.0.5-15）



82

( ) ( )2 con 1 01  1k l lσ σ µθ µθ=  − － － （A.0.5-16）

式中： 1i —— 预应力钢筋在 bc段中应力近似直线变化的斜率；

2i —— 预应力钢筋在折点 c以外应力近似直线变化的斜率；

1l —— 张拉端起点至预应力钢筋折点 c的水平投影长度。
A.0.6预应力钢筋与孔道壁之间的摩擦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值 2lσ （图 A.0.6），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2 con
1= 1l xeκ µθσ σ +

 − 
 

（A.0.6-1）

当 ( ) 0.2xκ µθ+ ≤ 时， 2lσ 可按下式近似计算：

( )2 conl xσ σ κ µθ= + （A.0.6-2）

式中： x —— 预从张拉端至计算截面的孔道长度，亦可近似取该段孔道在纵轴上的投影

长度（m）；
θ —— 张拉端至计算截面曲线孔道部分切线的夹角（rad）；
κ —— 考虑孔道每米长度局部偏差的摩擦系数，可按表 A.0.6-1采用；
µ —— 预应力钢筋与孔道壁之间的摩擦系数，可按表 A.0.6-1采用。

图A.0.6预应力摩擦损失计算
1——张拉端；2——计算截面

表A.0.6-1 摩擦系数

孔道成型方式 κ
µ

钢绞线、钢丝束 预应力螺纹钢筋

预埋金属波纹管 0.0015 0.25 0.50
预埋塑料波纹管 0.0015 0.15 —
预埋钢管 0.0010 0.30 —
抽芯成型 0.0014 0.55 0.60

无粘结预应力筋 0.004 0.09 —

注：1表中系数也可根据实测数据确定。
2无粘结预应力钢绞线的数据适用于由公称直径 9.5mm、11.70mm、113.2mm或 15.70mm钢

绞线制成的无粘结预应力钢筋。

缓粘结钢绞线预应力损失计算时，摩擦系数与无粘结钢绞线摩擦系数相同：κ=0.006；μ=0.12。
缓粘结预应力筋的摩擦系数也可根据宜实测数据确定，或由厂家提供。

一般情况下，体外预应力束在转向装置处的摩擦损失值 2lσ 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2 conlσ µθσ= （A.0.6-3）

式中：θ —— 体外束在转向块处的弯折转角（rad）；
µ —— 体外束在转向块处的摩擦系数，可按表 13.2.3-2采用。

表A.0.6-2 转向块处的摩擦系数

钢绞线 μ
镀锌钢管 0.20~0.25

HDPE塑料管 0.15~0.20
无粘结预应力筋 0.08~0.12

当体外束与转向块鞍座处接触长度不可忽略时，预应力损失值 2lσ 应采用（A.0.6-1）式或
（A.0.6-2）式，并根据实际情况选取系数计算得出。
A.0.7预应力钢筋的应力松弛引起的预应力损失 4lσ 按下列规定计算：

1消除应力钢丝、钢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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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松弛：

con
4 con

ptk

0.4 0.5l f
σ

σ ψ σ
 

= −  
 

（A.0.7-1）

此处，一次张拉时，ψ=1.0；采用超张拉时，ψ=0.9。

低松弛：

当 con ptk0.5 fσ ≤ 时

4 =0lσ （A.0.7-2）

当 ptk con ptk0.5 0.7f fσ< ≤ 时

con
4 con

ptk

=0.125 0.5l f
σ

σ σ
 

−  
 

（A.0.7-3）

当 ptk con ptk0.7 0.8f fσ< ≤ 时

con
4 con

ptk

=0.20 0.575l f
σ

σ σ
 

−  
 

（A.0.7-4）

2预应力螺纹钢筋
4 con=0.03lσ σ （A.0.7-5）

3中强度预应力钢丝
4 con=0.08lσ σ （A.0.7-6）

A.0.8混凝土收缩和徐变引起的预应力筋应力损失终极值 5lσ ，按下式计算：

1对一般建筑结构构件
先张法构件

pc

cu
5

45 280

1 15l
f

σ

σ
ρ

+
′

=
+

（A.0.8-1）

pc

cu
5

45 280

1 15l
f

σ

σ
ρ

′
+

′
′ =

′+
（A.0.8-2）

后张法构件

pc

cu
5

35 280

1 15l
f

σ

σ
ρ

+
′

=
+

（A.0.8-3）

pc

cu
5

35 280

1 15l
f

σ

σ
ρ

′
+

′
′ =

′+
（A.0.8-4）

式中： pcσ 、 pcσ ′ —— 在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钢筋合力点处的混凝土法向压应力；

cuf ′ —— 施加预应力时的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ρ 、 ρ′ —— 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钢筋和普通钢筋的配筋率：对先张法构件，

( )p s 0A A Aρ = + ， ( )' ' '
p s 0A A Aρ = + ； 对 后 张 法 构 件 ，

( ) np sA A Aρ = + ， ( )' ' '
p s nA A Aρ = + ，；对于对称配置预应力钢筋和

普通钢筋的构件，配筋率 ρ 、 'ρ 应按钢筋总截面面积的一半计算。

计算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钢筋合力点处的混凝土法向压应力 pcσ 、 pcσ ′ 时，预应力损失值仅

考虑混凝土预压前（前一批）的损失，普通钢筋中的应力 5lσ 、 5lσ ′ 值应取为零； pcσ 、 pcσ ′ 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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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大于 cu0.5 f ′；当 pcσ ′ 为拉应力时，公式（A.0.8-2）、（A.0.8-4）中的 pcσ ′ 应取为零。计算混凝土法

向应力 pcσ 、 pcσ ′ 时，可根据构件制作情况考虑自重的影响。

当结构处于年平均相对湿度低于 40%的环境下， 5lσ 及 5lσ ′ 值应增加 30%。
2 对重要的建筑结构构件，当需要考虑与时间相关的混凝土收缩、徐变及钢筋应力松驰预应

力损失值时，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附录 K进行计算。
注：当采用泵送混凝土时，宜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混凝土收缩、徐变引起预应力损失值的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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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规定”或“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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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2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3 《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0448

4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GB/T 5223

5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GB/T 5224

6 《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GB/T 14370

7 《预应力混凝土用螺纹钢筋》GB/T 20065

8 《单丝涂覆环氧涂层预应力钢绞线》GB/T 25823

9 《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应用技术规程》JGJ 85

10 《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92

11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抗震设计标准》JGJ/T 140

12 《无粘结预应力钢绞线》JG 161

13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JGJ 369

14 《缓粘结预应力钢绞线》JG/T 369

15 《缓粘结预应力钢绞线专用粘合剂》JG/T 370

16 《缓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87

17 《环氧涂层预应力钢绞线》JG/T 387

18 《预应力混凝土用金属螺旋管》JG/T 3013

19 《预应力混凝土桥梁用塑料波纹管》JT/T 529

20 《高强度低松弛预应力热镀锌钢绞线》YB/T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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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地方标准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DB ***-2019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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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目前京津冀行政区域内预应力混凝土技术发展较快，科研成果不断积累，设计与施工水平
逐步提高，建筑面积正在迅速增加。制定本规程，是为了在确保工程质量前提下，大力发展该项

新技术，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1.0.2本条主要规定了本规程适用范围。本规范用于轻骨料混凝土及特种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设
计时，尚应按有关规范执行。

1.0.3本条重点指出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与施工中采用合理的方案，以及质量控制与验收制度
的重要性。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应与建筑物的功能要求、工艺要求相结合；预应力分项工程施

工时，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做好技术交底，严格执行质量检查与验收制度。

1.0.4 凡我国现行规范中已有明确条文规定的，本规程原则上不再重复。因此，在设计与施工中
除符合本规程的要求外，还应符合我国现行规范的有关规定。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进行设计时，应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JGJ 369
的有关规定，其抗震设计应按现行行业标准《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抗震设计标准》JGJ/T 140执行；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施工与验收，在符合本规程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

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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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

3.1 混凝⼟

3.1.1由于高强度低松弛预应力钢绞线及钢丝在我国的推广应用，必须采用较高强度等级的混凝
土，才可充分发挥两者的作用，达到更经济的目的。所以规定了预应力结构的最低混凝土强度等

级。预应力加固工程中，被加固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可不受此条规定限制。结构中局部采用预

应力构件时，结构混凝土强度等级要求可适当降低。

3.1.3在先张法预应力构件中，宜采用钢绞线和中强度钢丝。在后张法预应力构件或结构中宜采
用高强度低松弛钢绞线。有特殊防腐要求时，可选用镀锌钢丝、镀锌钢绞线或环氧涂层钢绞线。

对无粘结预应力构件宜选用无粘结预应力钢绞线。对直线预应力短筋，宜采用预应力螺纹钢筋。

在缓粘结预应力构件或结构中宜采用高强度低松弛钢绞线。

3.1.4预应力筋的强度按国家现行标准《钢筋混凝土用钢》GB 1499、《钢筋混凝土用余热处理钢
筋》GB 13014、《中强度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YB/T 156、《预应力混凝土用螺纹钢筋》GB/T 20065、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GB/T5223、《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GB/T5224等的规定给出，其应
具有不小于 95%的保证率。

预应力筋没有明显的屈服点，一般采用极限强度标志。极限强度标准值 fptk相当于钢筋标准

中的钢筋抗拉强度。在钢筋标准中一般取 0.002残余应变所对应的应力作为其条件屈服强度标准
值 fpyk。

3.1.7钢绞线的疲劳应力幅限值参考了我国现行《铁路桥涵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
规范》TB 10002.3。该规范根据 1860MPa 级高强度钢绞线的试验，规定疲劳应力幅限值为
140N/mm2。考虑到本规程中钢绞线强度为 1570级以及预应力钢绞线在曲线管道中等因素的影响，
表中采用偏安全的限值。

3.2涂层预应力筋

3.2.3预应力热镀锌钢绞线由 6根镀锌钢丝螺旋紧密围绕 1根中心镀锌钢丝捻制并经稳定化处理
而成。由于锌是两性金属，因而不推荐在直接与混凝土、砂浆接触的预应力结构中使用。镀锌钢

绞线是从桥梁工程需要发展起来的，逐步推广应用到建筑工程的体外索和拉索等。镀锌钢绞线的

规格和力学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高强度低松弛预应力热镀锌钢绞线》YB/T 152的规定。

3.3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FRP）预应力筋

3.3.1当前应用于土木工程的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主要有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玻璃纤维增强
复合材料筋和芳纶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其中，玻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强度较低，且耐碱性差，

并在长期荷载作用下较芳纶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和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更容易发生徐变断裂，

不宜用作预应力筋。因此，本条规定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预应力筋混凝土构件应选用碳纤维复合材

料筋或芳纶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

3.3.2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存在剪切滞后问题，导致其抗拉强度随直径的增大而降低。因此，本
条对单根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的截面面积进行了限制。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的截面面积按名义直

径即含树脂层厚度计算。

3.3.3考虑到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抗拉强度的离散度高于钢筋，本条对其抗拉强度标准值提出了
更高的强度保证率要求。

3.3.4考虑到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破坏的脆性特点，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中混凝土材料系数的取值，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的材料系数取 1.4。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在所处环境中的酸碱盐、湿度、温度和日照等因素的长期作用下，性能会

发生不同程度的降低。本条针对不同环境对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劣化影响程度的差异，考虑耐久性

要求，采用对应的环境系数对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的抗拉强度给予折减。

3.3.5在低于其承载力的拉力的长期作用下，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在一定时限后可能突然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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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发生徐变断裂。该时限不仅随纤维增强复合材料中长期作用拉应力的增大而降低，且会因高温、

紫外线、干湿循环、冻融循环等不利因素而降低。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的徐变曲线一般可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加载完成后的短期（相对于发生徐变断裂的时限而言），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筋的应变速率在该阶段持续下降。在其后的第二阶段，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在常应力作用下的应

变速率基本保持不变。在该阶段，尽管纤维增强复合材料中的某些较弱纤维可能受拉失败，但其

所承担的荷载可通过摩擦作用或树脂的粘结作用传递至相邻纤维。在第三阶段，纤维增强复合材

料筋的应变速率持续增大，表示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中的纤维已发生快速、持续的失效，该过程

最终将导致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的断裂。应当指出，当第二阶段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长期作用拉

应力足够低时，则可延长该阶段的时限，避免徐变断裂的发生。基于该原理和国外已有试验数据，

本条规定了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的持久强度设计值。

3.4 预应力筋用锚固系统和连接器

3.4.1常用金属预应力筋的锚具可按表 3.2.1选用。
表3.2.1预应力筋材料与设备选用表

预应力筋品种

固定端 张拉端

锚具
锚具 选用张拉机具形式

安装在结构之外 安装在结构之内

钢绞线及钢绞线束
夹片锚具

挤压锚具
挤压锚具 夹片锚具 穿心式千斤顶

中强度预应力钢丝

消除应力钢丝

夹片锚具

镦头锚具

挤压锚具

挤压锚具

镦头锚具

夹片锚具 穿心式千斤顶

镦头锚具
拉杆式千斤顶

穿心式千斤顶

预应力螺纹钢筋 螺母锚具 － 螺母锚具 拉杆式千斤顶

3.4.4承受低应力或动荷载的夹片式锚具可能出现锚具夹片脱落现象，造成预应力失效，产生工
程质量事故，因此要求承受低应力或动荷载的夹片式锚具具有防松功能。

3.4.7适用于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预应力筋的锚具从其锚固受力原理上可分为机械夹持式、粘结型
和组合式。机械夹持式锚具包括夹片锚具、锥塞式锚具、压铸管夹片式锚具；粘结型锚具包括套

筒灌胶式锚具、杯口封装式锚具；组合式锚具包括夹片-粘结型锚具、夹片-套筒型锚具。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预应力筋应与其配套的锚具共同使用；与其他锚具配套使用时，应根据现

行行业标准 《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应用技术规程》JGJ 85进行试验验证。

3.5孔道与灌浆材料

3.5.2金属波纹管的规格见表 3.5.2-1和表 3.5.2-2.

(a) 圆形单波纹 （b）圆形双波纹 （c）扁形
图3.5.2金属螺旋波纹管规格

表3.5.2-1圆形金属波纹管规格（mm）
管内径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105 110 115 120
允许偏差 +0.5 +1.0
钢带

厚

标准型 0.25 0.30
增强型 0.40 0.50

表3.5.2-2扁形金属波纹管规格(mm)

短轴
长度 B 19 22
允许偏差 +0.5 +1.0

长轴
长度 A 47 60 73 86 52 67 82 98
允许偏差 +1.0 +2.0

钢带厚度 0.3



93

注：1 当短边为圆弧时，其半径应为短轴方向之半；

2 短轴 19mm用于φs11.7钢绞线，短轴 22mm用于φs15.2和φs15.7钢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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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预应力结构规定

4.1 ⼀般规定

4.1.1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分析，可根据结构类型、材料性能和受力特点等．选择弹性分析方法、
塑性内力重分布分析方法、弹塑性分析方法、塑性极限分析方法、试验分析方法进行分析计算。

复杂约束结构应通过计算或试验确定施加预应力对整体结构的影响。其中结构次内力的计算，

应考虑空间效应进行整体分析。

4.1.4 对预应力混凝土单向多跨连续梁、板，在设计中宜将预应力筋分段锚固，或增设中间锚固
点。

4.1.5 预应力分项系数取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和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的规定。
在持久设计状况和短暂设计状况下，对安全等级为一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 1.1；对安全等级

为二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 1.0；对安全等级为三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 0.9。对地震设计状况下
应取 1.0。
4.1.7在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中，宜采取下列措施减少柱和墙等约束构件对梁、板预加应力效
果的不利影响：

1宜将抗侧刚度较大的构件布置在结构平面的中心附近，也可通过设置后浇带将抗侧刚度较
大的构件分散于每个结构区段的中心附近；

2可采用后浇带或施工缝对结构分段施加预应力；
3梁和支承柱之间的节点可设计为在张拉过程中能滑动的支座。

4.1.10 根据构件的特点、预应力筋的形状和长度及施工方法，预应力筋张拉有如下几种张拉方法：
（1）一端张拉方式：张拉设备放在构件的一端进行张拉，适用于长度小于 40m的直线预应

力筋和预应力损失大于 30%的曲线预应力筋；
（2）两端张拉方式：张拉设备放在构件的两端进行张拉，适用于预应力筋长度超过 40m或

预应力损失大于 30%的曲线预应力筋；
（3）分段张拉方式：预应力钢绞线较长时，为减少张拉过程的预应力损失，对钢绞线分段张

拉，使用连接器把每段钢绞线连接起来，第二段及后段的预应力筋利用锚头连接器与前段预应力

筋进行接长。

4.1.11 板的平均预压应力是指完成全部预应力损失后的总有效预加力除以混凝土总截面面积。规
定下限值是为了避免在混凝土中产生过大的拉应力和裂缝，同时有利于增强板的抗剪能力；规定

上限值是为了避免过大的弹性压缩和徐变。

施加预应力仅为了满足构件的允许挠度，或抵消环境温度及混凝土收缩作用时，可不受平均

预压应力最小值的限制；当混凝土强度等级较高或采取专门措施时，最大平均预压应力限值可适

当提高。

4.2预应力构件的基本规定

4.2.1对一般民用建筑，本条所规定的的跨高比是根据国内已有工程的经验，用表格形式表示以
便于设计人员使用。对于工业建筑或使用荷载较大的建筑，表中所列跨高比值应按实际情况予以

调整。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跨度一般较大，若截面高宽比过大容易引起梁侧向失稳，故有必要对梁

截面高宽比提出要求。关于梁高跨比的限制，采用梁高在（l /15~1/22）之间比较经济。
4.2.2 对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裂缝控制，原则上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的规定分为三级，并根据结构功能要求、环境条件对钢筋腐蚀的影响及荷载作用的时间等因素，

对各类构件的裂缝控制等级及构件受拉边缘混凝土的拉应力限值作出了具体规定。在一类环境条

件下，根据国内外科研成果和设计经验，对周边支承楼板，支座和跨中截面的裂缝控制等级进行

了区别对待，支座截面允许出现裂缝，跨中截面仍按二级裂缝控制等级进行控制。对原规程未涉

及的三类环境下的构件，本规程规定为一级裂缝控制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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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防火及防腐蚀

4.3.5 本条规定了普通钢筋和预应力筋的保护层厚度，其中预应力筋又分为无涂层预应力和有涂
层的预应力筋，预应力筋保护层厚度还需要满足防火规范的要求。

4.3.6预应力筋的混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除应符合本规程第 4.3.6条规定外，尚应满足环境类别和
使用年限的要求。

4.3.7预应力筋可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采取表面防护、管道灌浆、加大混凝土保护层厚度等措施；
预应力筋外露锚固端应采取封锚和混凝土表面处理等有效措施；必要时，可采用可更换的预应力

体系。预应力筋封闭有多种方法，当有可靠措施时，可不按表 4.3.7的要求。
4.3.8 预应力钢绞线、钢丝的耐久性能可通过材料表面处理、预应力套管、预应力套管填充、混
凝土保护层和结构构造措施等环节提供保证。预应力筋的耐久性防护和多重防护措施应宜按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GB/T 50476规定选用。
预应力锚固端的耐久性应通过锚头组件材料、锚头封罩、封罩填充、锚固区封填和混凝土表

面处理等环节提供保证。锚固端的防护工艺和多重防护措施应宜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耐

久性设计规范》GB/T 50476规定选用。
4.3.9 高密度聚乙烯和聚丙烯预应力套管应能承受不小于 1.0N/mm2的内压力。采用体内预应力体

系时，套管的厚度不应小于 2mm。采用体外预应力体系时，套管的厚度不应小于 4mm。

4.4 预应力楼盖结构设计

4.4.1~4.4.3预应力板柱体系是一种板柱框架，可采用等代框架法进行分析。但是，等代框架与普
通框架有所不同。在通常的梁柱框架中，梁与柱在节点刚接的条件下转角是一致的，但在板柱框

架中，只有板与柱直接相交处或柱帽处，板与柱的转角才是一致的，柱轴线与其他部位的边梁和

板的转角事实上是不同的。为了将边梁的转角变形反映到柱子的变形中去，应对柱子的抗弯转动

刚度进行修正和适当降低。

当采用通用有限元软件时，在板柱体系的柱周边常存在应力集中现象，不适宜设计应用。为

使计算结果可在设计中直接应用，应选用板柱连接经处理的楼板分析有限元计算软件。板柱结构

中，板带上的不平衡弯矩会加剧冲切，当活载不利布置时，这种不利影响更加突出，故对于板柱

结构应考虑活荷载的不利布置引起的结构内力的增大。

4.4.4对预应力混凝土板柱结构中的双向平板，所要求配置的普通钢筋分述如下：
负弯矩区普通钢筋的配置。美国进行过 1:3的九区格后张无粘结预应力平板的模型试验。结

果表明，只要在柱宽及两侧各离柱边（1.5～2）倍的板厚范围内，配置占柱上板带横截面面积
0.15％的普通钢筋，就能很好地控制和分散裂缝，并使柱带区域内的弯曲和剪切强度都能充分发
挥出来。此外，这些钢筋应集中通过柱子和靠近柱子布置。钢筋的间距应不超过 300mm，而且
每一方向应不少于 4根钢筋。对通常的跨度，这些钢筋的总长度应等于跨度的 1/3。我国进行的
1:2无粘结部分预应力平板的试验也证实在上述面积范围内配置的钢筋是适当的。
正弯矩区普通钢筋的配置。在正弯矩区，双向板在使用荷载下按照抗裂验算边缘混凝土法向

拉应力确定普通筋配置数量的规定，是参照美国 ACI规范对双向板柱结构关于有粘结普通钢筋
最小截面面积的规定，并结合国内多年来对该板按二级裂缝控制和配置有粘结普通钢筋的工程经

验作出的规定。针对温度、收缩应力所需配置的普通钢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GB 50010的相关规定执行。
在楼盖的边缘和拐角处，通过设置钢筋混凝土边梁，并考虑柱头剪切作用，将该梁的箍筋加

密配置，可提高边柱和角柱节点的受冲切承载力。

按本条规定计算的普通钢筋的配筋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中有关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中纵向受力钢筋最小配筋率的强制性规定。

4.4.5 为了防止强震作用下楼板脱落，穿过柱截面的板底两个方向钢筋的受拉承载力应满足该层
楼板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柱轴压力设计值。试验研究表明，抗剪栓钉的抗冲切效果优于抗冲

切钢筋。

4.4.6 对板柱体系楼板留洞要求及板内无粘结预应力筋绕过洞口的布置要求，系根据国内外的工
程经验作出的规定。沿洞口周边设置边梁或加强带，是为了补足被孔洞削弱的板或肋的承载力和

截面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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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在后张平板中，预应力筋的布置方式，可采取划分柱上板带和跨中板带来设置；也可取一
向集中布置，另一向均匀布置。美国华盛顿的水门公寓建筑是世界上按第二种配筋方式建造的第

一座建筑。从此以后，在美国的后张平板的设计中，主要采用在柱上呈带状集中布置预应力筋的

方式。美国曾对两种布筋方式做过对比模型试验。国内也作了九柱四板模型试验，预应力筋采用

一向集中布置，另一向均匀布置。试验结果表明，该布筋方式在使用阶段结构性能良好，极限承

载力满足设计要求。此外，施工简便，可避免预应力筋的编网工序，在施工质量上，易于保证预

应力筋的垂度，并对板上开洞提供方便。

预应力筋还可以在两个方向均集中穿过柱子截面布置。此种布筋方式沿柱轴线形成暗梁支承

内平板，对在板中开洞处理非常方便，并有利于提高板柱节点的受冲切承载能力。若在使用中板

的跨度很大，可将钢筋混凝土内平板做成下凹形状，以减小板厚。此外，工程设计中也有采用不

同方法在平板中制孔或填充轻质材料，以减轻平板混凝土自重的结构方案。设计人员可根据工程

具体情况和设计经验，确定采用何种方案，并积累设计经验。

4.4.8强调在板柱的柱上板带中宜设置暗梁，并给出暗梁的配筋构造要求。为了有效地传递不平
衡弯矩，板柱节点除满足受冲切承载力要求外，其连接构造亦十分重要，设计中应给予充分重视。

公式（4.4.8）是为了防止在极限状态下楼板塑性变形充分发育时从柱上脱落，要求两个方向
贯通柱截面的后张预应力筋及板底普通钢筋受拉承载力之和不小于该层柱承担的楼板重力荷载

代表值作用下的柱轴压力设计值。对于边柱和角柱，贯通钢筋在柱截面对边弯折锚固时，在计算

中应只取其截面面积的一半。

4.4.10在无粘结预应力双向平板的节点设计中，板柱节点受冲切承载力计算问题是很重要的，在
工程中可采取配置箍筋或弯起钢筋、抗剪锚栓、工字钢、槽钢等抗冲切加强措施。本规程在制定

冲切承载力计算条款时，对一些问题，如无粘结预应力筋在抵抗冲切荷载时的有利影响，板柱节

点配置箍筋或弯起钢筋时受冲切承载力的计算等，是按下述考虑的：

在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中，已补充了预应力混凝土板受冲切承载
力的计算。在计算中，对于预应力的有利影响主要取预应力钢筋合力 Np这一主要因素，而忽略

曲线预应力配筋垂直分量所产生向上分力的有利影响。对配置或不配置箍筋和弯起钢筋无粘结预

应力混凝土板的受冲切承载力计算，以及如将板柱节点附近板的厚度局部增大或加柱帽，以提高

板的受冲切承载力，对板减薄处混凝土截面或对配置抗冲切的箍筋或弯起钢筋时冲切破坏锥体以

外的截面，进行受冲切承载力验算的要求，本规程采用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有关规定。
无粘结预应力筋穿过板柱节点的数量应有限制。试验表明，当轴心受压柱中无粘结预应力筋

削弱的截面面积不超过 30％时，对柱的承载力影响不大；对偏心受压柱，当被无粘结预应力筋
削弱的截面面积不超过 20％时，对柱的承载力也不会造成影响。
4.4.14 目前国内计算板柱结构的设计软件并不完善，要求用两套软件进行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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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

5.1一般规定

5.1.1实际应用的后张超静定预应力混凝土结构中，除连续梁等结构形式外，绝大部分结构为有
侧向约束的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对于约束较小的结构，约束对有效预压力的影响而引起的误差可

以忽略；而对约束较大的结构，其影响不可忽略。因此，在本设计规范中规定考虑约束影响的设

计方法。预应力产生的次内力包括次弯矩、次剪力和次轴力。

5.1.3复杂或有特殊要求的预应力混凝土结构以及二维、三维非杆系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通
常需要考虑弹塑性分析方法进行承载力校核、验算。根据不同的设计状况和不同的性能设计目标，

承载力极限状态往往会采用不同的组合，但通常会采用基本组合、地震组合或偶然组合，因此结

构和构件的抗力计算也要相应采用不同的材料强度取值。承载力极限状态验算就是要考察构件的

内力或应力是否超过材料的强度取值。对于多轴应力状态，混凝土主应力验算可按《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GB50010附录 C的有关规定进行。对于二维尤其是三维受压的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
件，校核受压应力设计值可采用混凝土多轴强度准则，可以强度代表值的相对形式，利用多轴受

压时的强度提高。

5.1.10当截面受拉区内配置有不同种类或不同预应力值的钢筋时，受弯构件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
度应分别计算，并取其较小值。

5.1.11当计算的 siσ 为拉应力且其值大于 yf 时，取 s yi fσ = ；当 siσ 为压应力且其绝对值大于 '
yf 时，

取 '
s yi fσ = ；当计算的 piσ 为拉应力且其值大于 pyf 时，取 pi py=fσ ；当 piσ 为压应力且其绝对值大

于 '
p0i py=fσ 的绝对值时，取 '

pi p0i py= fσ σ − 。

5.1.12式(5.1.12-1)、公式(5.1.12-4)中，右边第二项与第一项的应力方向相同时取加号，相反时取
减号；式(5.1.12-2)、公式(5.1.12-6) 适用于 pcσ 为压应力的情况，当 pcσ 为拉应力时，应以负值代

入。

5.1.13当式(5.1.13-1)~公式(5.1.13-4)中的 '
p =0A 时，可取式中 '

5 =0lσ ；当计算次内力时，式(5.1.13-3)、

公式(5.1.13-4)中的 5lσ 和 '
5lσ 可近似取零。

5.1.15在无粘结预应力受弯构件的预压受拉区，配置一定数量的普通钢筋，可以避免该类构件在
极限状态下发生双折线形的脆性破坏现象，并改善开裂状态下构件的裂缝性能和延性性能。

1单向板的普通钢筋最小面积
本规程对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规定最小配筋率为 0.2％和 45 t yf / f 中的较大值。美国通过试

验认为，在无粘结预应力受弯构件的受拉区至少应配置从受拉边缘至毛截面重心之间面积 0.4％
的普通钢筋。综合上述两方面的规定和研究成果，并结合以往的设计经验，作出了本规程对无粘

结预应力混凝土板受拉区普通钢筋最小配筋率的限制。

2梁正弯矩区普通钢筋的最小面积
无粘结预应力梁的试验表明，为了改善构件在正常使用下的变形性能，应采用预应力筋及有

粘结普通钢筋混合配筋方案。在全部配筋中，有粘结纵向普通钢筋的拉力占到承载力设计值 uM 产

生总拉力的 25％或更多时，可更有效地改善无粘结预应力梁的性能，如裂缝分布、间距和宽度，
以及变形性能，从而达到接近有粘结预应力梁的性能。本规程公式（5.1.15-2）是根据此比值要
求，并考虑预应力筋及普通钢筋重心离截面受压区边缘纤维的距离 ph 、 sh 影响得出的。

对按一级裂缝控制等级设计的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构件，根据试验研究结果，可仅配置比最

小配筋率略大的非预应力普通钢筋，取 minρ 等于 0.003。
5.1.16本条规定了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弯矩设计值不小于开裂弯矩，其目的是控制受拉钢筋总配
筋量不能过少，使构件具有应有的延性，以防止预应力受弯构件开裂后的突然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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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5.2.1、5.2.2 竖向构件有抗侧刚度，当水平构件在预压力作用下发生轴向变形时，竖向构件约束
水平构件发生轴向变形，从而在水平构件中产生次轴力。因此约束影响实质就是超静定预应力混

凝土结构包含由约束引起的次轴力，次轴力减小了预应力作用的效应。

次轴力并不等于预应力损失。次轴力是由于约束产生的，作用在截面的重心位置，而预加力

作用在预应力筋的位置，两者的位置不同。将次轴力当作预应力损失，在考虑轴向作用时不会有

影响，但是考虑抗弯时，无论是有粘结或是无粘结预应力结构均不能合理计算，将次轴力认为预

应力损失就会低估梁的极限承载力，结构设计偏不安全。

本规程中规定，次轴力是多余约束在后张超静定预应力结构构件上产生的轴向力，设计计算

时直接用 N2进行计算。对一般的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超静定结构，次轴力 N2对其影响小，可
仅考虑次弯矩M2参与弯矩设计值的组合计算。对强约束的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超静定结构，次
弯矩M2、次轴力 N2均应参与弯矩设计值的组合计算。

5.3正截⾯受拉承载⼒计算

5.3.1、5.3.2对预应力混凝土静定结构和一般的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超静定结构， N为荷载基本
组合值；对强约束的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超静定结构，次轴力设计值 2N 均应参与轴力设计值的
组合计算，计算 2N 时，压力取正值，拉力取负值。对强约束的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超静定结构，
矩形截面偏心受拉构件设计时尚应计及预应力次轴力 2N 对轴向拉力作用点偏心距的影响。

5.4正截⾯受压承载⼒计算

5.4.1、5.4.2对预应力混凝土静定结构和一般的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超静定结构， N为荷载基本
组合值；对强约束的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超静定结构，次轴力设计值 2N 均应参与轴力设计值的
组合计算，对矩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设计时尚应计及预应力次轴力 2N 对轴向压力作用点偏心距
的影响；计算 2N 时，压力取正值，拉力取负值。

5.5斜截⾯承载⼒计算

5.5.1考虑高强混凝土的特点，引入随混凝土强度提高对受剪截面限制值降低的折减系数βc。
规定受弯构件的截面限制条件，其目的首先是防止发生斜压破坏(或腹板压坏)，其次是限制

在使用阶段的斜裂缝宽度，同时也是斜截面受剪破坏的最大配箍率条件。

本规程给出了划分普通构件与薄腹构件截面限制条件的界限，以及两个截面限制条件的过渡

办法。

5.5.2本条所指的剪力设计值的计算截面，在一般情况下是较易发生斜截面破坏的位置，它与箍
筋和弯起钢筋的布置有关。

5.5.3预应力对构件的受剪承载力起有利作用，这主要是预压应力能阻滞斜裂缝的出现和开展、
增加了混凝土剪压区高度，从而提高了混凝土剪压区所承担的剪力。预应力混凝土梁受剪承载力

的提高主要与预加力的大小及其作用点的位置有关。预加力对梁受剪承载力的提高作用应给予限

制。

预应力混凝土梁受剪承载力的计算，可在非预应力梁计算公式的基础上，加上一项施加预应

力所提高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Vp＝0.05Np0，且当 Np0大于 0.3fcA0时只取 0.3fcA0，以达到限制的

目的。同时，它仅适用于预应力混凝土简支梁，且只有当 Np0对梁产生的弯矩与外弯矩相反时才

能予以考虑。对于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尚未作深入研究；此外，对允许出现裂缝的预应力混凝

土简支梁，考虑到构件达到承载力时，预应力可能消失，在未有充分试验依据之前，暂不考虑预

应力的有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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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5.5.3-2）适用的独立梁为不与楼板整体浇筑的梁。应当指出，当框架结构承受水平荷
载（如风荷载）时，由其产生的框架独立梁剪力值也归属于集中荷载作用产生的剪力值。

5.5.4、5.5.5除垂直于构件轴线的箍筋外，弯起钢筋也可以作为构件的抗剪钢筋。公式（5.5.4）
给出了箍筋和弯起钢筋并用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的计算公式。考虑到弯起钢筋与斜截面相交位

置的不定性，其应力可能达不到屈服强度，在公式（5.5.4）中引入了弯起钢筋应力不均匀系数
0.8。
5.5.6试验表明，箍筋能抑制斜裂缝的发展，在不配置箍筋的梁中，斜裂缝突然形成可能导致脆
性的斜拉破坏。因此，本规程规定当剪力设计值小于无腹筋梁的受剪承载力时，要求配置最小用

量的箍筋；这些箍筋还能提高构件抵抗超载和承受由于变形所引起应力的能力。

5.5.7在梁截面高度开始变化处，斜截面的受剪承载力应按等截面高度梁和变截面高度梁的有关
公式分别计算，并应按其中不利者配置箍筋和弯起钢筋。

受拉边倾斜的受弯构件，其受剪破坏的形态与等高度的受弯构件相似；但在受剪破坏时，其

倾斜受拉钢筋的应力可能发挥得比较高，它在受剪承载力值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根据试验结果的

分析，提出了公式（5.5.7-2），并与等高度的受弯构件受剪承载力公式相匹配，给出了公式（5.5.7-1）。
5.5.8受弯构件斜截面的受弯承载力计算是在受拉区纵向受力钢筋达到屈服强度的前提下给出的，
此时，在公式（5.5.8-1）中所需的斜截面水平投影长度 c，可由公式（5.5.8-2）确定。
当遵守规范相关构造规定时，即可满足第 5.5.8条的计算要求，因此可不进行斜截面受弯承载

力计算。

5.6 扭曲截⾯承载⼒计算

5.6.1混凝土扭曲截面承载力计算的截面限制条件是以 hw b不大于 6的试验为依据的。当构件的
内力满足本条公式的规定时，混凝土构件的剪扭承载力一般足以保证，但为了防止脆性破坏，仍

需按构造要求配置纵向钢筋和箍筋。

5.6.2公式（5.6.2-1）是根据试验统计分析后取用试验数据的偏低值给出的。经过对高强混凝土
纯扭构件的试验验证，该公式仍然适用。

试验表明，当ζ值在 0.5～2.0范围内，钢筋混凝土受扭构件破坏时，其纵筋和箍筋基本能达
到屈服强度。为稳妥起见，取限制条件为 0.6≤ζ≤1.7。当ζ＞1.7时取 1.7。当ζ接近 1.2时为
钢筋达到屈服的最佳值。因截面内力平衡的需要，对不对称配置纵向钢筋截面面积的情况，在计

算中只取对称布置的纵向钢筋截面面积。

预应力混凝土纯扭构件的试验研究表明，预应力可提高构件受扭承载力的前提是纵向钢筋不

能屈服，当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压应力不超过规定的限值时，纯扭构件受扭承载力可提高

P0
t

0

0.08
N W
A

。考虑到实际上应力分布不均匀性等不利影响，在条文中该提高值取为 P0
t

0

0.05
N W
A

，

且仅限于偏心距 p0e / 6h≤ 且ζ不小于 1．7的情况；在计算ζ时，不考虑预应力筋的作用。

试验研究还表明，对预应力的有利作用应有所限制：当 p0N 大于 c 00.3f A 时，取 c 00.3f A 。
5.6.3本条公式是以有腹筋构件的剪扭承载力为四分之一圆的相关曲线作为校正线，采用混凝土
部分相关、钢筋部分不相关的原则获得的近似拟合公式。此时，可找到剪扭构件混凝土受扭承载

力降低系数 tβ ，其值略大于无腹筋构件的试验结果，但采用此 tβ 值后与有腹筋构件的四分之一
圆相关曲线较为接近。

经分析表明，在计算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 tβ 时，可近似取与非预应力构件相同的计算公式，
而不考虑预应力合力 p0N 的影响。

5.7 受冲切承载⼒计算

5.8.1~5.8.3本节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对预应力混凝土板的受冲切
承载力计算做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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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对板柱节点存在不平衡弯矩时的受冲切承载力计算，由于板柱节点传递不平衡弯矩时，其
受力特性及破坏形态更为复杂。为安全起见，对板柱节点存在不平衡弯矩时的受冲切承载力计算，

借鉴了美国 ACI 318规范和我国的《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92-93 的有关规定，
在本条中提出了原则规定。

5.8.5~5.8.7本节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板柱节点计算用等效集中反
力设计值做出规定。考虑板柱结构边柱及角柱均应设置边梁，在此取消边柱及角柱计算用等效集

中反力设计值的相关计算公式。

5.8 局部受压承载⼒计算及锚固区设计

5.8.1本条引自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对配置间接钢筋的混凝土结构
构件局部受压区截面尺寸规定了限制条件：

后张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端部锚固区和构件端面在预应力筋张拉后常出现两类裂缝：其一是局

部承压区承压垫板后面的纵向劈裂裂缝；其二是当预应力束在构件端部偏心布置，且偏心距较大

时，在构件端面附近会产生较高的沿竖向的拉应力，故产生位于截面高度中部的纵向水平端面裂

缝。为确保安全可靠地将张拉力通过锚具和垫板传递给混凝土构件，并控制这些裂缝的发生和开

展，在试验研究的基础上，在条文中作出了加强配筋的具体规定。为防止第一类劈裂裂缝，规范

给出了配置附加钢筋的位置和配筋面积计算公式；为防止第二类端面裂缝，要求合理布置预应力

筋，尽量使锚具能沿构件端部均匀布置，以减少横向拉力。当难于做到均匀布置时，为防止端面

出现宽度过大的裂缝，根据理论分析和试验结果，本条提出了限制这类裂缝的竖向附加钢筋截面

面积的计算公式以及相应的构造措施，并允许采用强度较高的热轧带肋钢筋。

对局部承压加强钢筋，提出当垫板采用普通钢板开穿筋孔的制作方式时，可按《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GB50010-2010第 6.6节的规定执行，采用有关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公式确定应配置
的间接钢筋；而当采用整体铸造的带有二次翼缘的垫板时，本规程局部受压公式不再适用，需通

过专门的试验确认其传力性能，所以应选用经按有关规范标准验证的产品，并配置规定的加强钢

筋，同时满足锚具布置对间距和边距要求。所述要求可按现行行业标准《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

和连接器应用技术规程》JGJ85的有关规定执行。
以上规定主要是针对后张法预制构件及现浇结构中的悬臂梁等构件的端部锚固区及梁中间开

槽锚固的情况提出的。

为保证端面有局部凹进的后张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端部锚固区的强度和裂缝控制性能，根据试

验和工程经验，规定了增设折线构造钢筋的防裂措施。

5.8.2计算底面积 bA 的取值采用了“同心、对称”的原则。要求计算底面积 bA 与局压面积 lA具有
相同的重心位置，并呈对称；沿 lA 各边向外扩大的有效距离不超过受压短边尺寸 b(对圆形承压
板，可沿周边扩大一倍 d)，此法便于记忆。

对各类型垫板的局压试件的试验表明，试验值与计算值符合较好，且偏于安全。试验还表明，

当构件处于边角局压时， lβ 值在 1.0上下波动且离散性较大，考虑使用简便、形式统一和保证安
全(温度、混凝土的收缩、水平力对边角局压承载力的影响较大)，取边角局压时的 l =1.0β 是适当

的。

5.8.4配置方格网式或螺旋式的间接钢筋的局部受压承载力可由混凝土项承载力和间接钢筋项承
载力之和组成。间接钢筋项承载力与其体积配筋率有关；且随混凝土强度等级的提高，该项承载

力有降低的趋势，为了反映这个特性，公式中引入了系数α。

本条还规定了 cor bA A> 时，在计算中只能取 cor b=A A 的要求。此规定用以保证充分发挥间接钢
筋的作用。且能确保安全。

5.9 疲劳验算

5.9.1本条的基本假定为试验所证实，并作为建立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疲劳应力公式的
依据。

5.9.2本条是根据吊车出现在跨度不大于 12m的吊车梁上的可能情况而作出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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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受压区纵向钢筋可不进行疲劳验算；一级裂缝控制等级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钢筋可不进
行疲劳验算。

5.9.4国内外试验研究表明，影响钢筋疲劳强度的重要因素为应力幅，即( maxσ — minσ )，所以在本
节中涉及钢筋的疲劳应力时均应按应力幅计算。当纵向受拉钢筋为同一钢种时，可仅验算最外层

钢筋的应力幅。

5.9.5、5.9.6式（5.9.5-1）、式（5.9.5-2）中的 pcσ 、 f
min 0 0( / )M I y 、 f

max 0 0( / )M I y ，当为拉应力时

以正值代入；当为压力时以负值代入；式（5.9.5-7）、式（5.9.5-8）中的 seσ 以负值代入。

按公式计算的混凝土应力 fc,minσ 和 fc,maxσ ，是指在截面同一纤维计算点处一次循环过程中的

最小应力和最大应力，其最小、最大以其绝对值进行判别，且拉应力为正、压应力为负；在计算
f f f
c c,min c,max/ρ σ σ= 中，应注意应力的正负号及最大、最小应力的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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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6.1 应力验算

6.1.3表 6.1.3中不同钢筋的外形系数α是经对各类钢筋进行系统粘结锚固试验研究及可靠度分析
得出的。当采用骤然放松预应力筋的施工工艺时，其锚固长度起点应考虑端部受损的可能性，内

移 0.25 ltr。

6.1.4计算构件截面应力时，后张法构件在预应力筋管道内注浆前采用净截面，在建立了钢筋与
混凝土间的粘结力后，采用换算截面。在通常的配筋情况下，特别对翼缘较宽的 T型截面梁，
毛截面、净截面和换算截面相差不大，为简化计算，本规程规定在计算截面应力时可按毛截面计

算。应当注意的是，当构件的配筋接近容许最大配筋面积时，会带来一定误差，此时仍宜用净截

面和换算截面分别计算。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处于不开裂或微开裂状态，

研究表明，该阶段构件仍符合截面保持平面和材料处于弹性状态的假定，因此，仍可采用弹性计

算。

6.1.5、6.1.6第 6.1.5条提供了混凝土主拉应力和主压应力的计算方法。第 6.1.6条提供了考虑集
中荷载产生的混凝土竖向压应力及对剪应力分布影响的实用方法，这是依据弹性理论分析加以简

化并经试验验证后给出的。

6.1.7从裂缝控制要求对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斜截面混凝土主拉应力进行验算，是为了避免
斜裂缝的出现，同时按裂缝等级不同予以区别对待；对混凝土主压应力的验算，是为了避免过大

的压应力导致混凝土抗拉强度过大地降低和裂缝过早地出现。

6.2 裂缝控制验算

6.2.1~6.2.3本规程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将裂缝控制等级划分为
一级、二级和三级，设计人员需根据具体情况选用不同的裂缝控制等级。预应力混凝土构件裂缝

控制等级的划分是根据结构的功能要求、环境类别和荷载作用的时间等因素来考虑的。

6.2.4、6.2.5参考现行国家规范规定，具体给出了预应力混凝土构件最大裂缝宽度计算公式和预
应力混凝土构件受拉区纵向钢筋的等效应力计算公式。在式（6.2.5-2）、式（6.2.5-4）、式（6.2.5-6）、
式（6.2.5-7）、式（6.2.5-8）、式（6.2.5-9）、式（6.2.5-10）中，当M2与Mk的作用方向相同时取

加号；当M2与Mk的作用方向相反时取减号。

6.3 挠度变形验算

6.3.1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挠度，主要取决于构件的刚度。在等截面构件中，规范假定各同号弯矩
区段内的刚度相等，并取用该区段内最大弯矩处的刚度。当计算跨度内的支座截面刚度不大于跨

中截面刚度的 2倍或不小于跨中截面刚度的 1/2时，该跨也可按等刚度构件进行计算，其构件刚
度可取跨中最大弯矩截面的刚度；对于允许出现裂缝的构件，这样做偏于安全。

预应力受弯构件的挠度值为受荷作用的挠度减去受预应力作用的反拱挠度。预应力混凝土受

弯构件在使用阶段的预加力反拱值，可用结构力学方法按刚度 EcI0进行计算，并应考虑预压应力

长期作用的影响，计算中预应力筋的应力应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简化计算时，可将计算的反拱

值乘以增大系数 2.0。
对重要的或特殊的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长期反拱值，可根据专门的试验分析确定或根据

配筋情况采用考虑收缩、徐变影响的计算方法分析确定。

6.3.2在受弯构件短期刚度基础上，考虑荷载效应准永久组合的长期作用对挠度增大的影响。
6.3.4计算混凝土截面抵抗矩塑性影响系数的基本假定取受拉区混凝土应力图形为梯形。
6.3.5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在使用阶段的反拱计算中．短期反拱值的计算以及考虑预加力长期
作用对反拱增大的影响系数取 2.0。由于它未能反映混凝土收缩、徐变损失以及配筋率等因素的
影响，因此，对长期反拱值，如有专门的试验分析或根据收缩、徐变理论进行计算分析，可不遵

守条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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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分析及设计

7.1一般规定

7.1.4 预应力混凝土扁梁框架梁柱节点的配筋构造要求、扁梁箍筋加密区长度满足抗扭钢筋延伸
长度的规定等，是根据原机械工业部设计研究院所做试验研究及工程经验作出规定的。为了防止

在混凝土收缩及温度作用下，在扁梁交角处板面出现裂缝，当板面顶层钢筋网间距不小于 200mm
时，需配置不少于ф8@100的附加构造钢筋网片。
7.1.5考虑地震作用组合时，地震作用产生的弯矩应与等代框架梁宽度范围内楼板承担的竖向荷
载弯矩相组合，该竖向荷载弯矩应考虑竖向荷载作用下的总弯矩在柱上板带和跨中板带之间的

分配。

7.2先张构件

7.2.1 本锚固长度 abl 取决于钢筋强度 yf 及混凝土抗拉强度 tf ，并与锚固钢筋的直径及外形有关。

公式（7.2.1）为计算基本锚固长度 abl 的通式，其中分母项反映了混凝土对粘结锚固强度的影响，
用混凝土的抗拉强度表达。预应力螺纹钢筋通常采用后张法端部专用螺母锚固，故未列入锚固长

度的计算方法。

7.2.2根据先张法预应力筋的锚固及预应力传递性能，提出了配筋净间距的要求，其数值是根据
试验研究及工程经验确定的。

7.2.3先张法预应力传递长度范围内局部挤压造成的环向拉应力容易导致构件端部混凝土出现劈
裂裂缝。因此端部应采取构造措施，以保证自锚端的局部承载力。所提出的措施为长期工程经验

和试验研究结果的总结。d为预应力筋的公称直径。
7.2.4、7.2.5 为防止预应力构件端部及预拉区的裂缝，对肋形板提出了配置防裂钢筋的措施。

7.3后张构件

7.3.1本条参照《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D62中 T形和 I形截面梁，
在与腹板相连处的翼缘厚度，不小于梁高的 1/10。当有承托时，可计入承托加厚部分厚度。
7.3.2规定了后张预应力筋配置及孔道布置的要求。由于对预制构件预应力筋孔道间距的控制比
现浇结构构件更容易，且混凝土浇筑质量更容易保证，故对预制构件预应力筋孔道间距的规定比

现浇结构构件的小。要求孔道的竖向净间距不应小于孔道直径，主要考虑曲线孔道张拉预应力筋

时出现的局部挤压应力不致造成孔道间混凝土的剪切破坏。而对三级裂缝控制等级的梁提出更厚

的保护层厚度要求，主要是考虑其裂缝状态下的耐久性。预留孔道的截面积宜为穿入预应力筋截

面积的（3.0～4.0）倍，是根据工程经验提出的。有关预应力孔道的并列贴紧布置，是为方便截
面较小的梁类构件的预应力筋配置。

板中单根无粘结预应力筋、带状束及梁中集束无粘结预应力筋的布置要求，是根据国内推广

应用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的工程经验作出规定的。

7.3.3预应力束最小曲率半径 pr 的计算公式是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附录 D

有关素混凝土构件局部受压承载力公式推导得出，并与国外规范公式对比后确定的。10φ5以下
常用曲线预应力钢丝束、钢绞线束的曲率半径不宜小于 4m是根据工程羟验给出的。当后张预应
力束曲线段的曲率半径过小时，在局部挤压力作用下可能导致混凝土局部破坏，故应配置局部加

强钢筋，加强钢筋可采用网片筋或螺旋筋，其数量可按本规程有关配置间接钢筋局部受压承载力

的计算规定确定。

7.3.4 在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中，当预应力筋近凹侧混凝土保护层较薄，且曲率半径较小时，
容易导致混凝土崩裂。相关计算公式按预应力筋所产生的径向崩裂力不超过混凝土保护层的受剪

承载力推导得出。当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满足计算要求时，本条提供了配置 U形插筋用量的计
算方法及构造措施，用以抵抗崩裂径向力。在计算应配置 U形插筋截面面积的公式中，未计入
混凝土的抗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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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抗震设计

8.1 ⼀般规定

8.1.1对采用预应力混凝土建造的多层及高层建筑，从安全和经济等方面考虑，对其适用高度应
有限制。由于高层建筑中主要在楼盖结构中采用预应力混凝土，故对建筑最大适用高度限值仍采

用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有关条款的规定。
框架-剪力墙结构一般指在基本振型地震作用下，框架承受的地震倾覆力矩小于结构总地震倾

覆力矩的 50%，其框架部分的抗震等级可按框架-剪力墙结构的规定划分。
支撑对板柱的刚度贡献虽较剪力墙小，但支撑与板柱形成支撑框架，能较大地提高板柱结构

的抗侧刚度，因此板柱-支撑结构的适用高度参考板柱-剪力墙结构适用高度取值并略作降低。对
框架-核心筒结构，按照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的规定，在该结构
的周边柱间必须设置框架梁，故在这种结构体系中，带有一部分仅承受竖向荷载的板柱时，不作

为板柱-剪力墙结构。
8.1.2 不同类型的建筑，应根据其使用功能及灾后影响，先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抗震设
防分类标准》GB50223确定设防类别及设防标准。再确定其抗震设防等级及需采用的抗震构造
措施。抗震等级是重要的设计参数，应根据设防类别、结构类型、烈度和房屋高度四个因素确定。

抗震等级的划分，体现了对不同抗震设防类别、不同结构类型、不同烈度、同一烈度但不同高度

的钢筋混凝土房屋结构延性要求的不同。以及同种构件在不同结构类型中的延性要求的不同。

本标准条文中，“*级框架”包括框架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框架-核心筒结构、板柱-剪力墙
结构中的框架。“*级框架结构”仅指框架结构的框架。“*级剪力墙”包括剪力墙结构、框架-剪力
墙结构、筒体结构和板柱-剪力墙结构中的剪力墙。关于框架和剪力墙组成的结构的抗震等级，
设计中有三种情况：其一，个别或少量框架，此时结构属于剪力墙体系的范畴，其剪力墙的抗震

等级仍按剪力墙结构确定：框架的抗震等级可参照框架-剪力墙结构的框架确定。其二，当框架-
剪力墙结构有足够的剪力墙时，其框架部分是次要抗侧力构件，按本标准表 8.1.22框架-剪力墙
结构确定抗震等级。其三，当剪力墙很少时，即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350011-2010
规定“底层框架部分所承担的地震倾覆力矩大于结构总地震倾覆力矩的 50%”，其框架部分的抗震
等级应按框架结构确定。在框架结构中设置少量剪力墙，往往是为了增大框架结构的刚度、满足

层间位移角限值的要求，仍然属于框架结构范畴。

8.1.3抗震构造措施是指根据抗震概念设计原则，一般不需计算而对结构和非结构各部分必须采
取的各种细部要求；而抗震措施是指除地震作用计算和抗力计算以外的抗震设计内容。抗震措施

包括抗震计算时的内力调整措施和各种抗震构造措施。历次大地震的经验表明，同样或相近的建

筑，建造于 I类场地时震害较轻，建造于 III类、IV类场地震害较重。本标准对 I类场地，仅降
低抗震构造措施，不降低抗震措施中的其他要求，如概念设计要求的内力调整措施。对于丁类建

筑，其抗震措施已降低，不再重复降低。

8.1.4、8.1.5 国内外大量工程实践表明，无粘结预应力筋适用于采用分散配筋的板类结构及楼盖
的次梁，不得用于屋架下弦拉杆等主要受拉的承重构件。由于无粘结预应力筋应力沿预应力筋全

长几乎保持等同，无法在构件某一截面发生预应力筋应力突变，对于构件形成塑性铰不利。当发

生大的非弹性变形时，可能导致仅产生几条宽裂缝，从而降低构件的延性性能。当采用非预应力

钢筋为主的混合配筋时，可消除上述疑虑。

国内外大量试验证明，配置一定数量的非预应力钢筋时，无粘结预应力框架的抗震性能较好。

非预应力钢筋承担的弯矩设计值不小于 65%时，其抗震性能儿乎等同于钢筋混凝土框架。对于
无粘结预应力筋在地震区应用的条款是参考了上述理论及试验研究，以及国外相关预应力混凝土

设计规定而制定的。

在抗震构件中，无粘结预应力筋采用夹片式锚具时。可能出现锚具夹片脱落现象，造成锚固

失效，因此应采取可靠防松施，通常在锚具上设置防松装置或对锚具进行可靠封闭。

8.1.6在框架结构中，需配置预应力筋的柱多为大偏心受压柱，柱截面拉应力较大，对于柱中预
应力筋类型的选择作出规定。

8.1.7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所提出的抗震设防三个水准的要求，采
用二阶段设计方法来实现，即：在多遇地震作用下，建筑主体结构不受损坏，非结构构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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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护墙、隔墙、幕墙、内外装修等）没有过重破坏并导致人员伤亡，保证建筑的正常使用功能；

在罕遇地震作用下，建筑主体结构遭受破坏或严重破坏但不倒塌。根据各国规范的规定、震害经

验和实验研究结果及工程实例分析，采用层间位移角作为衡量结构变形能力从而判别是否满足建

筑功能要求的指标是合理的。本标准对结构楼层内最大弹性层间位移角的规定是参考国家现行标

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混凝土升板结构技术标准》GB/T 50130和基础上给出的。
8.1.8 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结构要进入弹塑性变形状态。根据震害经验、试验研究和计算分析结
果提出以构件（梁、柱、墙）和节点达到极限变形时的层间极限位移角作为罕遇地震作用下结构

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的依据。国内外许多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结构类型的不同结构构件的弹塑

性变形能力是不同的。层间位移是楼层梁、柱、节点弹塑性变形的综合结果，影响结构层间极限

位移角的因素很多，包括：梁柱的相对强弱关系、配箍率、轴压比、剪跨比、混凝土强度等级、

配筋率等，其中轴压比和配箍率是最主要的因素。美国对 36个梁-柱组合试件试验结果表明，极
限位移角的分布为 1/27~1/8。我国学者对数十榀填充墙框架的试验结果表明，不开洞填充墙和开
洞填充墙框架的极限位移角平均分别为 1/30和 1/38。本条规定框架和板柱-框架的位移角限值为
1/50留有安全储备的。
日本对 176个带边框柱剪力墙的试验研究表明，剪力墙的极限位移角的分布为 1/333~1/125，

国内对 11个带边框低矮剪力墙试验所得到的极限位移角分布为 1/192~1/112。在上述试验研究结
果的基础上，取 1/120作为剪力墙和筒中筒结构的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考虑到框架-剪力墙
结构、板柱-剪力墙和框架-核心筒结构中大部分水平地震作用由剪力墙承担，弹塑性层间位移角
限值可比框架结构的框架柱严，但比剪力墙和筒中筒结构要松，故取 1/100。对于板柱-支撑结构，
则根据支撑类型的不同，分别参考对框架结构和框架-剪力墙结构弹塑性变形的要求给出其楼层
最大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鉴于甲类建筑在抗震安全性上的特殊要求，其层间变位角限值应专

门研究确定。

8.1.9 根据国内外的工程设计经验，对高层建筑常用结构类型楼盖中采用预应力混凝土平板的抗
震设计从确保其传递剪力的横隔板作用等抗震性能方面作出了规定。当楼盖中配置构造预应力筋

时，板厚不受此限制。

8.2 地震作用及结构抗震验算

8.2.2研究表明，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结构和板柱结构在弹性阶段阻尼比约为 0.03；当出现裂缝后，
在弹塑性阶段可取与钢筋混凝土相同的阻尼比 0.05。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滞回曲线的环带宽度
比钢筋混凝土构件的窄。能量消散能力较小，但其有较高的弹性性能，屈服后恢复能力较强，残

余变形较小。对于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结构，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依据钢筋混凝土结构部分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部分在整个结构总变形能所占的比例折算为等效

阻尼比。根据实际工程试算总结，也可根据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所承担荷载的结构面积占总结构面

积的比值采用表 8.2.2-1中规定的等效阻尼比。计算值时。对每个方向的预应力梁，均应取其左
右两侧各 1/2跨度计算其承担的荷载面积。在框架-抗震端、框架-核心筒、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
或板柱-剪力墙结构中，采用预应力混凝土平板或框架的情况，结构仍应按阻尼比取 0.05进行抗
震设计。

8.2.4大跨度框架和悬挑构件考虑竖向地震力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中相关规定，补充要求 7度（0.15g）也应计算竖向地震力。
8.2.5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仍采用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有关对钢筋混凝土相同的规定。
8.2.6由于预应力对节点的侧向约束作用。使节点混凝土处于双向受压状态，不仅可以提高节点
的开裂荷载。也可以提高节点的受剪承载力。国内试验资料表明，在考虑反复荷载使有效预应力

降低后。预应力作用对受剪承载力的贡献可取，式中为作用在节点核心区预应力筋的总有效预加，

预留孔穿过节点或节点内预埋锚具，会对截面造成一定程度的削弱，进而影响节点的承载能力，

特别是穿过节点的预留孔道总截面面积较大时，这种影响会更加明显。因此，在进行节点核心区

抗震承载力验算时，应考虑这种削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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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预应⼒混凝⼟框架结构抗震设计

8.3.1在我国预应力混凝土框架已得到较多应用。积累了丰富的工程经验，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
工作也较多。预应力混凝土的其他结构形式如巨型结构、带转换层结构等工程的应用和理论研究

尚处于积累阶段。故本标准未包括这方面的内容。

8.3.2 在大跨度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中，预应力筋的截面面积是由裂缝控制等级确定的。为了增
加梁端截面延性则需要采用混合配筋方式。配置一定数量的非预应力钢筋，这在某种程度增加了

梁的强度储备。国内外研究表明，在罕遇地震作用下，要求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端临界截面的屈

服先于柱截面产生塑性铰，呈现梁铰侧移机制是难以实现的；若确保在边节点处的梁端出现铰、

柱端不出现铰，呈现混合侧移机制时结构仍是稳定的，这将同时依靠梁铰和柱铰去耗散地震能量，

其对柱端的截面延性亦有较高要求。

8.3.3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跨度一般较大，若截面高宽比过大容易引起梁侧向失稳，故有必要对
梁截面高宽比提出要求。关于梁高跨比的限制，采用梁高在（1/12~1/22）之间比较经济。
8.3.4在抗震设计中，为保证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的延性要求，梁端塑性铰应具有满意的塑性转动
能力。国内外研究表明，对梁端塑性铰区域混凝土截面受压区高度和受拉钢筋配筋率加以限制是

最重要的。本条是参考国外规范及国内的设计经验作出具体定的。计算截面配筋换算配筋率时，

截面有效高度可取。

8.3.5 采用预应力筋和非预应力普通钢筋混合配筋的部分预应力混凝土，有利于改善抗裂性能和
提高能量耗散能力，可改善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抗震性能。的选择需要全面考虑使用阶段和抗震

性能两方面要求。从使用阶段考虑，大一些好；从抗震角度考虑，不宜过大，这样可使弯矩-曲
率滞回曲线的环带宽度、能量耗散能力，在屈服后卸载时的恢复能力和残余变形均介于预应力混

凝土和钢筋混凝土构件的滞回曲线之间，同时具有两者的优点。参考国内的试验研究成果，本标

准要求当采用预应力钢筋时，对一级框架结构梁不宜大于 0.75，二、三、四级框架结构梁，不宜
大于 0.80；当采用预应力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时。对二、三、四级框架结构梁不宜大于 0.50。
在预应力强度比限值下，设计裂缝控制等级宜尽量采用允许出现裂缝的三级，而不是采用较

严的裂缝控制等级，以提高构件延性性能。此外宜将框架边跨梁端预应力筋的位置，尽可能整体

下移，使梁端截面负弯矩承载力不至于超强过多，并可使梁端预应力偏心引起的弯矩尽可能小，

从而减小框架梁内预应力筋在柱内引起的次内力。按上述考虑设计的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具有良

好的抗震耗能及延性性能。

8.3.6控制梁端截面的底面配筋截面面积和顶面配筋截面面积的比值，有利于满足梁端塑性铰区
的延性要求。本标准对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端截面面积比的限值，是参考国内外的试验研究及钢

筋混凝土框架梁的有关规定，经综合分析确定的。同时考虑到预应力作用通常在梁端截面产生正

弯矩，与地震反复荷载作用效应叠加后，底部钢筋可能承受较大的拉力，因此对梁端截面的底面

纵向非预应力钢筋的配筋率作出相应的规定。

8.3.7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端箍筋的加密区长度、箍筋最大间距和箍筋最小直径等构造要求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有关条款的要求。本条对预应力混凝土大梁加
腋区端部可能出现塑性铰的区域，规定采用较密的箍筋，以提高延性。

8.3.8对扁梁截面尺寸的要求是根据国内外有关标准和资料提出的。跨高比过大，则扁梁体系太
柔对抗震不利，研究表明该限值取 25比较合适。
8.3.9为避免或减小扭转的不利影响，对扁梁的结构布置和采用整体现浇楼盖的要求以及梁柱节
点核心区受剪承载力的验算等，原则上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对钢筋
混凝土扁梁的要求相一致，但采用预应力筋有利于节点抗剪，可按本标准提供的公式进行节点受

剪承载力计算。对于扁梁框架节点核心区受剪承载力验算，应按柱宽范围内和柱宽范围外分别计

算。本条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给出了具体的计算规定。
8.3.10对于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的边梁，要求其宽度不大于柱截面高度，可避免其对垂直于该边梁
方向的框架扁梁产生扭矩；当与此边梁相交的内部框架扁梁宽度大于柱宽时，也将对该边梁产生

扭矩，为抵抗此扭矩对于框架边梁应采取有效的配筋构造措。

8.3.11在预应力混凝土框架中，为避免框架边柱出现塑性铰，同时考虑预应力框架梁超强的情况
提高了二级、三级、四级抗震等级的框架边柱的柱端弯矩增大系数。

8.3.12在抗震设计中，采用预应力混凝土柱也要求呈现大偏心受压的破坏状态，使其具有一定的
延性。本条应用预应力等效荷载的概念，将部分预应力混凝土偏压构件柱等效为承受预应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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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预应力偏心受压构件。在计算中将预应力作用按总有效预加力表示，由于将预应力考虑为外

荷载，并乘以预应力分项系数 1.3，故在公式中取 1.3为预应力作用引起的轴压力设计值。
当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的跨度很大时，为了适当控制其适用的最大高度，必要时可在节点区布

置锚具，以及考虑孔道对节点核心区受剪截面的影响等因素。根据工程经验，本标准将预应力混

凝土框架结构和板柱-支撑结构中柱的轴压比限值加严按比钢筋混凝土柱的轴压比限值约低 10%
确定。

8.3.13对于承受较大弯矩而轴向压力小的框架顶层边柱，可以按预应力混凝土梁设计。采用非对
称配筋的预应力混凝土柱，弯矩较大截面的受拉一侧采用预应力筋和非预应力普通钢筋混合配筋，

另一侧仅配普通钢筋并应符合一定的配筋构造要求。试验表明：非对称配筋大偏心受压预应力混

凝土柱的耗能能力和延性都较好，有良好的抗震性能。

试验研究表明，预应力混凝土柱在高配筋率下容易发生结型剪切破坏，此时增加箍筋的效果

已不显著，故对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柱的最大配筋率限值作出了规定。预应力混凝土柱尚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重关于框架柱纵向非预应力钢筋最小配筋率的规
定及柱端加密区配箍要求。

8.3.14国内外研究表明，在罕遇地震作用下，要求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端临界截面的屈服先于柱
截面产生塑性铰，呈现梁铰侧移机制是难以实现的；若确保在边节点处的梁端出现铰、柱端不出

现铰，呈现混合侧移机制时结构仍是稳定的，这将同时依靠梁铰和柱铰去耗散地震能量，其对柱

端的截面延性亦有较高要求。当预应力框架所承担竖向荷载的区域面积占比大于总面积的 70%
时，应提高框架柱延性，框架柱箍筋应全高加密；大于等于 25%但小于 75%时，与预应力梁相
交的上下层框架柱箍筋均宜全高加密。

8.3.15试验结果表明，当混凝土处于双向局部受压时，其局压承载力高于单向局压承载力。在局
部承压设计中，将框架柱中纵向受力主筋和横向箍筋兼作间接钢筋网片是根据试验研究和工程

设计经验提出的。

8.3.17由于预应力的作用，使节点混凝土处于受压状态，不仅可以提高节点的开裂荷载，也可以
提高节点的受剪承载力。国内试验表明，在节点破坏时仍能保持一定的预应力，在考虑反复荷载

使有效预应力降低后，取预应力作用的承剪力，式中为作用在节点核心区预应力筋的总有效预加

力。鉴于我国对预应力作用的表达方式有时列为公式右端项，并考虑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上述

值约为。新西兰《混凝土结构设计实用规范》NZS 3101中，对预应力抗剪作用取值为，本标准
也参考了上述规范的计算规定。在计算作用在节点核心区预应力筋的总有效预应力时，应考虑竖

向构件及楼板等构件对有效预加力的影响。

对于只有一个方向有预应力作用的框架节点，验算非预应力梁方向节点核心区的受剪承载力

时，不应考虑预应力有效预压力的影响。

8.4 预应力混凝土板柱结构抗震设计

8.4.2设置边梁的目的是为加强板柱结构边柱节点的受冲切承载力及增加整个楼板的抗扭能力。
8.4.3 为了能使地下室顶板作为上部结构的嵌固部位，确保地震时地下一层对应的框架柱或剪力
墙不屈服，故要求地下室顶板在地上结构相关范围内应采用梁板结构，相关范围外宜采用梁板结

构。

8.4.4考虑到板柱节点是地震作用下的薄弱环节，7度及 8度时板柱节点应采用托板或柱帽，托板
或柱帽根部的厚度（包括板厚）不小于 16倍柱纵筋直径是为了保证板柱节点的抗弯刚度。
8.4.5板柱结构的节点连接构造十分重要，为有效的传递不平衡弯矩，确保板柱结构冲切安全，
本标准提高了板柱结构暗梁的构造要求，无论是否设置托板或柱帽，板柱结构楼盖中均应双向设

置暗梁。

8.4.6为了防止板柱结构在柱边开裂以后发生楼板脱落，穿过柱截面的预应力筋及板底两个方向
的连续非预应力钢筋的受拉承载力应满足该层柱承担的重力荷载代表值产生的轴向压力设计值。

8.4.7 板柱-剪力墙结构除要求剪力墙承担全部地震作用外，还要求框架能承担对应方向的 20%地
震剪力，这主要是考虑到整体结构抗震的二道防线。

8.4.9、8.4.10为了推迟板柱结构柱端截面出现塑性铰，故规定对柱的弯矩设计值乘以增大系数，
以提高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

8.4.11地震时角柱处于复杂的受力状态，其弯矩和剪力设计值的增大系数比其他柱略有增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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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抗震能力。

8.4.12国内外多次地震震害证实，板柱结构属抗震不利结构。因此，为保证板柱结构在大震下的
结构安全，宜进行大震弹塑性变形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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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特殊预应力结构设计

9.1 超长结构

9.1.1本条与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一致。据已有研究可知，作用在建
筑结构上的温度、收缩徐变等属间接作用，其大小与结构自由变形的能力直接相关。以结构温差

作用为例，可自由变形的结构不受力，固定结构温差内力最大且与结构几何尺寸无关，弹性约束

的结构温差内力介于二者之间。结构的“超长”来自于跨度不变时结构长度的增加造成竖向构件抗
侧刚度的累积，即约束程度的不断增加。以结构的约束程度来定义“超长结构”是更科学、合理的
方式。通过建立约束的概念，可以将现有的结构尺寸、结构体系、配筋、预应力、后浇带等超长

结构中的重要因素用一个量化指标统一起来，使各因素之间具可比性。

9.1.3采用预应力技术设计超长结构主要目的是在结构构件中建立预压应力，抵御间接作用产生
的混凝土拉应力。目前国内绝大部分采用后张法预应力，在结构构件均浇筑完成，达到一定强度

水平后张拉预应力筋，建立预应力。此时不仅是设计的预应力构件（主要是梁），其他相邻结构

构件均会受到预应力作用，这种效应统称为预应力约束效应。该效应通常会降低预应力构件中实

际建立的有效预压应力，对结构抗侧力构件增加附加的预应力荷载。实践表明，该效应一定情况

下会严重影响设计，因此需在设计中加以考虑。约束系数系采用简化的平面杆件模型推导得出，

系数值达了弹性结构温度作用和完全约束结构温度作用的比例关系。当=1，即完全约束状态；当
=0，即无约束自由变形状态；当是介于 0和 1之间的常数，即一般结构的部分约束状态。
对于一般结构的部分约束状态，温度应力，取混凝土应力达到材料抗拉强度设计值为界限，当大

于表 1对应值时，可认为该结构为约束较强的结构。
表9.1.3混凝土受拉开裂临界约束系数（二级）

材料强度等级

设计温差 C20 C25 C30 C35 C40

10℃ 0.43 0.45 0.48 0.50 0.53
20℃ 0.22 0.23 0.24 0.25 0.26
30℃ 0.14 0.15 0.16 0.17 0.18

9.1.5 超长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施工过程涉及三个方面：结构分块浇筑混凝土，在不同的施工阶
段形成不同的子结构，各子结构张拉预应力后实际建立的预应力效应不同；超长结构的施工周期

较长，在不同的施工阶段浇筑的混凝土具有不同的初始温度，对应一个具体的环境温度有不同的

温差反应；不同的施工阶段浇筑的混凝土具有不同的龄期，对应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具有不同的收

缩、徐变效应。大型工程施工时，预应力张拉施工过程中穿插结构体系变化，施工过程的分析中

将产生“路径效应”，即同一结构，不同施工顺序等，其最终力学状态不同，施工过程分析结果和
结构一次性分析结果也不同。

混凝土的收缩、徐变和预应力筋的松弛特性可以归结为材料非线性。收缩仅是时间的函数。

徐变和松弛特性可称为率相关本构关系，即应变与应力水平和应力对时间的微分相关。在同时考

虑混凝土时随特性、预应力和温差作用的结构施工过程计算中，即使其他条件均不发生变化，结

构力学状态也将随时间推移缓慢改变，即“时间效应”。由于超长结构工程量大，施工周期长达数
月至数年，在施工期间其时间效应不可忽略。必要时，宜考虑合拢时间对预应力及结构效应的影

响。实际工程的施工过程分析是时间效应与路径效应耦合作用的力学分析过程，每个可能的结构

施工过程都对应不同的结构反应历程和最终反应。

为降低超长结构在施工过程产生的水化热，减少混凝土硬化过程中的裂缝产生，宜对混凝土

配合比进行合理设计。总的来说，在满足混凝土耐久性和强度的前提下，减少水泥用量是最为直

接的措施。同时，在施工过程中，也可分阶段多次对超长结构施加预应力，如在混凝土达到 35%
强度时进行第一次预应力筋张拉，达到 65%强度时进行第二次预应力筋张拉，达到 95%以上时
进行第三次预应力筋张拉，张拉力可取对应混凝土强度百分比的控制张拉力。

9.1.6混凝土收缩、温度变化和施加预应力会导致楼盖长度发生变化，进而导致竖向构件产生层
间侧移和附加弯矩。在实际 程中曾经发生过边柱由于层间侧移过大而开裂的情况，在设计中应

予以重视。

9.1.7结构构件的计算模型以及离散尺度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以 计算精度的要求确定。一般建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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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结构主要由梁、柱、墙、板 等构件组成，一维和二维单元可满足计算需求；大体积混凝土，

如筏板基础水化热和早期收缩计算时，可采用三维单元建立模型。在工程实践中，超长结构楼板

开裂问题比较突出，因此计算时不应采用刚性楼板假定，应实际建立楼板单元，与梁、柱、墙应

进行整体计算。板单元划分不宜过小，大型工程中板柱结构的板单元尺寸可按柱网间距的 1/2~1/4
控制，框架（框剪）结构的板单元可依次梁划分，避免计算规模过大和局部应力畸变。预应力损

失、分批张拉过程会显著影响实际建立的预应力效应，在大型工程中尤为突出，需要在计算模型

中得到反映。按索单元建立预应力筋最精确，也便于考虑上述因素，但建模难度大；采用等效荷

载作用可有效降低模型规模。

9.1.8工程实测证明，超长混凝土结构中的实际温度应力比未作调整的弹性温度应力计算结果有
大幅降低。据分析，其主要原因是混凝土徐变和肉眼不可见的微裂缝引起温度应力松弛和重分布。

因此在采用简化弹性分析时必须考虑裂缝、徐变对单元刚度的折减作用。根据以往工程经验，徐

变应力折减系系数可取 0.3~0.5。
9.1.9提出有利于避免超长结构平面应力集中的建筑布置要求。结构立面布置宜规则，可适当提
高底层层高以降低约束效应。结构刚度分布宜均匀、连续，核心筒、剪力墙等抗侧刚度较大构件

宜避免布置在结构角部。

9.1.10本条参照《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中的计算方法 将混凝土的收缩应变折算成当量

温差加上季节温差对结构进行整体计算。现行行业标准《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SL 191中
规定，初估混凝土干缩变形时可将其影响折算为 10℃~15℃的温降。在现行行业标准《铁路桥涵
设计基本规范》TB 10002.1中规定，混凝土收缩的影响可按降低温度的方法来计算，对整体浇筑
的混 凝土和钢筋混凝土结构分别相当于降低温度 20℃和 15℃。
9.1.11 季节温差为结构混凝土初始温度与正常使用阶段结构温度极值的差值。
9.1.12 根据实验实测、理论研究和数值模拟，年温差作用下，结构温度变化幅值与气温变化幅值
基本相等，相位无滞后，建筑的构造做法对此无显著影响。日温差对混凝土结构的力学作用不显

著。基于这两点理由得出推论：在结构设计基准期 T内，将结构温度日均值与环境温度的日均
值视为随机过程，二者具有相同的概率特征。

9.1.13混凝土结构的合拢温度一般可取后浇带封闭时的月平均气温。结构设计时，往往不能准确
确定施工工期，因此，结构合拢温度通常是一个区间值。这个区间值应包括施工可能出现的合拢

温度，即应考虑施工的可行性。参照国外有关规范并考虑基本气温定义差别的调整，当无法确定

时，可根据不同的结构工况近似取，

9.1.17 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温度作用的组合值系数、频遇值系
数和准永久值系数可分别取 0.6、0.5和 0.4。

1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梁、板等楼（屋）盖水平构件未开裂或裂缝宽度受严格限制，受力
接近弹性状态，因此超长结构设计中考虑间接作用参与该阶段的裂缝控制验算。承载能力极限状

态下，梁、板的主要受力破坏模式为正截面受弯或斜截面受剪，间接作用产生的主要为轴向拉压

力，组合后对设计配筋影响较小；同时该阶段构件开裂后将有显著的刚度和应力降低，因此间接

作用荷载不参与组合，以此提高设计合理性；

2柱、墙等竖向抗侧力构件在轴压比符合规定的情况下不进行裂缝控制验算。以往工程经验
表明，对超长结构的底层边柱、端墙，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残余的间接作用荷载效应（剪力、弯

矩）仍可能成为其设计的控制因素，因此规定竖向抗侧力构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中需考虑间

接作用。

依上述两条进行超长结构设计也符合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强柱弱梁”的设计原则。
9.1.21 一般建筑结构中楼板构件厚度较小，在受到温度、收缩应力时易出现裂缝，影响使用性能。
采用双层双向连续布置楼板钢筋的形式，可以利用受力筋起到抵御一定温度、收缩应力的作用。

多项实际工程计算表明，超长结构楼板的拉应力超限现象普遍，一些情况下甚至大大超出混凝土

受拉强度，此时除适当加强贯通的普通钢筋配筋量，沿板厚方向中部均匀水平布置无粘结筋建立

预压应力可以有效抵御混凝土拉应力。

9.1.23跨越施工后浇带时一般采用分离法，可配置无粘结预应力筋以提高抗裂性能；分段张拉大
多采用搭接法，在建筑工程中采用最多；而对接法大多用于长度很长且采用分段流水施工方式 的

工程，在桥梁工程中应用较为普遍。跨越施工缝也可采用部分应力钢筋断开锚固，部分预应力钢

筋连续通过，后续张拉的方式。

9.1.25 混凝土收缩作用的大小随时间变化，总体上呈前期增长快，中后期增速逐渐递减的趋势。
采用留设后浇带和施工缝的工程措施时，需保证留设时间，否则无法取得实际效果。本条中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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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措施”，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已经有了未发现问题的工程实例”。由于环境条件不同，不能盲
目照搬。应对具体工程中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的影响方式和程度，作出有科学依据的分析和判断。

9.1.26预应力筋张拉的操作空间包括张拉机具摆放空间和人员工作空间。对于预应力筋张拉端集
中布设的情况，也可在张拉端位置局部预留较大空间，其余部分后浇带留设距离同普通混凝土结

构。

9.1.27实验表明，高强混凝土一般收缩应变较大，且材料脆性显著，易开裂。混凝土强度提高对
结构抗裂效果不明显，因此超长结构中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过高。此外，封闭后浇带的混凝土可

选用膨胀率不大但后期收缩小的产品，如补偿收缩混凝土等。超长结构中一般温降工况为设计的

控制工况，在较冷季节浇筑凝土可以有效降低结构的初始温度，进而降低设计温差取值。

9.1.28后浇带的预留孔暴露约 2个月的时间甚至更长，为保证孔道完整，对后浇带内的预留孔道
宜采用镀锌波纹管并适当增加管道钢带的厚度以增强波纹管抵抗破坏的能力，受到轻微损害的波

纹管应采用防水胶带缠绕修补。

9.1.29本条参考《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2011第 6.5.7条、《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建筑技
术规程》JGJ/T 14-2011第 5.10.3~5.10.4条。本条提出填充墙与框架柱、梁脱开的方法，是为在
温差作用下，减小填充墙对抗侧力构件的位移限制，避免在非结构构件中产生裂缝。但为了保证

填充墙平面外的稳定性，在填充墙中应设构造柱和水平系梁，并在与主体结构连接处留 20mm缝
隙用聚苯泡沫材料填充。

9.2 长悬臂结构

9.2.1 悬挑长度大于 4m的长悬臂构件，本标准要求更为严格，均应计算竖向地震作用。
9.2.2 为提高可靠度，长悬臂构件宜采用有粘接预应力筋。
9.2.3 采用预应力筋和非预应力筋混合配筋的方式有助于提高长悬臂构件的安全性。

9.3 环形结构

9.3.1多年来的实践证明，直径大于或等于 21m，尤其是贮料重力密度大并按裂缝控制配筋的筒
仓，采用普通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和施工很难满足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要求。故本条规定，在

设计时应根据不同贮料的工艺对裂缝控制的要求，采用全预应力或部分预应力结构。

9.3.2对于大容量且贮料重力密度又较大的筒仓，采用普通钢筋混凝土结构已无法满足使用要求。
施加预应力可以解决筒仓设计时非预应力筋不能满足仓壁抗裂及裂缝的控制问题。由于使用条件

不同，对于裂缝的控制要求也不同，不同的荷载作用产生不同的荷载效应，故设计者可以根据不

同的使用条件及不同的荷载效应，选用不同级别的预应力。预应力分为全预应力、有限预应力及

部分预应力。全预应力设计可保证在全部荷载作用下混凝土不受拉、不裂缝，与部分预应力结构

相比，具有抗裂性好、抗疲劳性强、结构刚度大、设计计算简单等优点。但也有一些严重的缺点，

如结构的延性差，对抗震不利，有些部位的裂缝并不能完全消失且工程造价高。为此，在具体工

程设计时，应按生产工艺不同的使用要求选用不同级别预应力。

9.3.3 圆形筒仓的仓壁属轴对称薄壁筒壳，其特征是：仓壁的材料必须是匀质的，沿同一半径圆
周的壁厚必须是相等的。在符合上述条件的要求下，筒仓才能达到仓壁最薄、容积最大的充分优

化的结构形式。对这种结构施加预应力，必然与普通梁板构件的预应力有不同的要求。

有粘结预应力在预留孔道、二次灌浆、孔道堵塞及灌浆质量检测上对施工技术要求较高，一

旦有问题不易处理。对无粘结预应力，不存在预留孔道、二次灌浆等问题，防锈防腐隔离层使得

预应力筋不与混凝土粘结，使张拉摩擦损失减小，因此后张无粘结预应力适用于包角大的预应力

混凝土筒仓结构。设计可减少壁柱数量和张拉次数。目前在筒仓设计中有粘接、无粘结预应力都

在采用，大多采用无粘结预应力，选用哪种方法本条不做强制规定。

入仓贮料温度大于 100℃，采用无粘结预应力筋不能满足要求时，可选择其他预应力筋。其
钢筋的强度及预应力的损失值均 应考虑温度影响进行调整。

9.3.4环向预应力筋配置较大时，其仓壁外侧竖向裂缝将完全消失，同时有可能引起仓壁横向弯
曲，并由此产生内侧附加环向拉力。附加环向拉力的出现，对竖向内力也有一定的影响，从而需

要加大内侧非预应力筋的配置。为此在工程设计时，有效地控制预应力强度比，并协调预应力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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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预应力筋的合理配置是非常必要的。

本条给出的预应力强度比的控制幅度，是根据国内外不同筒仓的使用经验确定。同时，在筒

仓的不同高度处，预应力强度比也应有不同的控制要求。设计时应分段试算，以确保各段的预应

力筋及非预应力筋的合理配置。

9.3.6筒仓仓壁在预应力作用下，其受力状况如同弹性地基梁，预应力可在仓壁上沿其高度方向
在环向产生附加弯矩和剪力，这将会影响筒仓非预应力筋的配置及预应力筋的布放间距。为使筒

仓仓壁在施加预应力时受力均匀，预应力筋的布置应在施工前按本条规定进行试算。预应力筋施

加于仓壁圆周上的径向压力 F必须是沿圆周均匀分布。否则所施加的预应力不但对仓壁起不到
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对仓壁造成损害，甚至使仓壁失去薄壁筒壳的受力特性，以致崩裂、倒塌。

9.3.7为使设计者在筒仓仓壁预应力设计之前确定仓壁厚度，本条参考国外规范，给出了验算公
式。设计时还须根据其他设计条件进行调整。

9.3.8环形筒仓属薄壁筒壳，仓壁在环向理论上可认为是中心力，但实际上还是外侧受力较大，
故预应力筋应偏外侧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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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施⼯阶段施工

10.1⼀般规定

10.1.1预应力工程施工专业性强，施工用材料性能、工艺流程和现场操作要求严格，承担预应力
工程施工的单位应具备与工程规模及技术难度相应的预应力工程施工能力和管理能力。

预应力工程深化设计包括：预应力平面布置图，预应力筋线型坐标定位，张拉端和锚固端的

构造详图及成孔管道的连接构造图，灌浆孔、排气孔、泌水孔布置图等。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应对其张拉、运输及安装等施工阶段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

使用极限状态验算。进行构件施工阶段验算时，应考虑构件自重、施工荷载和施工路径对预加力

的影响。对荷载分批施加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应根据不同的张拉工况分别进行施工阶段验算。

对于后张预应力构件，施工阶段应进行局部承压验算，预应力束弯折处曲率半径验算及防崩裂验

算，混凝土强度应按张拉时的实际强度确定。

施工阶段计入构件自重后的应力限值应按表 10.1.1采用
表10.1.1 应力限值

项 目 不允许出现裂缝的构件 允许出现裂缝的构件

混凝土

压应力

C50~C60
0.8ck 0.8ckC30~C45

超张拉时

混凝土拉应力 1.0tk 2.0tk

预拉区配置非预应力筋的混

凝土拉应力
-- --

缓粘结预应力混凝土构件施工阶段的验算应按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10.1.2对预应力束形控制点的竖向位置允许偏差要求较高，应事先通过节点翻样图确认。在施工
过程中如遇实际情况不能满足坐标要求时，经设计单位复核认可后方可变更。

10.1.4工程经验表明，当工程所处环境温度低于-15℃时，宜造成预应力筋张拉阶段的脆性断裂，
不宜进行预应力筋张拉；灌浆施工会受环境温度影响，高温下因水分蒸发水泥浆的稠度将迅速提

高，而冬期的水泥浆易受冻结冰，从而造成灌浆操作困难，且难以保证质量，因此应尽量避开高

温环境下灌浆和冬期灌浆。如果不得已在冬期环境下灌浆施工，应通过采用抗冻水泥浆或对构件

采取保温措施等来保证灌浆质量。

10.2预应力筋的制作

10.2.2高强预应力钢材属于高碳钢，局部受高温后急冷会使金属变脆易断。制作时应避免焊接或
接地电火花损伤预应力筋表面，也不允许周边气割钢材时，高温铁水流淌在预应力筋表面，严禁

将预应力筋作为电焊接地线。

10.2.3钢丝镦头时表面应平整，钢丝应插到镦头器穴模底部，并注意钢丝不能编入夹片缝隙中，
以免夹扁钢丝。为保证钢丝等长下料，可采用穿入钢管内或放入角钢槽内的限位法下料。也可采

用第一次逐根下料，第二次捆扎成束后用砂轮切割机精确等长下料。

10.2.5各厂家生产的挤压锚具尺寸有微小差异，因此，挤压力也有差异，应采用配套的挤压机挤
压。挤压时，挤压套外表面应涂油脂或喷涂二硫化铝润滑剂 。挤压锚具与锚垫板宜采用机械式

固定方式。

10.2.6对多根钢绞线梨形头应分排埋置在混凝土内，排距不小于 300mm。为提高压花锚四周混凝
土和梨形头根部混凝土抗裂度，在梨形头头部应配置构造钢筋。

10.3预应力筋孔道留设

10.3.1波纹管钢筋支托的间距，预应力筋重量和波纹管自身刚度有关。一般曲线预应力筋的关键
点如最高点、最低点和反弯点等应直接点焊钢筋支托，其余点可按等距离布置支托。

波纹管安装后应采用铁丝与钢筋支托绑扎牢靠，必要时点焊压筋，形成井字形钢筋支托，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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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波纹管上浮。

10.3.2金属波纹管宜采用同一厂家生产的产品，以便与接头管波纹匹配。波高应满足规定要求，
一面接头管处因波纹扁平而拉脱。扁波纹管的连接处应用多道胶带包缠封闭，以免漏浆。

塑料波纹管在现场应少用接头，甚至不用接头，直接整根预埋。必要时可采用塑料热熔焊接

或采用专用连接管。

10.3.3金属波纹管上安装塑料弧形压板时，可先在波纹管上开孔，也可先安装塑料弧形压板，待
混凝土浇筑后再凿孔进行灌浆。塑料波纹管可采用专用的防渗漏灌浆嘴。

10.3.5竖向预应力孔道底部必须安装和止回浆用的单向阀，钢管接长宜采用丝扣连接。
10.3.6当采取用空管留孔时，为防止混凝土浇筑过程中波纹管漏浆堵孔，宜采用通孔器通孔；当
采取穿筋留孔时，宜拉动预应力筋疏通孔道。对留孔质量严格把关，浇筑混凝土时又得到有效保

护，可免除通孔工序。

10.4 预应力筋安装

10.4.1预应力筋可在浇筑混凝土前或浇筑混凝土后穿入孔道。当钢筋密集、预应力筋多波曲线易
使波纹管变形振瘪时宜采用先穿束法；当工期特别紧，波纹管曲线顺畅不易被振瘪时，可采用后

穿束法。

对长度不大于 60m、且不多于 3跨的多波曲线束，可采用人力单根穿。对于长度大于 60m的
超长束、多波束、特重束宜采用卷扬机前拉后送分组穿或整束穿。

当超长束需要人力穿束时，可在梁的跨度中间段受力钢筋相对较少的部位设置助力段，利用

大一号波纹管移出 1.5m的空隙段，便于工人助力穿束；穿束完成后，将移出的波纹管复位。
以上穿束方法，应根据孔道波形、长度与孔径，以及预应力筋表面状态、具体施工条件等灵

活应用。对穿束困难的孔道，应适当增大预留孔道直径。

10.4.3在竖向孔道中，采用整束由下向上牵引方法进行穿束是比较安全的，应优先选用。
10.4.4孔道内可能有浇筑混凝土时渗进的水或从喇叭口流入的养护水、雨水等引起预应力筋锈蚀，
应根据工程具体情况采取必要的防锈措施。

10.5 无粘结和缓粘结预应力筋铺设

10.5.2、10.5.3板内控制预应力筋曲线坐标的通长马凳，通常可采用ϕ12钢筋制作，避免施工时踩
踏变位。

10.5.4在双向平板中，预应力筋有两种铺设方法。一种是按编排顺序由下而上铺设，即首先计算
交叉点处双向预应力筋的竖向坐标，确定最下方的预应力筋先铺设，依次编排出所有预应力筋的

铺设顺序；这种铺设方法不需要交叉穿束，但铺设顺序没有规律，会影响施工进度。另一种是先

铺某一方向预应力筋，后铺方向的预应力筋在交叉点处如有冲突，从先铺方向预应力筋西方穿过；

这种铺设方法在交叉点处存在穿束，但条理清晰，易于掌握，且铺设速度块。

为保证双向板内曲线预应力筋的矢高，又兼顾防火要求，应对预应力筋与板底和板面双向钢

筋的交叉重叠关系确认后定出合理的铺设方式。

10.5.5在无粘结或缓粘结预应力筋张拉端，如预应力筋与锚垫板不垂直，易发生断丝。张拉端凹
入混凝土端面时，采用塑料穴模的效果优于泡沫块或木盒等方法。

10.5.6无粘结或缓粘结预应力筋埋入混凝土内的固定端通常采用挤压锚。当混凝土截面不大、钢
筋较密时，多个挤压锚宜错开锚固，避免重叠放置，影响混凝土浇筑密实。

10.5.7铺设多跟成束无粘结或缓粘结预应力筋时，出现各根之间相互扭绞现象，影响预应力筋的
张拉效果。工程实践证明，可采用逐根铺放，最后合并成束方法。

10.7 张拉及放张

10.7.1预应力筋张拉设备和仪表应根据预应力筋种类、锚具类型和张拉力合理选用。张拉设备的
正常使用范围宜为 25%~90%额定张拉力。张拉设备行程一般不受限制，如锚具对重复张拉有限
制时，应选用合适行程的张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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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拉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使用时，一般与标定状态相同；当油管超长、超高时，应单独标定。

油泵用油压稠度有明显变化时，也应重新标定。

张拉用压力表的直径宜采用 150mm，其精度不应低于 1.6级。标定张拉设备的试验机或测力
计精度不应低于±2%。
千斤顶用于张拉预应力筋时，应标定千斤顶进油的主动工作状态；用于预应力筋固定端测试

孔道摩阻或其他显示回程压力时，应标定试验机压千斤顶的被动工作状态。

10.7.2预应力筋张拉力是由锚固区传递给结构，因此张拉或放张时尸体结构应达到设计要求的强
度，满足锚固区局部受压承载力的要求。

早龄期施加预应力的构件由于弹性模量低，会产生较大的压缩变形和徐变，因此对后张楼板

不宜小于 5d，对后张大梁不宜小于 7d。
10.7.3锚垫板端面、喇叭管内和预应力筋表面应清理干净，保证张拉和锚固质量，防止出现断丝
和滑丝现象。

10.7.4、10.7.5张拉端锚具安装对中可保证千斤顶安装对中；张拉端具的安装质量直接影响锚固
效果。

10.7.6预应力筋的张拉顺序应使混凝土不产生超应力、构件不扭转与侧弯，结构不变位，因此，
对称张拉是一个重要原则。同时，还应考虑到尽量减少张拉设备的移动次数。

当构件截面平行配置的两束预应力筋不同时张拉时，其张拉力相差不应大于设计值的 50%，
即先将第 1束张拉 0~50%的力，再将第 2束张拉 0~100%的力，最后将第 1束张拉 50~100%的力。
10.7.8在一般情况下，对同一束预应力筋，应采取整束张拉，使各根预应力筋建立的应力比较均
匀。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张拉端千斤顶吨位不够，张拉端局部受压承载力不够，或张拉空间受

限制等），对扁锚束、直线束或弯曲角度不大的单波曲线束，可采取单根张拉。

10.7.9张拉速度宜控制在 30MPa/min内，达到最大张拉力后的持荷，对保证张拉力和伸长值的稳
定有明显效果。

10.7.10预应力筋张拉实际伸长值以测量数据为基数，增加初拉力以下的推算伸长值，并扣除有
关附加伸长值得出。为了获得准确的实际伸长值，应注意以下几点：

1 初拉力取值，应使预应力筋绷紧。根据国内工程实际经验，对直线预应力宜为张拉力的
5%~10%，对曲线预应力筋宜为张拉力的 15%~20%。

2 初拉力以下的推算伸长值，系根据弹性弹性范围内张拉力与伸长值成正比例计算法或图解
法确定。对有粘结预应力筋，由于其在孔道内可以活动，张拉力与摩擦力成正比，上述推算方法

是适用的。但是，对于无粘结预应力筋，张拉时首先要克服较大的摩擦力才能伸长，如仍采用上

述方法推算初拉力以下的伸长值，必然偏大，尤其对超长筋更为明显。因此，对无粘结预应力筋，

初拉力应取低值，以减少推算伸长值误差。必要时，可测定超长无粘结预应力筋初拉力以下的实

际伸长值。

3 扣除有关附加伸长值，包括千斤顶体内的预应力筋伸长值、张拉端工具锚和固定端工作锚
楔紧引起的预应力筋内缩值、构件弹性压缩值等。但应注意：①张拉端工作锚楔紧引起的预应力

筋内缩值是锚固后发生的，不得扣除；②前卡式千斤顶内工具锚滑移值不得漏扣；③对平均预应

力较小的构件，其弹性压缩值可略去不计。

4 因克服锚口摩擦损失与变角张拉端摩擦损失而增加的张拉力，已在张拉端锚口处抵消，不
应计算张拉伸长值。

5 钢绞线束采取单根张拉时，其张拉伸长值应取单根张拉伸长值的平均值。
10.7.14分阶段张拉是指在后张传力梁中，为了平衡各阶段的荷载，采取分阶段施加预应力的方
法。分段张拉是指不同束号先后错开张拉的方法。分级张拉是指同一束按不同程度张拉的方法。

分段张拉是指多跨连续梁分段施工时，通长的预应力筋逐段张拉的方法。变角张拉工艺是指张拉

作业受到空间限制，需要在张拉端锚具前安装变角块，使预应力筋改变一定角度后进行张拉的工

艺。经实际测试，变角 10°~25°时，应超张拉 2%~3%；变角 25°~40°时，应超张拉 5%，弥
补预应力损失。

10.7.15超张拉回松技术是在多跨曲线预应力筋张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通过超张拉提高内支座
处的应力，随后锚固时增大内缩值，降低张拉端的应力，从而使预应力筋沿梁的长度方向建立的

应力比较均匀。

10.7.16先张法由于预应力筋松散，初始长度相差较大，整束张拉时应先预调张拉力，使其应力
差在 5%以内。
10.7.17钢桁架比较柔软，宜在桁架及部分支撑安装就位后施加预应力，以免平面外失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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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孔道灌浆

10.8.1灌浆及封锚能够保护预应力筋和锚具不受侵蚀，并使预应力筋和混凝土构件结合成一体。
处于高应力状态的预应力筋易被腐蚀，应尽早进行灌浆。

10.8.3常用灌浆泵有柱塞式、挤压式、强制式三种。螺旋强制式灌浆泵适用于超高、远距离灌浆。
本条强调灌浆泵应配备压力表，主要是通过压力值掌握灌浆是否处于正常状态。水泥浆应筛滤，

出浆孔径不应小于 10mm，以确保连续灌浆。
10.8.4锚具夹片空隙会产生负压力，使水泥浆沿空隙产生回流，因此必须进行封堵。封堵料应有
一定强度以抵抗灌浆时的压力。

10.8.5孔道灌浆一般采用素水泥浆。普通硅酸盐水泥、硅酸盐水泥配置的水泥浆泌水率较小，是
很好的灌浆材料。水泥浆中掺入外加剂可改善其稠度、泌水率、膨胀率、初凝时间、强度等特性，

但预应力筋对应力腐蚀较为敏感，故水泥和外加剂中均不能含有对预应力筋有害的化学成分，特

别是氯离子的含量应严格控制。灌浆用水泥质量相关的现行国家标准有《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所掺外加剂的质量及使用相关的现行国家标准有《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和《混凝土外
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 50119等。
10.8.6良好的水泥浆性能是保证灌浆质量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本条规定的目的是保证水泥浆的
稠度满足灌浆施工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降低水泥浆的泌水率、提高灌浆的密实度，并保证通过水

泥浆提供预应力筋与混凝土良好的粘结力。稠度是以 1725mL漏斗中水泥浆的流锥实践（s）表
述的。稠度大意着水泥浆黏稠，其流动性差；稠度小意味着水泥浆稀，其流动性号。合适的稠度

指标是顺利施灌的重要前提，采用普通灌浆工艺时，因有空气阻力，灌浆阻力较大，需要较小的

稠度，而采用真空灌浆工艺时，由于孔道抽真空处于负压，浆体在孔道内的流动比较容易，因此

可以选择较大的稠度指标。本条分普通灌浆和真空灌浆工艺给出的稠度指标建议指标 12s~20s和
18s~25s时根据工程经验提出的。

泌出的水在孔道内没有排除时，会形成灌浆质量缺陷，容易造成高应力下的预应力筋的腐蚀。

所以，需要尽量降低水泥浆的泌水率，最好浆泌水率降为 0。当有水泌出时，应将其排除，故规
定泌水应在 24h内全部被水泥浆吸收。水泥浆的适度膨胀有利于提高灌浆密实性，提高灌浆饱满
度，但过度的膨胀率可能造成孔道破损，反而影响预应力工程质量，故应控制其膨胀率，用自由

膨胀率来控制，并考虑普通灌浆工艺和真空灌浆工艺的差异。水泥浆强度高，意味着其密实度高，

对预应力筋的防护是有利的。建筑工程中常用的预应力束，M30强度的水泥浆可有效提供对预
应力筋的防护并提供足够的粘结力。

10.8.7采用专门的高速搅拌机（一般为 1000r/min以上）搅拌水泥浆，一方面提高劳动效率，减
轻劳动强度，同时有利于充分搅拌均匀水泥及外加剂等材料，获得良好的水泥浆；如果搅拌时间

过长，将降低水泥浆的流动性。水泥浆采用滤网过滤，可清除搅拌中未被充分散开的颗粒，可降

低灌浆压力，并提高灌浆质量。当水泥浆中掺有缓凝剂且有可靠工程经验时，水泥浆拌合后至灌

入孔道的时间可适当延长。

10.8.6灌浆的顺序安排应避免相互串孔冒浆现象，条文中提出了先下后上的原则。当灌浆不畅通
而更换灌浆孔时，应及时将第一次灌入的水泥浆排出，以免孔道内留有空气，影响灌浆质量。如

排浆困难，也可采用钻孔补灌等措施。

多台灌浆泵接力灌浆方法主要用于超长或超高的预应力孔道灌浆，当泵压力不足时也可采用

多台灌浆泵接力灌浆。接力灌浆应遵循“从前置灌浆孔灌浆直至后置灌浆孔冒浆，后置灌浆孔方

可续灌” 的原则，以免空气残留在孔道内。

10.8.9真空辅助灌浆工艺是为提高孔道灌浆质量开发的新技术，采用该技术必须保证孔道的质量
和密封性，并严格按有关技术要求进行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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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质量验收

11.1 一般规定

11.1.1预应力隐蔽工程验收反映预应力分项工程施工的安装质量，在浇筑混凝凝土之前验收是为
了确保预应力筋等在混凝土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条对预应力隐蔽工程验收的内容做了具体规

定。

由于预应力分项工程的施工工艺不同，在进行隐蔽工程验收时需验收的项目也会有所不同，

应根据工程实际对所需进行隐蔽验收的项目进行验收。

11.1.2对于获得第三方产品认证机构认证的预应力工程材料和同意厂家、同一品种、同一规格的
预应力工程材料连续三次进场检验均一次检验合格时，可以认为其产品质量稳定，本条规定可以

放宽其检验批容量，这样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检验成本，同时鼓励和促进企业生产并提供质量有

保证的产品，对工程质量提高和社会成本的降低均有积极意义。

11.1.3本条规定了预应力张拉设备的检验和标定要求。张拉设备（千斤顶、油泵和压力表等）应
配套标定，以确定压力表读数与千斤顶输出力之间的关系曲线。这种关系曲线对于特定的一套张

拉设备，故配套标定后应配套使用。当使用过程中出现反常现象或张拉设备检修后，应重新标定。

11.2 材料

主控项目
11.2.1预应力筋分为有粘结预应力筋和无粘结预应力筋两种，进场时均应按本条的规定进行力学
性能检验。

常用的预应力筋有钢丝、钢绞线、精轧螺纹钢筋等。不同的预应力筋产品，其质量标准及检

验批容量均由相关产品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制定产品抽样检验方案时应按不同产品标准的具体

规定执行。目前常用的预应力筋的相应产品标准有《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GB/T 5224、《预应
力混凝土用钢丝》GB/T 5223、《预应力混凝土用螺纹钢筋》GB/T 20065和《无粘结预应力钢绞
线》JG 161等。
预应力筋是预应力分项工程中重要的原材料，进场时应根据进场批次和产品的抽样检验方案

确定检验批，进行抽样检验。由于各厂家提供的预应力筋合格证内容与格式不尽相同，为了统一

及明确相关内容，要求厂家除了提供合格证外，还应提供反映预应力筋主要性能的出厂检验报告，

两者也可合并提供。抽样检验可仅作预应力筋抗拉强度与伸长率试验；松弛率试验由于时间较长，

成本较高，同时目前产品质量比较稳定，一般不需要进行该项检验，当工程确有需要时，可进行

检验。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

11.2.2无粘结预应力钢绞线的进场检验包括钢绞线力学性能检验和涂包质量检验两部分，现行国
家标准《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GB/T 5224规定了无粘结预应力用钢绞线的力学性能要求，现
行行业标准《无粘结预应力钢绞线》JG/T 161规定了无粘结预应力筋的涂包质量要求。无粘结预
应力筋在进场后，应按本规程 11.2.1条的规定检验其力学性能，由于其涂包质量对保证预应力筋
防腐及准确地建立其预应力也非常重要，还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无粘结预应力钢绞线》JG/T 161
的规定检验其油脂含量与涂包层厚度。

无粘结预应力筋的涂包质量比较稳定，进场后经观察检查其涂包外观质量较好，且有厂家提

供的涂包质量检验报告时，为简化验收，可不进行油脂用量和护套厚度的抽样检验。

11.2.3锚具、夹具和连接器的进场检验主要做锚具（夹具、连接器）的静载锚固性能试验，锚固
区传力能力、材质、机加工尺寸及热处理硬度等可按出厂时的质量证明文件进行核对。

预应力筋用锚具、锚垫板、局部加强钢筋等产品是生产厂家通过锚固区传力性能试验得到的

能保证其正常工作性能和安全性的匹配性组合，能够在工程应用中保证锚固区的安全性，因此现

行行业标准《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应用技术规程》JGJ 85规定锚具、夹具和连接器产
品应配套使用（包括锚垫板和局部加强钢筋），并对其性能要求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在进场验收

时应检查锚固区传力性能试验报告。

静载锚固性能试验工作，费工、费时、经费开支较大，购货量大的工程进行此项工作是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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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购货量小的工程可能会造成试验费用负担过重，因此，对锚具用量较少的工程，可由产品供

应商提供本批次产品的检验报告，作为进场验收的依据。

11.2.4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所处环境类别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有关规定确定。国内外工程经验表明，对处于三 a、三 b类环境条件下的无粘结预应力
锚固系统，采用全封闭体系可有效保证其耐久性。现行行业标准《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技术

规程》JGJ 92参考美国 ACI和 PTI的张拉端、固定端及中间连接部位在不小于 10kPa的静水压
力下，保持 24h不透水。当用于游泳池、水箱等结构时，可根据设计提出更高静水压力的要求。
由于锚具全封闭性能由锚具系统中各组件共同作用决定，其性能在系统组件相同情况下能够保证，

故对同一品种、同一规格的锚具系统仅抽取 3套进行检验。
11.2.5孔道灌浆一般采用素水泥浆，水泥浆中掺入外加剂可改善其稠度和密封性等，但预应力筋
对应力腐蚀较为敏感，故水泥和外加剂中均不应含有对预应力筋有害的化学成分。

一般项目
11.2.6预应力筋进场后可能由于保管不当引起锈蚀、污染等，使用前应进行外观质量检查。对有
粘结预应力筋，可按各有关标准进行检查。对无粘结预应力筋，若出现护套破损，不仅影响密封

性，也会增加预应力摩擦损失，故需保护其塑料护套，尤其在地下结构等潮湿环境中采用无粘结

预应力筋时，更需要注意其护套要完整。对于轻微破损处可用防水聚乙烯胶带封闭，其中每圈胶

带搭接宽度一般大于胶带宽度的 1/2，缠绕层数不少于 2层，而且缠绕长度超过破损长度 30mm。
11.2.7当锚具、夹具及连接器进场入库时间较长时，可能造成锈蚀、污染等，影响其使用性能，
因此应在储存时加强保护措施，并在使用前重新对其外观进行逐一检查。

11.2.8后张法预应力成孔主要采用塑料波纹管以及金属波纹管，而竖向孔道常采用钢管。与塑料
波纹管相关的现行行业标准为《预应力混凝土桥梁用塑料波纹管》JT/T 529，与金属波纹管相关
的行业标准为《预应力混凝土用金属波纹管》JG 225。
成孔管道受到污染、变形时，可能增大张拉时的摩擦损失，影响构件有效预应力的建立；或

影响灌浆后的粘结效果，对构件的耐久性造成影响。目前，后张预应力工程中多采用金属波纹管

预留孔道，由于其在运输、存放过程中可能出现伤痕、变形、锈蚀、污染等，故使用前应进行外

观质量检查。塑料波纹管尽管没有腐蚀问题，仍应注意保护其不受外力作用下的变形，以及油污

等污染，同时应避免阳光直射造成老化。

检验成孔管道的径向刚度和抗渗漏性能，是为了确保成孔质量，从而保证预应力筋的张拉和

孔道灌浆质量能满足设计要求。

11.3制作与安装

主控项目
11.3.1预应力筋的品种、规格、强度级别和数量对保证预应力结构构件的承载能力、抗裂度至关
重要，故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

11.3.2预应力筋在结构构件中的位置由设计人员依据结构构件的受力特点确定，对保证预应力结
构构件的正常使用性能与承载能力至关重要，故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一般项目
11.3.3预应力筋的端部锚具制作质量对可靠建立预应力非常重要。本条规定了挤压锚、压花锚、
镦头锚的制作质量要求。本条对镦头锚具制作质量的要求，主要是为了检测钢丝的可镦性，故规

定按钢丝的进场批量检查。

11.3.4浇筑混凝土时，预留孔道定位不牢固可能发生移位，影响建立预应力的效果。为确保孔道
成型质量，除应符合设计要求外，还应符合本条对预留孔道安装质量做出的相应规定。对后张预

应力混凝土结构中预留孔道的灌浆孔、泌水管等的间距和位置要求，是为了保证灌浆质量。

11.3.5预应力筋束形直接影响建立预应力的效果，并影响截面的承载力和抗裂性能，应严格加以
控制。本条按截面高度设定束形控制点的竖向位置允许偏差，以便于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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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张拉与放张

主控项目
11.4.1过早的对混凝土施加预应力，会引起加大的收缩及徐变损失，同时可能因局部受压应力过
大而引起混凝土损伤。本条对预应力筋张拉及放张时混凝土强度的规定与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一致。若设计对此有明确要求，则应按设计要求执行。
11.4.2由于预应力筋断裂或滑脱对结构构件的受力性能影响极大，而出现断裂意味着在其材料、
安装及张拉环节存在缺陷或隐患，因此作出此规定以确保相关材料及工序的质量。先张法预应力

构件中的预应力筋不允许出现断裂和滑脱，若在浇筑混凝土前出现断裂或滑脱，相应的预应力筋

应予以更换。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

11.4.3预应力筋张拉锚固后，实际建立的预应力值与量测时间有关。相隔时间越长，预应力损失
值越大，故检验值应由设计通过计算确定。预应力筋张拉后实际建立的预应力值对结构受力性能

影响很大，应予以保证。先张法施工中可以用应力测定仪器直接测定张拉锚固后预应力筋的力值。

一般项目
11.4.4实际张拉时通常采用张拉力控制方法，但为了确保张拉质量，还应对实际张拉伸长值进行
校核，6%的允许偏差是基于工程实践提出的，对保证张拉质量是有效的。

实际施工时，为了部分抵消预应力损失等，可采取超张拉方法，但应符合设计及施工方案的

要求，并且最大张拉应力不应大于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的规定。
11.4.5对先张法构件，施工时应采取措施减小张拉后预应力筋位置与设计位置的偏差。
11.4.6实际工程中，由于锚具种类、张拉锚固工艺及放张速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内缩量可能有
较大波动，导致实际建立的预应力值出现较大偏差。因此，应控制锚固阶段张拉端预应力筋的内

缩量。当设计对张拉端预应力筋的内缩量有具体要求时，应按设计要求执行。

11.5 灌浆及封锚

主控项目
11.5.1预应力筋张拉后处于高应力状态，对腐蚀非常敏感，所以应尽早对孔道进行灌浆。灌浆时
对预应力筋的永久性保护措施，要求孔道内水泥浆饱满、密实，完全握裹住预应力筋。灌浆质量

的检验应着重现场观察检查，必要时也可凿孔或采用无损检查。

11.5.2灌浆用水泥浆在满足必要的稠度的前提下尽量减小泌水率，以获得密实饱满的灌浆效果。
水泥浆中水泌出往往造成孔道内的空腔，并引起预应力筋腐蚀。1%左右的泌水一般可被灰浆吸
收，因此应按本条的规定控制泌水率。水泥浆中的氯离子会腐蚀预应力筋，而预应力筋对腐蚀非

常敏感，故水泥和外加剂中均不能还预应力筋有害的化学成分，特别是氯离子含量需严加控制，

计算水泥浆中的氯离子含量时，应包含水、掺合料、水泥及骨料中的氯离子。

水泥浆的适度膨胀有利于提高灌浆密实性，提高灌浆饱满度，但过度的膨胀可能造成孔道破

损，反而影响预应力工程质量，故应控制其膨胀率，本规定用自由膨胀率来控制，并考虑普通灌

浆工艺和真空灌浆工艺的差异。

11.5.3灌浆质量应强调其密实性从而对预应力筋提供可靠的防腐保护，而孔道灌浆材料与预应力
筋之间的粘结力同时也是预应力筋与混凝土共同工作的前提。参考国外的有关规定并考虑目前建

筑工程中强度为 30MPa的孔道灌浆材料可有效提供对预应力筋的防护并提供足够的粘结力，故
本条规定了孔道灌浆材料的抗压强度不应小于 30MPa。
留置试件时应采用带底模的钢试模，直接采用试验结果评定孔道灌浆材料强度。

11.5.4为确保暴露于结构外的锚具和外露预应力筋能够正常工作，应防止锚具和外露预应力筋锈
蚀，为此，应遵照设计要求执行，并在施工方案中作出具体规定，并且需满足本条的规定。

锚具和预应力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分两步进行检查：在封锚前应检查封锚模板的安装质

量，混凝土浇筑后应复查封锚混凝土的外形尺寸，确保锚具和预应力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满足

本条的要求。

一般项目
11.5.5预应力筋外露长度的规定，主要是考虑到锚具正常工作及氧-乙炔焰切割时可能的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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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位置不宜离锚具太近，同时不应影响构件安装。

11.6 验收规定与文件

11.6.5本条给出了检验批质量验收合格的条件：主控项目均应合格，一般项目经抽样检验合格，
且资料完整。检验批的合格质量取决于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的检验结果。

主控项目是对检验批的基本质量起决定性影响的检验项目，这种项目的检验结果具有否决权。

对采用计数检验的一般项目，本规程要求其合格点率为 80%及以上，且在允许存在的 20%以
下的不合格点中不得有严重缺陷。

计数检验的偏差项目作为一般项目作出规定，并不意味着偏差项目不重要，相反有些质量要

求尽管以偏差项目作出规定，但同样影响结构安全性和耐久性，以及后续的安装或使用功能，因

此，根据其重要性给出了 80%的基本合格点率。严重缺陷是指对结构构件的受力性能、耐久性
能或安装要求、使用功能有决定性影响的缺陷。具体的缺陷严重程度一般很难量化确定，通常需

要现场监理、施工单位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分析判断。

资料检查应包括材料、构配件、器具及半成品等的进场验收资料、重要工序施工记录、抽样

检验报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等。

资料检查中，中国要工序施工记录是过程质量控制的有效依据。本规程所指的重要工序，由

施工单位根据项目特点，在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中明确，并经监理单位核准。如预应力筋的

张拉记录、混凝土养护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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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预应力施工监测

12.1 一般规定

12.1.1对下列预应力混凝土工程应进行施工过程结构检测：
1跨度大于 40米的预应力梁板结构；
2带有不小于 10米的悬挑板或 15米的悬挑梁。
3设计文件有要求的工程。

12.1.2施工过程中宜对下列非预应力构件或节点进行选择性监测：
1应力变化显著或应力水平高的构件；
2结构重要性突出的构件或节点
3变形显著的构件或节点；
4施工过程中需要准确了解或严格控制结构内力或位形的构件或节点；
5设计文件要求的构件和节点。

12.1.3施工过程结构分析和施工监测应编制专项方案，并报相关单位审批。
12.1.4监测作业人员应经过专业技术培训，行业规定的特殊工种必须持证上岗。
12.1.5监测设备与仪器应通过计量标定，采集及传输设备性能应满足工程监测需要，监测时应考
虑现场安装条件和施工交叉作业影响，并应对监测设备、仪器和监测点采取可靠的保护措施。监

测仪器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定期检定，计量合格后方可使用。监测仪器使用前应进行检验校准，使

用的仪器应满足测量精度和量程需求。作业期间，使用监测仪器应严格遵守技术规定和操作要求。

12.2 变形监测

12.2.1变形监测的组成与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基准点，应埋设在变形区以外，点位应稳定、安全、可靠。
2工作基点，应选在相对稳定且方便使用的位置，每期变形观测时均应将其与基准点进行联

测。

3 变形监测点，应布设在能反映监测体变形特征的部位。点位布局合理、观测方使，标志设
置牢固，易于保存。

12.2.3基准点的标石、标志埋设后，应达到稳定后方可开始观测，并定则复测。复测周期应视基
准点所在位置稳定情况确定。前期应 1个月复测一次，稳定后 3-6个月复测一次。
变形监测基准应与施工坐标和高程系统一致，宜可与国家或地方坐标和高程系统联测。

首次观测不应少于两次独立观测，并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限差的要
求后，取平均值作为初始值。

监测频次的确定应以能反映监测对象的主要变化过程为原则，宜根据变形速率、变形特征、

监测精度、工程地质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

12.3 应力监测

12.3.1 构件截面处的应力可通过应变计直接测量，也可通过测量力、位移、自振频率或磁通量参
量后换算。

12.3.3构件上监测点布设传感器的数量和方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受弯构件应在弯矩最大的截面上沿截面高度布置测点，每个截面不应少于 2 个;当需要量

测沿截面高度的应变分布规律时，布置测点数不应少于 5个;对于双向变弯构件，在构件截面边
缘布置的测点不应少于 4个;

2 对轴心受力构件，应在构件量测减面两侧或四周沿轴线方向相对布置测点，每个截面和立
少于 2个;

3 对受扭构件，宜在构件量测截面的两长边方向的侧面对应部位上布置与扭转轴线成 45°方
向的测点;

4 对复杂受力构件，可通过布设应变片量测各应变计的应变值解算出监测截面的主应力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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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向。

12.4 成果整理

12.4.1施工过程结构分析，应在结构施工前提交技术报告，当施工期间需进行跟踪分析时应按分
析次数提交跟踪分析报告。分析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项目概况；
2 主要施工方法及施工阶段别分；
3 分析模型及分析方法；
4 施工过程结构的验算结果；
5 分析及评价。
施工监测过程中，每期监测工作完或后应提交阶段性工作报告，工作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本期结构施工状态及监测实施内容;
2少与前一次观测间的变化量;
3 本期和前期观测的累计结果∶
4 本期观测后的累计量与施工过程分期的对比结果;
5 相应的说明及分析、建议等。

12.4.2 当监测工作全部完成后，应提交监测技术报告，技术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施工监测技术要求；
2 施工方秦及进度说明；
3 监测实施情况及作业中的异常现象；
4 监测结果表；
5 施工过程、时间、监测量相关曲线图。


